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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字：巨量資料、公眾接觸、民意探勘、政策分析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近年來網際網路與資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特別是Web2.0網路模

式的興起，讓民主改革者重燃起應用網路落實民主審議與強化民主的

新希望，但數量龐大的網路民意資料卻也讓傳統分析者為之卻步。由

於瞭解與分析巨量的網路民意，可幫助公共管理者掌握公民於特定公

共議題的可能偏好，並補充傳統公民參與管道（如民意調查、座談會、

公聽會、說明會以及新聞媒體）所蒐集的民意，或事先瞭解該議題的

社會脈動而預作因應與準備。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方法來探勘大量的

網路民意，並評估將網路民意資料分析結果導入政府決策分析流程，

以回應民意需求及改善電子化政府服務的可行性。」，期藉由巨量資

料分析方法的探究與應用，來分析特定個案的網路民意的偏好，以及

調查政府機關輿情分析人員蒐集民意的方式和巨量資料分析方法在導

入政府部門的限制。  

 

二、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為探究巨量資料分析網路民意，並導入政府決策分析的可

行性，規劃透過文獻分析、焦點團體座談、網路問卷調查、深度訪談

以及巨量資料個案實作等研究方法，逐步釐清如何將巨量資料分析方

法用於探勘網路民意，以及網路民意如何被政府決策流程接納等相關

問題。在流程安排上，本研究規劃在本案的研究期程內，依次進行文

獻及個案資料蒐集、巨量資料分析實作、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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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調查結果分析以及綜合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等步驟。基於上述，本

研究的研究方法分成下列幾個部分，分述如下：  

(一 ) 文獻蒐集與分析：進行本研究相關文獻蒐集，針對中英文期

刊、國內外政府出版品與網際網路資料，聚焦於公眾接觸、

巨量資料、個人資料保護、網站日誌與資訊探勘等相關的文

獻資料進行蒐集與分析。  

(二 ) 焦點座談：為瞭解政府機關蒐集民意的現況，特邀請相關領

域政府主管業務專家與學者5人，針對政府蒐集民意現況進行

焦點座談，藉由專家學者間的腦力激盪，針對我國政府機關

蒐集與分析民意的現況進行討論與提供建議，為本研究後續

的調查與訪談預作準備。  

(三 ) 巨量資料分析：本研究透過與資策會創研所（顧問）、世新大

學資管系（顧問與技術團隊）以及龍捲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團隊）等技術單位合作，共同討論執行我的 E政府網

站日誌分析和個人資料保護的網路民意分析等個案的巨量資

料蒐集與分析方法，透過個案的實作發掘可行的分析方法與

作業流程，供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四 ) 問 卷 調 查 ： 本 研 究 透 過 焦 點 團 體 座 談 與 政 治 溝 通 模 型 的 運

用，設計調查問卷，調查中央政府一至三級機關（145個）科

長或專員層級以上新聞聯絡人員共170人回答問卷，計獲得有

效問卷169份，作為調查分析依據。  

(五 ) 深度訪談：本研究訪問中央政府所屬機關包括四位中央部會

的CIO（資訊長）、一位中央三級機關的CIO以及一位直轄市

的CIO共6人，以瞭解我國中央政府機關對於巨量資料的認知

與未來導入巨量資料分析的相關風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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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成果與建議  

本研究有以下幾點主要的發現與建議：  

(一 ) 網站日誌分析：研究團隊透過 WebLog Expert 分析工具的使

用，儘可能的解析大量網站日誌資料的中資訊，並詳細的紀

錄分析工具的操作步驟。未來的研究者可參考本研究於附錄

二所提供之 Google Analytics 與 WebLog Expert 的操作步驟，

複製本研究從事網站日誌的巨量資料分析的流程。惟網站日

誌資料未能記錄更精確的使用者個人瀏覽資訊，使得日誌資

料分析尚無法進一步分析使用者的服務偏好與更詳細的瀏覽

行為。  

(二 ) 網路輿情分析：作為輿論一環的網路民意已逐漸成為傳統電

話民意調查的缺口，政策議題主管機關不論在事前的掌握民

意方向或危機預警、事中的因應、與事後的議題管理與行銷，

相對即時與巨量的網路輿情都應該逐步地納入政府決策參考

的來源之一。本研究透過網頁資料探勘方法，逐步釐清個案

資料的輿情偏好。由於本案的執行建立在研究團隊與技術團

隊的協同合作基礎上進行，建議政府機關未來可借鏡本分析

模式，建構適合所屬機關的網路輿情分析作業流程。  

(三 ) 政府輿情分析現況調查：中央政府主管級新聞聯絡人員在蒐

集、分析與回應民意工作上多偏好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並且

普遍認為這樣的民意蒐集與分析對於首長是有幫助的。本研

究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情況下，發現當受訪者認知輿論蒐集與

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較大時，其對於機關在對外政策溝通、

採納輿論意見、回應輿論意見、公平回應不同立場輿論皆呈

現滿意度較高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機關新聞聯

絡人員對於民意的汲取，多習慣從大眾傳播媒體取得民意資

訊，顯示政府現階段對於網路民意的重視程度，尚遠不及對

傳統大眾媒體的重視程度，究竟是因為蒐集與分析工具的不

熟悉所致，還是因為制度的因循造成，有待本研究進一步的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XII 

釐清。  

(四 ) 中央政府 CIO 深度訪談：多數的 CIO 認為政府機關若欲從事

巨量資料分析的可能影響為「法規」，特別是對於大多數的機

關單位來說，個人資料保護法是影響巨量資料分析的最重要

因素，為了避免法規所衍伸的處置與罰則，寧可犧牲公共利

益，而將個資法無限上綱。此外，巨量資料分析技術尚未於

公部門中成熟的發展，為讓公部門更成熟的利用巨量資料分

析，政府有關單位一方面需將公部門的資料作有效的整合，

另一方面更需使用系統化的方法蒐集非結構化的資料後，在

透過與技術團隊合作的方式共同找出富決策意涵的資料分析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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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Big Data, Civic Engagement, Public Opinion Mining, Policy 

Analysis 

 

I. The Origin and Objective of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especially the emergence of 

second generation or Web 2.0 tools and platforms, has reignited 

democratic reformersô hopes of strengthe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establishing a more deliberative model of democrac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new technologies. Yet the massive amount of public 

opinion data that exist in the cyberspace is daunting and this fact alone 

may have deterred additional usage by traditional analysts.     

Nevertheless, a good analysis and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s helpful to public managers because it allows them to 

have a better grasp of citizensô possible preferences on specific public 

issues, to possess supplementary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that was not 

collected from the more traditional public participation channels (that is, 

opinion polls, forums, hearings, issue briefings, and the news media), and 

to be able to anticipate the social dynamics of particular issues during the 

policy response or preparation period.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big data analytical 

methods to mine large amounts of public opinion found in the 

cyberspace, and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the result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into the governmentô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s a means to meet public demands as well as to improve 

e-government services. By exploring and applying big data analysi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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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expects to analyze the preferences of the online public on specific 

topics, the methods by which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opinion analysts 

collect public opinion data, and the limitations of introducing big data 

analytical methods into the public sector.    

II.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ces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use of big data analysis for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mining, and examines the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such 

techniques into government decision analysis. Employing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that include literature analysis, focus groups, online 

survey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case studies of real big data 

applicat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gradually clarify how big data 

analysis can be utilized to mine public opinion, and how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ternet is being (or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governmentô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s for the studyôs overall research process, the 

research team has successively searched for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ases, applied big data analysis on real websites and issues, conducted 

surveys and personal interviews, analyzed data, synthesized research 

findings, and offer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above, the 

studyôs research methods may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parts, which 

are described separately below:  

1. Literature search and analysis: We searched and analyzed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language journal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and Internet 

sources that contained relevant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public 

access, big dat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website  logs, and 

information mining.   

2. Focus group: To understand how government agencies currently 

collect public opinion, we invited five scholars with expertise in 

government services to join a focus group to discuss the present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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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ffairs. This brainstorming session among experts produced helpful 

insights and suggestions, an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subsequent 

stages of research. 

3. Big data analysis: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ôs IDEAS (consultant), Shih Hsin Universityôs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nsultant and technical team), and 

Tornado Technologies (technical team), we implemented a log 

analysis on Taiwanôs ñMyEGovò website, as well as applied big data 

methods to understand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the subjec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Thes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analytical methods were provided for the governmentôs reference 

and consideration. 

4. Survey research: We designed a survey questionnair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focus group discussion and 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odel. Survey targets were section chiefs and media contact officers 

who worked at first-, second-, and third-level agencies of the 

Taiwa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 total of 170 respondents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of which 169 were valid returns.          

5. In-depth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how government agencies 

perceive and assess the risks of big data, we conducted face-to-face 

interviews with six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s (CIO) who worked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four interviewees 

belonged to second-level agencies, one to a third-level agency, and 

one to a special municipality).    

III. Research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The study has obtained the following main findings:  

1. Website log analysis: Using a website log analysis software 

called ñWebLog Expert,ò research team members were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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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 and parse large amounts of usag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log files. Future researchers may consult Appendix 2 for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on how to replicate the present studyôs 

big data/web log analysis using Google Analytics or WebLog 

Expert. Unfortunately, website log files are not able to record 

more accurately individual usersô browsing activity; log data 

analysis therefore cannot further break down usersô service 

preferences or browsing behaviors.     

2. Analysi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in the 

cyberspace is becoming the next frontier of traditional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Regardless of the policy issue, competen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must be able to gauge, monitor and 

control public opinio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an issue or 

crisis comes into existence. One way to do so is to incorporate 

relatively immediate and large amount of internet opinion into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the use of webpage data 

mining methods, this study has gradually clarified public 

preferences. Since this study was joint, collaborative effort 

between the research team and external technical teams, we 

suggest that government agencies learn from our mode of 

operation in the future, so that suitable processes for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can be established within government 

units.             

3. Research into the status of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in 

government: Media contact officers in Central government 

usually rely on traditional mass media channels when they 

search for, analyze, and respond to public opinion. They also 

generally consider this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o be useful to their superior officers (department chiefs). 

Moreover, holding other variables constant, the study ha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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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when these media contact officers perceived that opinio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was useful to their department 

chiefs, they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way the agency 

manage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way the agency 

accepts the results of public opinion polls, and with the way the 

agency responds to diverse opinions in a fair and impartial 

mann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media contact officers in Cent ral 

government are far more accustomed to obtain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public preferences from traditional mass media 

sources, rather than from the Internet.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gives to cyberspace 

public opinion remains far less that it gives to traditional mass 

media. Whether this result is a product of governmentôs 

unfamiliarity with data collection/analysis tools, or a 

consequence of the institutions in place, needs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4.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entral governmentôs CIOs: Mos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s believe that government 

implementation of big data analysis would greatly impact the 

nationôs ñlaws and regulations.ò Especially for the majority of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units,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determining the 

adoption of big data analysis. For most, to avoid dismissal and 

penalties as specified in the Act, they prefer to sacrifice the 

public interest rather than to violate the Actôs stipulations. 

Additionally, the technology required to perform sophisticated 

big data analysis is not yet mature in the public sector.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ach that objective,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must, on the one hand, find more effective ways of 

integrating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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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a more systematic approach to collect unstructured data, 

the government must, in collaboration with its technical support 

team, determine the best means to extract meaningful data fo r 

richer decision mak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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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一般認為，自1980年代開始，政府的角色與功能起了結構性的變

化，政府與民間部門形成新的互動關係型態，傳統公共行政或公共管

理的概念，已不足以回應這個外在環境變化對公、私部門互動關係所

帶來的挑戰，遂孕育出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的概念取而代之
1。在公共治理的概念下，統治（governing）不再是政府專屬的工作，

而是涉入政府、企業和非營利（或非政府）部門之間的互動（Cooper, 

Bryer, & Meek, 2006: 78-79）。  

著名的公共行政學者B. Guy Peters（2001）認為在治理環境下，

政府如要運作得更好，必須改變傳統的行政體系，強化政府績效與品

質，促進跨部門的協調，重新規制（ reregulate）政府的運作方式，以

及從績效管理和重新規制政府的角度探索課責（accountability）的內

涵，故提出市場式政府（market government）、參與式政府（participative 

government ） 、 彈 性 政 府 （ flexible government ） 以 及 解 制 式 政 府

（deregulated government）等四種治理模式，來達成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在此四種治理模式中，最直接與民主價值 2相互契合者

為參與式政府模式，亦即參與式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該

模式主張公共利益能藉由鼓勵員工、受服務對象（client）以及公民對

                                                 
1
 治理意指「一群具有相依關係的行動者，所組成的 執行機制，經由交換資訊、共

享資源、改變行動等過程，建構共識，並藉 由共同承擔風險與責任，提升達成目

標的能力。」（陳恆鈞，2009：116）。在此概念下，公共治理意指以解決公共

問題為目標的治理，治理環境意指在這個治理過程參與治理的行動者所面對的環

境狀態。  
2
 民主理論家主要關切的民主價值有四，分別是：平等、自主、參與和文明（江宜

樺，2001：37）。Verba 等人甚至進一步地強調：「公民參與 是民主的核心，éé

在公民無法自由地參與統治過程的世界裡，民主是無法想像的。」（ 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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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管理決策的最大程度參與（ involvement）來達成，而達成的方

式是給予公民或員工對政府的抱怨權、增強公共組織員工的決策權、

提供公民有權對政府表達期望的程序以及公民有參與政策選擇，甚至

是參與服務的遞送等方式為之 3（Peters, 2001: 70-74）。前加拿大駐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大使Jocelyne Bourgon（2009）也認同類

似的看法，她認為自1980年代開始歷經約25年的公部門改革，聚焦在

績效（performance）、效率（efficiency）和生產力（productivity），

但 未 來 公 共 服 務 的 改 革 將 聚 焦 在 公 民 精 神 （ citizenship ） 、 民 主

（ democracy ） 、 回 應 性 （ responsiveness ） 以 及 公 共 課 責 （ public 

accountability），這些改革所面臨的挑戰將不亞於我們過去所經歷的。

她進一步強調「在我們的全球化社會中，無人能擁有全部的權力或控

制所有階層來達成複雜的與持續的成就。為了達成集體的利益，21世

紀的國家需要有效能的公部門、有效率的私部門、有活力的公民社會

和積極主動的公民（Bourgon, 2009: 200）。」  

從公民參與的本質來看，公民對於公共決策的參與同時擁有工具

的與內在的價值（Bourgon, 2009；江宜樺，2002）。首先，若從功利

主義或工具性價值的角度來思考公民參與的概念，只有當民眾透過參

與促使政府制定有利於自己的政策，讓政府的方案產生共識，並因而

降低政治成本與改善政府行動成功的機率，才能讓公民參與產生價值

（Bourgon, 2009）。其次，若將公民參與視為民主的目的價值或內在

價值，則不論參與結果如何，參與至少要能提供兩種重要的作用，其

一是激發人民的公共德行，其二是提供決策正當性的最終依據（江宜

樺，2001：40-41）。就促進公共德行而言，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

或參與行為，必須付出自己的時間與精力，但成果往往歸諸於社會整

體共享，所以民眾願意關心和投入公共事務，即是一種高尚的德行 4。

                                                 
3
 B. Guy Peters（2001）提出的參與式政府概念 除公民對 於公共 事務的 參與之外，

還包括公共組織員工對公共組織管理的參與，惟本研究僅著重在公民參與的部分，

並不觸及公共組織員工的參與。  
4
 一個人要成為積極參與的公民，是必須付出經濟上的代價的，且由於旁人對於自

己參與的付出往往具有搭便車的心態（陳敦源， 2012：155-156），故願意付出

個人的參與成本，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本身即是一種高尚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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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民眾可透過參與而和他人產生良性的互動，並共同創造一個公

共空間，讓彼此學習接納自己的不足與容忍他人的意見。換言之，參

與具有「教育」及「轉化」的作用，可以讓一個人領悟到溝通、協調、

講理、容忍等公民德行（江宜樺，2001：41）。就提供決策的正當性

依據而言，在民主國家中，若決策者能重視並讓公民參與，公民將較

為願意支持決策。因此，當民主政治提供最大可能的參與，將替民主

決策創造了最大的正當性，而這正是其他政體無法比擬的（江宜樺，

2001：42）。綜合而言，促進公民參與除可回應治理環境下，公私協

同合作（collaboration）的工具性價值外，更是提升民眾的公共德行與

決策的正當性所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內在價值。  

然而，隨著國家規模的擴張，公民直接參與政府政策的討論，成

為不切實際的夢想，民主代議制度成為替選方案，使公民僅能透過參

與選舉的方式，選出他們的代表來間接參與政府決策。幸運的是，近

年 來 網 際 網 路 （ the Internet ） 與 資 通 訊 科 技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的快速發展，特別是Web2.0網路

模式的興起，讓民主改革者重燃起應用網路落實民主審議與強化民主

的新希望（曾冠球、陳敦源、胡龍騰，2009：4）。從最保守的角度來

說，透過網路能否實踐公民直接參與的理想，雖猶在未定之天，但瞭

解與分析網路民意，卻無疑能幫助公共管理者掌握公民對於特定公共

議題的可能偏好，並補充傳統公民參與管道（如民意調查、座談會、

公聽會、說明會以及新聞媒體）所蒐集的民意，或事先瞭解該議題的

社會脈動而預作因應與準備。因此，民眾廣泛地在網路空間中涉入公

共事務，將可協助本研究瞭解民眾在真實世界中的公民參與及政治行

為，故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的地位（Aikins & Krane, 2010；Buss et al., 

2006；Kang & Gearhart, 2010；陳敦源、李仲彬、黃東益，2007；曾

冠球、陳敦源、胡龍騰，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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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參與式治理的擁護者主張，發掘公眾需求以及找到適當方法來遞

送滿足需求的服務，是治理革新的首要工作（Peters, 2001）。為此，

網際網路和資通訊科技對於參與式治理的獨特意義在於，它不但擴大

了公眾表達意見的場域，也提高了公共管理者運用創新方法來滿足公

眾需求的能力。只不過隨著科技的進展，民眾在網路上表達的意見，

也愈來愈難以蒐集。這是因為隨著網際網路及各式連網設施的普及，

數位資料呈現大量（Volume）、迅速（Velocity）以及多元（Variety）

的「3V」積累趨勢，導致善於處理結構化資料的傳統資料分析方法失

靈（Eaton et al., 2012）。舉例而言，全球在2011年產生的資料共有1.8ZB

（Zettabytes），約1.8兆GB，相當於4500億個4G的USB容量，可堆出

560億台32G的 iPad，鋪滿約8,000座大安森林公園，但企業或政府組織

過去習慣處理的結構化資料，僅佔全部資料量的15％，還有85％的非

結構化資料，如社群網站上的留言，因無法被分析而難以辨識出價值

（黃亦筠，2012：52）。在此情形下，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技術

的出現，正可用於協助公共管理者在面對此一數位資料積累趨勢時，

能有一全新的分析步驟與思維邏輯，而從容在大量的資料洪流中萃取

出有價值的經營管理資訊，特別是用於發掘公眾需求的資訊。  

TechAmerica基金會（2012：10）定義巨量資料為「迅速、複雜以

及多元的大量資料，需運用進階的技術與科技，方能擷取、儲存、分

配、管理以及分析資訊」。從資料積累的過程，來看待巨量資料擁有

的大量（Volume）、迅速（Velocity）以及多元（Variety）等「3V」

特徵，可得如下的意涵。就大量的特徵而言，當前網際網路的資料量

計算基準，已從TB（Terabyte）提升為ZB（Zettabyte），使得組織可

分析資料量與可取得資料量的比值愈來愈小；就迅速的特徵而言，資

料生產的概念已從過去的批次（batch）生產轉變成串流（streaming）

生產；就多元的特徵而言，巨量資料的類型十分多樣，不僅包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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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料庫的資料，還包含各類非結構化的資料，例如：文字、音訊、

視訊、點擊串流（click stream）、系統日誌檔（ log files）等。IBM公

司 從 開 發 巨 量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的 過 程 中 發 現 ， 要 從 巨 量 資 料 探 勘

（mining）出對使用者真正有價值的資訊，資料本身的可信度亦是不

可或缺的一項管理重點，因此 IBM公司在原有巨量資料的「3V」特徵

上，增加一個分析面向 ---「真實（Veracity）」，並改以「3+1Vs」形

容巨量資料分析的四個面向：大量、迅速、多元與真實（Zikopoulos et 

al., 2013）。值得注意的是，巨量資料分析並非僅指涉一種完全有別

於以往資料分析方法的全新資料分析技術，而是指涉一種藉由駕馭社

會與各式組織迅速積累的大量數位資料，提升組織經營管理效能的決

策分析模式，即使其仍處在應用領域、分析方法以及分析工具持續發

展的階段。  

對公部門而言，網際網路及連網設施普及帶來的大量網路民意資

料，正提供民主政府一個洞察民意以提升政府回應性的絕佳機會，但

巨 量 資 料 本 身 所 具 備 的 特 性 ， 也 為 政 府 跨 部 門 與 跨 資 訊 系 統 汲 取

（ ingest）、分析、管理以及分配資料的方式帶來嚴峻的挑戰（Eaton et 

al., 2012）。就美國聯邦政府的發展而言，其數據來源主要來自三個

方面，依據資料量的大小分別是環境數據、業務數據以及民意數據，

這三種數據的發展各有先後，收集方式各不相同，數據量也大小不一，

但重要的是這三種數據存在者一些交叉和重疊（如圖1所示）（涂子沛，

2013：74）。  

 

 

 

 

 

 

圖1： 聯邦政府三種數據源的關係和數據量的大小比較  

民意

數據  

業務  

數據  

環境  

數據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6 

資料來源：涂子沛， 2013：72。  

從公共治理的角度而言，這些數據交叉重疊之處往往是行政決策

的重要資訊來源。以民意數據和業務數據重疊之處為例，美國聯邦政

府的各個部門都在展開社會調查，隨著數據的積累，一幅以個人成長

為中心、愈來愈大的社會圖像也開始展開，這種以國家為單位的大型

社會調查，是研究一個社會長期變遷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也為政策

的制訂、調整和評價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依據（涂子沛，2013：67）。

然而，網路化的發展趨勢為調查資訊的蒐集提供了更多元的管道與挑

戰。因此，2010年2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下屬的科學技術顧問委員

會（PCAST），資訊技術顧問委員會（PITAC）向總統及國會提交了

《規劃數位化未來》（Designing a Digital Future）報告書，這份報告

把數據收集和使用的工作提到了戰略的高度，兩個委員會向歐巴馬總

統建議，聯邦政府的每一個機構和部門，都需要制訂一個「巨量資料」

的戰略（轉引自涂子沛，2013：74）。  

就我國的發展情況而言，隨著我國民主發展的深化以及資通訊科

技的迅速發展，各級政府除了透過民意調查、座談會、公聽會、說明

會以及新聞媒體等傳統公民參與管道蒐集民意之外，也進一步運用資

通訊科技提供各種便利的蒐集及回應民意管道，如線上論壇、首長電

子信箱、社群媒體（social media），以及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

等。由於臺灣民眾使用網路能力的提升，以及各式連網設備與免費無

線網路系統（如 iTaiwan系統）的普及，使得民眾透過網路參與公共事

務的行為逐漸盛行，對特定公共議題不但更容易蒐集相關網路資訊，

也更容易發表自己的看法。  

在此情形下，網路民意資料和其他傳統資料源一樣，正逐漸出現

大量、迅速以及多元等巨量資料的特徵，使得當前各政府部門熟悉的

輿情分析方法，如新聞簡報摘要、人工檢索彙整與經驗研判以及民意

調查分析等，似已愈來愈無法套用於快速且正確地分析「巨量的」網

路民意資料。所以，在促進公民參與可達成良善治理的民主治理理念

下，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方法來探勘大量的網路民

意，並評估將網路民意資料分析結果導入政府決策分析流程，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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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需求及改善電子化政府服務的可行性」。基於此一研究目的，本

研究期藉由下列研究問題的探索，做為評估將網路民意導入我國政府

決策分析過程之可行性的依據：  

(一 ) 如何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民眾使用電子化政府服務的行為？  

(二 ) 如何運用巨量資料分析網路民意？  

(三 ) 如何於政府行政管理流程導入網路民意的巨量資料分析？  

(四 ) 如何妥善管理巨量資料分析風險，以設計相容於政府機關既

有資訊系統、資訊基礎架構，以及民眾隱私權保護與資料安

全需求的法制規範？  

第三節 重要名詞解釋  

本節將就本研究討論的相關重要名詞予以界定，以供讀者能在相

同的概念基礎上，閱讀本研究討論的相關內容。  

(一 ) 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公共管理者將民眾視為公共

事務的重要夥伴，使彼此信任容許公民能協力參與公共事務

的決策與推行，共同合作來促進政府的透明性、廉潔性以及

課責性。  

(二 ) 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意指公民對於公共政策之

決策與執行的參與。  

(三 ) 公眾接觸（Civic engagement）：是一種比「公民參與」概念

的指涉範圍更廣的概念，意指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意

見表達或具體參與政策規劃及執行的行動。  

(四 ) 網路民意（Cyber opinion）：民眾在網路上的公眾接觸，亦即

民眾在網路上表達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和意見，或具體參與政

府網路服務的行動紀錄。  

(五 ) 巨量資料（Big data）：巨量資料又譯為海量資料或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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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那些大小已經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尺度，一般的軟體工

具難以捕捉、儲存、管理和分析的數位資料，亦即超出傳統

資料庫系統分析能力的資料。整體而言，巨量資料普遍被認

為具有大量（Volume）、迅速（Velocity）以及多元（Variety）

的 3V 特徵，必須運用進階的資通訊科技，方能被擷取、儲

存、分配、管理以及分析，惟目前對於何種資料規模可被稱

為「巨量」，尚無普遍適用的定義。  

(六 ) 日誌檔案分析（Log analysis）：日誌檔案分析是針對每一位

網站使用者，其使用網站伺服器所留下的軌跡與連結 Web 伺

服器後的一舉一動加以分析，協助管理者站在網站使用者的

角度，對於使用者的行為與需求有更全面的認識與了解，並

且可以作為未來網站規劃與改進的依據。  

(七 ) 網頁資料探勘（Web data mining）：使用資料探勘的技術於網

際網路的文件及服務中，進而去探索和發掘隱藏在其中的資

訊。網頁資料探勘的目的在於透過探勘使用者於網路活動所

累積的歷史資料，以尋找出有用的經營資訊，協助網站管理

者提供更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網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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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公眾接觸與良善治理  

公共治理是一個極為彈性的概念 5，它不但能用以描述政治結構的

變化，又同時能含括傳統行政與管理的面向（Doornbos, 2001）。正由

於公共治理概念的彈性，才能將諸多公共行政的重要原則納入其中，

包括建立制度、程序和能力以及公私協力等原則，以促進每個社會的

繁榮（prosperity）、公正（equity）以及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並使得「公共治理」有別於「企業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因為前者致力於極大化社會的福利（welfare），而後者則埋首於極大

化企業的利潤（profit），這個公共治理具有的特質恰好給予公眾接觸

（engage）治理的合理性及正當性（United Nations, 2009）。  

英漢詞典將「civic」視為形容詞，翻譯為「城市的、市民的或公

民的」等中文意義 6，將「engagement」視為名詞，翻譯為「訂婚、約

會、約束、交戰或僱用」等中文意義 7。然而，本研究若僅透過中文翻

                                                 
5
 Rhodes 將治理定義為政府組織間網絡的自我組織（ self-organizing）關係，其特

性有四： (1) 組織間的相互依賴。因治理是跨越政府、私部門，以及第三部門不

同類別組織領域的關係； (2) 持續互動。參與治理關係成員藉由持續互動 來交換

資源並進行協商； (3) 類賽局互動模式（game-like interaction）。參與治理者經

由協商與共識達成過程建立一套遊戲規則（ rule of game）；(4) 在國家範圍內具

顯著的自主性。治理網絡成員是自我組織而成，國家僅能間接地引導網絡的行動

（Rhodes, 1997；呂育誠，2007：11-12）。  
6
 依據韋伯線上英英字典的翻譯，「 civic」為形容詞，其意有二，一為指涉「與一

個城市或城市居民相關的」意義；另一為隱含「公民精神或做為一位公民相關的」

意義，資料來源：http://www.learnersdictionary.com/search/civic，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17 日。  
7
 依據韋伯線上英英字典的翻譯，「 engagement」為名詞，其意有六，分別為結婚

協議、承諾在特定時地出席、涉入或推動某事的狀態、武力交戰、聘僱某人從事

某事、移動某機制的行動或結果，資料來源：

http://www.learnersdictionary.com/search/engagement，檢閱日期：201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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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來理解「civic engagement」對公共治理的意義，將是明顯不足的。

因為在指涉公共治理的相關研究中，「civic engagement」8擁有多元的

定 義 。 若 從 公 眾 主 動 關 心 到 產 生 具體 行 動 等 接 觸 公 共事 務 的 過 程 來

看，本研究可整理出下列不同關注焦點的「civic engagement」定義，

例如，定義為「個人與集體對於公共事務的投注，包括投票及參與公

聽會等志願性活動」（轉引自陳敦源、李仲彬、黃東益，2007：56）；

或定義為「參與諸如社區服務與方案等公民行動以改善公共領域，以

及參與公民對話的能力」（Bers & Chau, 2006）；或定義為「集體活

動 的 會 員 資 格 以 建 立 或 滋 養 由 主 動 的 公 民 組 成 的 社 區 」 （ Kang & 

Gearhart, 2010；Shah et al., 2001）；或定義為「在一組利益、制度與

網絡之中的民眾，透過共同參與尋求慎思明辨與集體行動，以發展公

共的認同，並讓民眾能涉入治理過程」(Cooper, Bryer, & Meek, 2006: 

76）； 或定 義 為「 任 何致 力 於影 響 特定 政 體（ the polity） 集 體生 活

（collective life）之個人或集體的行動」（Macedo, 2005: 6）。從前述

列舉出的定義可知，「civic engagement」指涉的意涵極為豐富，範圍

從單純的關心到主動的參與公共事務皆屬之，且部分與研究者熟悉的

「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概念重疊（如主動的參與公共政

策的決策與執行）。因此，為能符合描述網路民眾參與之特性，並區

隔 公 民 參 與 的 概 念 ， 研 究 團 隊 採 用陳 敦 源 、 李 仲 彬 以及 黃 東 益 等 人

（2007）的中文翻譯，將「civic engagement」譯為「公眾接觸」，並

選擇涵攝性最廣的定義，將「公眾接觸」定義為「民眾對於公共事務

的關心、意見表達或具體參與政策規劃及執行的行動」。這個「公眾

接觸」的定義，不僅包含民眾（不僅僅只有公民）實際參與公共事務

的行動，還包括對公共事務的心靈認知、知識、態度等攸關公眾建構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9的重要面向，以及對公共事務進行審思明

辨的意見表達，故概念涵蓋的意義不但較僅僅指涉公民實際參與公共

                                                 
8
 國內的文獻，對於 civic engagement 的翻譯包括為「公民參與」、「公民投入」、

「市民社會的社會契約」以及「公眾接觸」等中文字義（陳敦源、李仲彬、黃東

益，2007：55）。  
9
 社會資本意指社會組織的網絡、規範與社會信任等特徵，可用於促進協調與合作

而增進社會成員彼此的利益（Putnam, 2007: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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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決策與執行行為的「公民參與」或更狹隘的指涉參與投票行為的

「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為廣，又能同時包含這兩種概

念的意義。換言之，研究團隊採用此定義的目的，除用以含括一般民

眾涉入公共事務的各種動態或靜態的活動與心態外，更重要的是同時

將 民 眾 在 虛 擬 網 路 空 間 關 心 與 參 與公 共 事 務 的 事 實 樣態 納 入 定 義 之

中。  

但為何公眾接觸對公共治理而言是重要的？首先，由於提倡公眾

接觸的學者認為提高公眾接觸不但可增加社會資本（Putnam, 2007），

更可幫助政府與公民之間發展出互為夥伴的協力關係（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陳敦源，2012）。其次，因為公共治理的本質包涵公

共政策決策過程本身的賦權化（empowerment），也就是參與式治理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曾冠球、陳敦源、胡龍騰，2009），或

稱之為協力式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Ansell & Gash, 2008；

Emerson, Nabatchi, & Balogh, 2012）10。最後，一個良善的政府（good 

government） 或 良 善 治 理 的 特 徵 在 於 擁 有 積 極 主 動 和 文 化 修 養 的 公

民，若沒有這樣的公民，民主制度將輕易地淪為獨裁者的犧牲品，仁

愛與厚道將不復存在（Bourgon, 2009: 204）。為此，政府需肩負的責

任 有 二 ， 一 是 建 立 促 進 公 眾 接 觸 的環 境 ， 二 是 澄 清 公眾 接 觸 的 規 則

（ ibid.）。由此可知，公共管理者僅單純地講求回應民眾需求是不足

的，為追求良善的治理（good governance），其必須進一步將民眾視

為公共事務的重要夥伴，使彼此信任並容許民眾能共同參與公共事務

                                                 
10

 「協力式治理」是近年來被運用的最廣泛的治理概念，其 意指一種統治的安排，

使公共機構可直接與非國家的利害關係者共同參與集體的決策制定過程，而這個

過程是正式的、共識導向的以及審思明辨的，目標在制定或執行公共政策或管理

公共計畫或資產（ Ansell & Gash, 2008: 544）；或是一種公共政策決策制定與管

理的過程與結構，其用以建設性地連結民眾而跨過公共機構的界限、政府層級以

及公共、私人和公民的領域，以實踐非如此作為便無法達成的公共目的（ Emerson 

et al., 2012: 2）。惟協力治理概念的應用範疇，除了強調政府服務輸送的外包與

跨部門合作之外，近年來 也開始關注公共政策的「決策參與」問題（ 曾冠球、陳

敦源、胡龍騰，2009：6）。因此，協力式治理亦可被視為參與式管理或參與式

治理的同義詞（ Ansell & Gash, 2008；Emerson et al., 2012），即使兩者在參與者

的定義及參與者涉入的程度上仍存有若干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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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與推行，其具體的作法就是建構一個促進公眾接觸的環境，並

敘明在此環境中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規則。  

因 此 ， 對 於 一 個 已 經 擁 有 民 主 治 理 與 普 遍 性 政 治 參 與 的 國 家 而

言，強化公眾接觸的理由有二，分別是制度的（ instrumental）與規範

的（normative）理由（Head, 2011）。首先，制度的理由主張將使用

者或利害關係者觀點納入考量，可以改善方案或服務的品質，包括增

加效率與效能，或是降低不同利害關係者的衝突。其次，規範的理由

主張增加公眾參與及影響政策的權力，可以提高治理過程的正當性以

及廉潔度，且提高公眾參與的權力可以促使公民願意運用他們的政治

權力，去除對於政治的冷感、疏離，又能藉由透過社區網絡與論壇建

立社會資本，並發展參與和溝通的技能。Cooper（2006）等人認為在

社會資本及公眾對政府信任漸失的年代，重新認識公眾接觸的概念是

有必要的，因為它是美國民主發展的重要核心價值之一。Cooper等人

進一步依據公眾接觸概念在美國的歷史發展 11，將公眾接觸細分為五

種途徑（如圖2所示），分別是：  

                                                 
11

 Cooper 等人認為在社會資本及民眾對政府信任漸失的年代，重新認識公眾接觸

的概念是有必要的，更何況它是生氣勃勃的美國民主的重要核心之一。渠等分析

「公眾參與」在美國的歷史發展，並整理出下列的發展階段 （Cooper, Bryer, & 

Meek, 2006: 76-79）：  

(1) 17 世紀的初始階段：美國的「公共參與」發展可溯源至早期的清教徒社區

（ Puritan communities ） ， 他 們 的 組 織 充 滿 者 各 式 支 持 自 主 治 理

（ self-goverance） 的 公 約 （ covenants） ， 1641 年 簽 署 的 五 月 花 契 約 （ the 

Mayflower Compact）可被視為是這類公約的第一個代表。美國民主的思想

根源與實踐可以在新英格蘭（ New England）祖先的城鎮會議（ town meeting）

中發現，而這些會議通常被視為美國歷史上直接民主的範例 。  

(2) 18 世紀的萌芽階段：在這個階段除了清教徒思維外， Jeffersonian 傳統的反

聯邦主義觀點（antifederalist perspectives）以及自願性協會的傳統，亦應被

納 入當 時 美 國公 眾 參 與 的 思維 之 中 。特 別 是 自 願 性協 會 的 傳統 ， 更 是 成為

培 育公 民 精 神與 公 眾 能 力 的重 要 場 域， 民 眾 可 以 在各 式 自 願協 會 中 學 習到

如 何結 合 自 己與 他 人 的 利 益， 並 學 會透 過 相 互 自 助或 共 同 向政 府 請 願 等方

式進行合作，以追求彼此共同的利益。  

(3) 19 世紀至 20 世紀前期的進步年代改革階段：在這個時期，美國的進步改革

運動（ the American Progressive reform movement）是美國政府行政轉型 為

遵 守專 業 主 義、 效 率 、 科 學管 理 以 及行 政 管 理 等 規範 的 重 要過 程 。 這 時期

伴 隨的 選 舉 程序 的 革 新 ， 在各 州 建 立了 公 投 、 罷 免以 及 創 制等 程 序 ， 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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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審思明辨式途徑（deliberative approach）：審思明辨式途徑是

一種共識建立過程，透過與不同類型民眾的對話、聯合行動

以 及 彼 此 對 結 果 的 共 享 責 任 來 建 立 民 眾 對 於 公 共 議 題 的 共

識。  

(二) 公民社會途徑（civil society approach）：公民可以在影響政策

或政治利益的前提下和政治首長或行政人員進行互動。  

(三) 立 法 與 行 政 資 訊 交 換 途 徑 （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exchange approach）：除了選舉途徑之外，公眾接

觸最常見的途徑為立法與行政的聽證會（hearing）。  

(四) 選舉途徑（electoral approach）：選舉途徑是最常見的公眾接

觸途徑，該途徑致力於選舉領域的相關活動，包括投票、競

選、對候選人的自願服務或議題宣傳、參與候選人或競選議

題的討論、捐獻今年支持候選人或競選議題，以及參與聯盟

                                                                                                                                      
中 的一 個 結 果卻 是 限 制 了 公民 選 舉 過程 的 機 會 。 特別 是 公 民在 此 時 期 無法

直 接干 預 行 政事 務 ， 僅 有 權透 過 選 舉代 理 士 ， 以 及運 用 新 的機 制 來 修 改法

律，政府的行政服務則留給專家來處理。  

(4) 1960 至 1970 年代的對抗階段：到了 1960 年代，許多美國民眾發現，在逐

漸 多元 化 的 美國 社 會 ， 不 論是 透 過 行政 專 家 或 是 民選 官 員 ，都 無 法 公 平地

對待各種不同族群民眾的利益。特別是到了 1960 年代末與 1970 年代，進

步 時代 遺 留 的專 業 化 行 政 觀念 ， 更 是受 到 了 嚴 厲 的挑 戰 與 批判 。 示 威 、抗

議 、公 民 不 服從 行 為 以 及 各式 訴 訟 ，使 得 社 會 陷 入動 盪 與 紛亂 。 學 術 上則

有 新公 共 行 政學 者 群 起 攻 擊進 步 途 徑的 行 政 角 色 。因 此 ， 在這 個 時 期 ，公

民 參與 被 視 為是 為 了 要 向 政府 爭 取 參與 政 策 制 訂 與執 行 的 權力 ， 公 民 與政

府間存在著零和的權力關係。例如，Sherry Arnstein 著名的公民參與之梯（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即假定政治權力等於政府所失加上公民 所

得 的權 力 。 這個 發 展 趨 勢 ，引 起 諸 多法 律 的 改 革 ，並 容 許 公民 擁 有 較 多參

與政策的權力。惟在實際上，多數的行政措施僅在於符合法令的最低要求 ，

並不足以讓公民參與能發揮足夠的影響力。  

(5) 1980 年代迄今的協力治理階段：在 Ronald Reagan 執政的 1980 年代，街頭

的 抗議 逐 漸 銷聲 匿 跡 ， 使 得政 府 也 較不 關 心 公 民 參與 的 議 題。 惟 隨 著 治理

觀 念的 興 起 ，統 治 的 過 程 不再 被 理 解為 政 府 獨 占 的事 業 ， 而是 需 要 含 括政

府 、企 業 及 非營 利 組 織 的 互動 過 程 。在 此 情 形 下 ，從 社 區 草根 推 動 的 公眾

參 與活 動 ， 逐漸 成 為 和 政 府協 力 推 動公 共 事 務 的 一種 新 興 型態 。 由 於 這種

模 式 自 1980 年 代 起 迄 今 仍 在 進行 中 ， 所 以 目 前 尚 無 法預 期 它 的 最 終 的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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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或對抗特定的候選人或議題計畫案。  

(五) 對立途徑（adversarial approach）：在對立途徑中，公眾接觸

被用來尋求集體或個別形式之對抗行動的程序與努力，以達

成意欲的社區或社會目標。  

不同途徑對提高六種能強化協力式公共管理（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功能之變項的能力有高低之別，這六種變項分別是：「政

府信任公民」（government trust in citizens）、「公民效能」（citizens 

efficacy）、「公民信任政府」（citizens trust in government）、「公

民核心能力」（citizen competence）、「政府回應性」（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以及「政府正當性」（government legitimacy），審思

明辨式途徑對提高此六種變項的能力最高、對立途徑最差，其他途徑

則依序居次（Cooper, Bryer, & Meek, 2006: 79-80）。值得注意的是，

個別公眾接觸途徑的成功程度，會受到下列五個因素的影響，分別是

規模（size）、範圍（scope）、目的（purpose）、地點（ location）以

及連結民眾的程序（process employed to engage citizens），因此渠等

建議當公共管理者考量此些因素的影響時，應思考以下幾個面向的問

題（ ibid., 2006）：  

(一) 誰來參與？主要在探討參與者規模、參與程度和參與者多樣

化程度。  

(二) 誰 促 動 公 眾 接 觸 ？ 主 要 在 探 討 公 眾 接 觸 是 由 政 府 或 公 民 支

持。  

(三) 為何公民願意參與公共事務？探究公眾接觸的焦點是在政策

制訂或政策執行。  

(四) 何處產生公眾接觸？主要在探究是全國或地方事務、或哪一

個層級的政府管轄事務需要公民參與。  

(五) 如何發生公眾接觸？主要在探究公眾接觸採用的程序，是對

抗模式或競爭模式還是協同或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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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公眾接觸途徑的概念模型  

資料來源：Cooper, Bryer, & Meek（2006: 80）。  

 

另外，本研究綜合Cooper等人的公眾接觸途徑以及陳敦源、黃東

益以及蕭乃沂等人整理Sherry Arnstein的公民參與之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 、 OECD公 民 與 政 府 連 結 以 及 聯 合 國 （ United 

Nations, UN）的電子化參與等概念，將公眾接觸、傳統公民參與和電

子化參與討論之決策分享程度綜合整理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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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公眾接觸、公民參與以及電子化參與概念對照表  

Cooper 等

人 公 眾 接

觸途徑  

Sherry Arnstein 公

民參與之梯  

OECD 民 眾 與 政 府 連

結  

UN電子化參與層次  

對抗途

徑  

菁英操控

（Manipulation）  

資訊（ information） 

政府製造與傳遞

資訊給公民，包括  

主動提供與公民

要求，是一種單向

的關係。  

電子化資訊公開

（e-information）  

競選途

徑12
 

觀念矯正

（Therapy）  

資訊交

換途徑  

資訊告知

（ Informing）  

公共諮詢

（Consultation）  

諮商

（consultation）  

公民對政府施政

有提供意見，以及

回饋意見的管

道，這是一種雙向

關係。  

電子化政策諮商

（e-consultation）  

公民社

會途徑  

安撫勸慰

（Placation）  

夥伴關係

（Partnership）  

審思明

辨途徑  

權力授予

（Delegation of 

power）  

積極參與（active 

participation）  

公民積極參與政

策議程設定與政

策對話，但是最終

決定的責任仍在

政府，這是一種雙

向的夥伴關係。  

電子化決策參與

（e-decision-making） 

公民控制

（Citizen 

Control）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敦源、黃東益、蕭乃沂 ，2004：40。  

                                                 
12

 對抗途徑與競選途徑和公民參與概念相比較略有不合之處，主要在於公眾接觸

概念較公民參與概念之意義範圍較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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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在治理環境下，本研究需要能強化協力式公共管理的

公眾接觸途徑，因為它能以公民為中心而去除行政國（administrative 

state）的專業行政思維對民主參與的危害，增進公民與公共行政人員

的相互瞭解。換言之，在適當公眾接觸途徑下的主動性公民，不僅可

以詳細檢查政策及方案的效能，也可以增加政府的透明性、廉潔性以

及課責性，進而形成良善治理（Head, 2011）。雖然公眾接觸對促進

良善治理有極大的好處，但對公共管理者而言，民眾關心或直接參與

公共政策將可能在下列三個方面產生「麻煩」，分別是：政府決策成

本的增加、政策專業責任的壓力以及公民參與專業能力的缺乏 13（陳

敦源，2012：221-222），這些麻煩往往降低公共管理者積極推動公眾

接觸的意願。所幸，資通訊科技的出現，特別是電子化政府的發展，

不但可降低社會互動的成本，更能改善公共管理者推動公眾接觸措施

的不便，以及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限制（Buss et.al., 2006；Kang & 

Gearhart, 2010；Shah et al., 2001；陳敦源，2012）。換言之，運用資

通 訊 科 技 已 為 公 民 在 政 策 過 程 能 審 思 明 辨 的 參 與 開 啟 一 道 曙 光

（Coleman & Gotz, 2001）。  

第二節 公眾接觸與電子化政府  

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14可定義為「透過網際網路或數位工

具來遞送政府資訊與服務」（West, 2004: 16）；或定義為「運用資訊

                                                 
13

 陳敦源（2012：221-222）認為政府決策成本的增加來自公民參與政府決策遠比

專業人員參與決策要耗費更多的時間、資源以及產生更多的衝突；政策專業責任

的壓力來自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缺乏參與的認知、動機與能力，但開放參與後的政

策最終責任卻仍必須由政府承擔；以及公民參與專業能力的不足來自，民眾 本身

對於公共議題的專業能力不足。  
14

 電子化政府包含下列四種政府功能（ Buss & Redburn, 2006: 171-172）：  

(1) 電子化服務（E-services）：電子化遞送政府的資訊、計畫與服務，其通常

是藉由網際網路來遞送。  

(2) 電子化管理（E-management）：使用資訊科技來改善管理。  

(3) 電子化民主（E-democracy）：使用網際網路來促進公民參與。  

(4) 電子化商務（E-commerce）：經由網際網路來交換金錢以獲取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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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來支援 政府運作 、連結公民 與提供政 府服務」（ 轉引自 Buss & 

Redburn, 2006: 171）。依前述定義可知，電子化政府透過網路資訊的

提供，除可用來幫助民眾取得政府、政策以及社區的資訊、改善政府

服務的品質外，更可用來連結公民的參與或溝通。值得注意的是，連

結 公 民 的 參 與 和 溝 通 已 成 為 近 年 來電 子 化 政 府 方 案 轉型 的 重 點 ， 以

2003年全球電子化政府調查為例，該調查顯示各國電子化政府方案正

處在一個發展的十字路口，因電子化政府方案已逐漸從服務顧客的面

向轉型到連結公民的面向（Chen et al., 2010: 99）。由此可知，電子

化政府關注的焦點，正逐漸從便利資訊及服務的提供轉向至連結公民

以深化民主參與的階段。  

從各國的發展經驗可知，資訊科技被用以不同的形式來連結公民

與政府，且多半給予電子化民主或電子化服務的標籤，其主要的內容

包括有：取得公民回饋、宣傳與評估資訊、促進公共監督與課責、擴

大電子投票選擇，以及促進集體決策制定等（Buss & Redburn, 2006: 

178-179）。電子化政府之所以被認為能促進電子化民主，主要是因為

它具有方便性、可接近性、多元互動的可能性、具經濟的單向資訊傳

遞以及簡單的交易程序等特徵（Joaquin & Greitens, 2012: 7）。部分

學者對於電子化政府能促進公眾接觸持樂觀的態度，例如West（2004）

發 現 政 府 網 站 能 藉 由 轉 換 服 務 的 遞送 方 式 而 增 加 公 眾對 於 政 府 的 信

任。Noveck（2009）主張新科技可以幫助跨越公共參與及公共政策的

鴻溝，範圍涵蓋氣候變遷到專利權審查等議題，其堅信在資訊科技的

協助下，協力式治理的時機已經來臨。同樣地，Kang與Gearhart（2010）

也樂觀地認為民眾若能使用具實際服務與直接民主特徵的地方政府網

站，對提高民眾在真實世界中的公民參與和政治行為有正面的幫助，

故深信政府網站擁有促進公眾接觸的能力。當然，並非所有學者都對

資通訊科技能促進公眾接觸的假設抱持著樂觀的態度。例如，陳敦源、

李仲彬與黃東益（2007）的研究雖證實了網路使用與網路的公眾接觸

有 正 向 關 係 ， 卻 也 點 出 了 資 通 訊 科技 僅 是 強 化 了 原 本就 有 參 與 熱 忱

者，而無力驅動低參與族群者提高參與意願。無獨有偶地， Xenos與

Moy（2007）的研究也發現類似的情況，其研究指出美國民眾正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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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從網際網路獲取及使用資訊，以降低資訊的不確定性，這對網路

可以促進民主的公民精神而言，是一個正面樂觀的發展趨勢，但若從

深化運用網路的角度來看，只有原本就有或傾向參與公共事務的網路

使用者，才會對於網路上參與政治討論、加入特定團體或自願參與競

選組織等公共接觸程度較高的政治行為有興趣；反之，原無參與意願

者並不會因為深化網路的使用，而改變其參與偏好，在此情形下深化

網際網路的公民參與，反倒有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原存在於民眾之間的

參與落差。Aikins與Krane（2010）的研究雖未否定網路擁有改善政府

與公民關係的潛力，但質疑各級政府並未善用此一優勢，積極促進公

民透過網路參與公共政策，主要的原因在於文官的保守態度不但限制

了政府對網路公民參與的支持，也同時抑制了投入資源來改善網路公

民參與機制的意願。Uslaner（2004）則對網際網路能否促進社會的連

結與信任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其研究指出網際網路只是社會的倒影，

對於促進社會的信任，並無正面的助益或負面的威脅。  

綜 合 而 言 ， 前 述 學 者 對 於 資 通 訊 科 技 是 否 能 改 善 公 眾 接 觸 的 討

論，除抱持樂觀態度者外，如West（2004）、Noveck（2009）和Kang

與Gearhart（2010）等人，亦有抱持中立甚至是悲觀態度者，如陳敦

源、李仲彬與黃東益（2007）、Xenos與Moy（2007）、Aikins與Krane

（2010）以及Uslaner（2004）等人。有趣的是，這些研究結果恰可以

學者Benjamin Barber（1998）對於民主與資通訊科技之間的未來發展

所 描 繪 的 三 套 劇 情 分 別 歸 屬 之 ， 茲 此 三 套 劇 情 的 內 容 簡 述 如 下

（Barber, 1998）：  

(一) 樂觀的「潘格洛斯劇情」（Pangloss Scenario），認為網際網路

可將民眾直接連接在一起，而強化社群意識、社會信任與公

眾接觸。  

(二) 悲觀的「潘朵拉劇情」（Pandora Scenario），認為導入資通訊

科技所引發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問題會惡化原本就存

在的社會不平等。  

(三) 實用的「傑佛遜劇情」（Jeffersonian Scenario），認為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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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對真實社會的影響不若想像中劇烈，但人們可從實踐中

找出資通訊科技對民主政治的真正影響，並在此基礎上務實

地進行漸進式的改革。  

所幸，近年來資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手持式連網設施的普

及，使本研究對於電子民主的「潘格洛斯劇情」又多了幾分可實現的

期待。有學者甚至大膽地預期，新媒體（new media）15可以深入地整

合 民 眾 的 日 常 生 活 ， 而 有 可 能 因 此改 變 了 民 眾 參 與 公共 事 務 的 偏 好

（Xenos & Moy, 2007）。例如，Web 2.0技術可用於降低民眾發表與

分享公共意見及公共資訊的成本，並強化民眾取得專業社群知識的能

力；平版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行動上網工具的普及可改善民眾數位落

差的現象，而增進民 眾參與表達公共意見 的能力；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的應用可加速資訊內容的產製與散佈，其伴隨而生的巨量

資料分析技術，將有利於公共管理者統整與回應民眾意見的能力。由

此可知，資通訊科技的近期發展，已在不知不覺中協助公共管理者化

解民眾關心或直接參與公共政策所產生的「三大麻煩」。抑有進者，

Noveck（2009）還進一步從政府和民眾協力運用資訊科技推動良善治

理的幾個實驗方案中，包括同儕專利審查（Peer-to-Patent）、建立政

策維基百科（Policy Wikis）、公民陪審團（Citizen juries）、線上腦

力激盪（Online brain storming）等創新方案，發現民眾擁有比政府還

要專業的專業能力，而民眾的專業能力也已被證實可以幫助政府解決

棘手的公共問題。從此些方案的經驗中，Noveck進一步歸納出運用資

訊 科 技 幫 助 公 私 組 織 領 導 者 導 向 協 力 式 決 策 （ collaborative 

decisionmaking）的十個課題如下（Noveck, 2009: 170-184）：  

(一 ) 詢問正確的問題（ask the right questions）：愈是準確的問題，

愈是能凝聚目標，也更能促進問題相關的回應。開放性的問

題，如「你認為 X 是什麼？」，僅會導引至無法管理和不相

干的回饋。  

                                                 
15

 新媒體也被稱為社群媒體（ social media），是運用 Web2.0 技術所建構的開放

式社會網絡服務（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做為連結政府、企業、非營利組

織以及民眾的一種新興網路互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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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詢 問 正 確 的 人 （ ask the right people ）： 為 自 我 選 擇

（self-selection）創建機會，允許專家發現特定問題。自我

選擇可以結合參與的基本要求（baseline）。  

(三 ) 為預期的目的設計流程（design the process for the desired 

end）：對於方法論與工具的選擇需依據結果而定，但是流

程應被用來達成一個目標，且這個目標應該放在溝通的最

前位置。這個要求將期望的目標分成幾個獨立的步驟；從

不同使用者或利害關係者的角度瞭解每一個階段面臨的問

題；確認每一個團體的誘因；以及精準地確認可能的策略，

只要策略能導致期望的結果，則不論這策略是流程的改變、

法案的修正或一個特別科技皆可。  

(四 ) 為團體而非為個人設計（design for groups, not individuals）：

切割工作為較小的問題，讓問題可以更容易地被分配至團

隊的成員。在團體中工作可以更方便在碎裂的時間參與，

也更能產生更有效的結果。團體的協同作業可以超越個人

的效用，讓團體產生相互增強與動機的效果。對集體行動

的 熱 情 支 持 個 人 產 生 更 有 效 與 更 強 大 的 能 力 ， 而 且 權 力

（power）逐漸從彼此對共同工作的共享熱情而產生。  

(五 ) 運用螢幕來顯示團體對自我的支持（use the screen to show 

the group back to itself）：假如人能認知自己為某一個小活

動群或團體的一員，他們將可以跨越空間而更有效能的一

起工作。目前，科技以可以取代實體距離的接近性，以網

路為基礎的（web-based）介面可以有效地帶動團體的協同

合作。  

(六 ) 區分工作至角色與任務（divide work into roles and tasks）：

協 同 合 作 要 求 分 配 指 派 的 任 務 為 更 小 的 工 作 。 視 覺 化

（visualizations）可以讓民眾更可能感知到更可能的角色，

並藉此選擇自己所屬的角色。維基百科（Wikipedia）之所

以可以成功是因為參與者知道自己該作什麼。此外，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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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工作的方式在社會運動工作分工中也經常可見，例如

有某些人會撰寫宣傳單，某些人進行列印的工作，其他人

拉人參與活動或幫忙泡咖啡。  

(七 ) 駕馭信譽的力量（harness the power of reputation）：組織逐

漸地使用向上冒泡（bubbling-up）技術來徵集資訊以回應

特定的問題並允許民眾對回應的內容評分。以同儕參與專

利權審查（peer-to-patent）的工作為例，其運用評分系統

來鼓勵參與者檢查投審者的送審件，並且給予針對送至專

利權審查機關之公開審件的評估負擔。  

(八 ) 制訂政策而非網站（make policies, not websites）：單純依

靠建立科技並無法改善實務。相對的，將問題看成整體，

聚焦在如何重新設計內部程序以回應協同合作的機會。一

個以系統為基礎（system-based）的途徑，亦即以整體的角

度探究一個問題，聚焦在內部的流程，才是能幫助確認協

同合作機會的作法。只有在瞭解一個制度如何能取得專家

制定決策的整體的圖像後，才可以藉著建構軟體的平台來

滿足協同作業團體的需求。  

(九 ) 領航新的構想（pilot new ideas）：使用領航計畫、競爭與

評獎等方式來產生創新，例如透過名聲評價或實質獎金等

誘因。值得注意的是，在創新的過程若未能經歷新構想的

實驗階段，則創新往往難以出現，因此領航計畫可以給予

公共對於一個新途徑一種實驗的期待，而不會給予這種還

在萌芽階段的想法受到太多流程上的限制。  

(十 ) 聚焦在結果，而非投入（focus on outcomes, not inputs）：

設計實務以達到績效目標以及指標。協同合作的最核心價

值在於它是一種民主參與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理

論關注的是參與的投入，亦即參與者的代表性、參與者互

動的程序規範以及接近參與程序的公平性。相對的，協同

合作聚焦在民眾共享工作的成果，其根本的假定在於群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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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力的能力，不但可以帶給所有參與者好處，還能引導至

更有效能的成果。因此，協同合作方案的結果應從其達成

預期目標的成果面來衡量，而非僅衡量其參與過程的相關

指標。績效管理要求從計畫成果的表現，而非從投入表現

來獎勵參與工作者。這意謂著產生更多資料，可以被用來

研究決策與計畫的效能。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新觀念與透

過公民參與策略來產生有效治理的想法息息相關。  

前述的文獻分析顯示，電子化政府發展已逐漸和公共行政學科領

域在當前探討的參與式治理（或稱協力式治理）理念逐漸結合。在此

情形下，「政府如何運用資通訊科技促進公眾接觸公共治理」，就成

為研究者應思考解決的問題。特別是，隨著網路資料的日漸增多，政

府如何在大量資料中掌握與分析民意，已成為推動公私協同合作所刻

不容緩的課題，而巨量資料分析（Big data analysis）恰可用於協助政

府統整公眾意見以及網路行為，俾打通公眾與政府（G2C）於參與過

程的雙向溝通的環節，幫助公共管理者發掘未知的公眾集體偏好及改

善公共決策品質。  

第三節 網路民意與巨量資料分析  

受到Web2.0技術 16的發展與普及的影響，世界各國電子化政府方

案的規劃者也開始應用Web2.0技術來改善公眾接觸的績效，內容包括

在政府網站上政府對於公民（G2C）的接觸以及在政府和非政府網站

上公民對公民（C2C）的接觸等（Chen et al., 2010: 100）。因此，本

                                                 
16

 「Web 2.0」一詞源自美國電腦出版商 O'Reilly 公司（O'Reilly Media）創辦人

暨執行長 Tim O'Reilly 與副總裁 Dale Dougherty，於 2003 年 4 月在美國舊金山

召開的一場探討網際網路產業發展趨勢的研討會中針對網際網路的未來發展趨

勢，歸納提出一個新型態的網站應用，稱之為 Web 2.0 應用（行政院研考會，

2011：2）。嚴格說來，Web2.0 是一個總括式的名詞，目前多被用來指涉可用來

鼓勵參與、協同合作以及透明之新時代的網路應用服務及工具，如 blogs, micro 

blogs, podcasts, RSS, 社群網站（ social networking sites），影片分享、網路聊天

以及維基網站（ wikis）等等（Wigan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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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謂的網路民意（cyber opinion），亦即民眾在網路上表達對公

共事務的關心和意見，或具體參與政府網路服務的行動紀錄。  

Wigand（2012: 2）認為，近年來Web2.0技術之所以廣泛地為美國

聯邦政府機構採用，主要是受到美國總統Barack Obama於2009年1月21

日 簽 署 「 透 明 及 開 放 性 政 府 總 統 備 忘 錄 」 （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 ） 的 影 響 ， 以 達 到 總 統 命 令 指 示 建 立 之 透 明

（ transparency）、參與（participation）和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

的政府系統。在此情形下，學者將電子化政府方案升級為「Gov2.0」

的概念，認為政府的服務除了透過網路提供有效率的服務給它的服務

對象外，還需要進一步的運用Web2.0技術來連結政府與公民以促成政

府治理的正當性。因此，「Gov2.0」的支持者積極尋求重新界定政府

官員與公民的關係，這種關係並非僅止於透過某種線上民意調查的方

式來取代傳統的代議式民主，而是將公民從原本的政府觀察者，轉變

成全面地連結的參與者（Lathrop & Ruma, 2010）。  

目前已有愈來愈多的政府機構、私人企業以及民眾運用Web2.0技

術來讓個人或團體建立、組織、編輯、評論、結合和分享內容。OECD

在其2009年的報告中指出，Web2.0或參與式網站（participative web）

途徑對於公共政策的制定與政府服務的遞送而言，至少有下列三項主

要的好處（OECD, 2009: 66-67）：  

(一 ) 效率（efficiency）：讓公民與政府的複雜雙邊互動能改在一

個公共資訊網站中完成，可以同時降低行政機關與公民的行

政負擔並提高互動效率。  

(二 ) 創新（ innovation）：線上的協同合作工具，如維基百科和資

料分享網站，允許政府內部與外部的成員能進行非同步的協

同合作（asynchronous collaboration）。他們不但可以用以儲

存知識與想法，也可以用以分享資訊和分析資料來提供有用

的建議。  

(三 ) 課責（accountability）：政府在網路公共空間尋求政策的發展，

可以協助建立公共的信任，在網路信譽維護的機制下，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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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對於他們的評論與發言負起責任。  

該份報告進一步表示，政府運用資通訊科技的模式已從參與式1.0

模式（或稱Web1.0）典範遞移為參與式2.0模式（或稱Web2.0），並

列出這兩種典範在電子化政府方案的資訊、諮詢與參與等三種面向使

用之工具差異的比較，如圖3所示（OECD, 2009: 73）。從圖3可知，

參與式1.0模式與參與式2.0模式兩者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參與式2.0模

式呈現的政府與公民以及公民和公民之間的雙向互動與連結關係，遠

較參與式1.0模式增加，這顯示出政府與公民透過 ICT工具的運用，而

呈現出更為緊密的連結與互動關係。  

以臺灣的情況為例，在2012年上網人口已達1,753萬，約占總人口

數的7成5，其中有1,141萬名不重複使用者在2012年10月曾造訪社群類

型網站，佔臺灣全體網路使用者96.8%，而臉書（Facebook）尤其是最

受臺灣網友歡迎的社交網站，約有8成網友使用（王泰俐，2013：5）。

王泰俐（2013）的研究發現，臺灣的選民若對社群媒體的使用率越高、

越 關 注 社 群 媒 體 的 選 舉 訊 息 ， 就 越有 可 能 參 與 線 上 或線 下 的 政 治 活

動；而個人社群媒體的選舉訊息使用率越高，投票可能性也越高；社

群示好行為（如按讚）則證實與投票可能性呈現正相關；社群媒體表

達自我或互動動機、政治資訊需求動機以及娛樂需求動機，皆與政治

參與行為有正相關。換言之，高互動性的Web2.0應用服務，已確實能

對臺灣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產生影響力，這個現象則與 OECD描

述與推薦的參與式2.0模式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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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從參與1.0到參與2.0的典範遞移  

資料來源：轉引自 OECD (2009: 73）。  

 

然而，當有愈來愈多的民眾能容易的透過Web2.0網站討論或分享

公共議題資訊時，大量增加的網路民意資料，卻可能造成政府分析人

員難以真正地瞭解公眾的集體意志。隨著網際網路及各式連網設施的

普及，數位資料呈現大量（Volume）、迅速（Velocity）以及多元（Variety）

的「3V」積累趨勢，導致善於處理結構化資料的傳統資料分析方法失

靈（Eaton et al., 2012）。全球每一天製造出來的資料量，估計高達25

億GB，等於要用4000萬台64GB的 iPad才能裝載 17（胡世忠，2013：29）。

若 以 全 球 在 2011 年 產 生 的 資 料 為 例 ， 研 究 估 計 該 年 共 有 1.8ZB

（Zettabytes），約1.8兆GB，相當於4500億個4G的USB容量，可堆出

560億台32G的 iPad，鋪滿約8000座大安森林公園，但企業或政府組織

過去習慣處理的結構化資料，僅佔全部資料量的15％，還有85％的非

結構化資料，如社群網站上的留言，尚因無法被分析而難以辨識出價

值（黃亦筠，2012：52）。驚人的是，這些資料量恐怕每年還會以倍

數成長（TechAmerica Foundation, 2012: 9）。在此情形下，巨量資料

（big data）成為數位資料迅速積累下的時代特徵，巨量資料分析技術

                                                 
17

 電腦資料量儲存單位的意義，可參考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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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時發展，正是為了協助公共管理者在面對此一數位資料積累趨勢

時，能有一全新的分析步驟與思維邏輯，而從容於大量的資料洪流中

萃取出有價值的經營管理資訊。  

Dumbill（2012b）認為巨量資料就是「超出傳統資料庫系統分析

能力的資料」，為從數量龐大、積累迅速以及無法融合傳統資料庫結

構的資料中淬取出經營管理資訊，使用者必須另尋其他的替選方案為

之。TechAmerica基金會（2012：10）定義巨量資料為「迅速、複雜以

及多元的大量資料，需運用進階的技術與科技，方能擷取、儲存、分

配、管理以及分析資訊。」涂子沛（2013：75）稱巨量資料為大數據，

其認為「巨大數據是指那些大小已經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尺度，一般

的軟體工具難以捕捉、儲存、管理和分析的數據，惟何者可稱為『大』

尚無普遍性定義。」胡世忠（2013：51）認為巨量資料指的是「無法

以傳統流程或工具所處理、分析的資料。」  

從資 料 累積 的 特性 來 看， 巨 量資 料 具有 大 量 （ Volume） 、迅 速

（Velocity）以及多元（Variety）的3V特徵，需運用進階的資通訊科

技，方能被擷取、儲存、分配、管理以及分析，惟目前對於何種資料

規模可被稱為「巨量」，尚無普遍適用的定義。就大量的特徵而言，

當 前 網 際 網 路 的 資 料 量 計 算 基 準 ， 已 從 TB （ Terabyte ） 提 升 為 ZB

（Zettabyte），使得組織可分析資料量與可取得資料量的比值愈來愈

小；就迅速的特徵而言，資料生產的概念已從過去的批次（batch）生

產轉變成串流（streaming）生產；就多元的特徵而言，巨量資料的類

型十分多樣，不僅包括結構化資料庫的資料，還包含各類非結構化的

資料，例如：文字、音訊、視訊、點擊串流（click stream）、日誌檔

案（ log files）等。IBM公司則從開發巨量資料分析軟體的過程中進一

步發現，要從巨量資料中挖掘對使用者真正有價值的資訊，資料本身

的可信度亦是不可或缺的一項管理重點，因此 IBM公司在原有巨量資

料的「3V」特徵上，增加一個分析面向 ---「真實（Veracity）」，並

改以「3+1Vs」形容巨量資料分析的四個面向：大量、迅速、多元與

真實（Zikopoulos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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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理解電腦資料的儲存單位  

單位  英語標籤  大小  含意和例子  

位元  Bit 1或0 電 腦 用 二 元 運 算 儲 存 和 處 理

資 料 ， 一 位 原 是 指 一 個 二 元

運算 的 單位 ： 0或1，這 就 是

儲存資訊的邏輯單元。  

位元組  Byte 8位元  這 是 電 腦 儲 存 資 料 的 基 本 物

理 單 位 ， 儲 存 一 個 英 文 字 母

在 計 算 機 上 ， 其 大 小 就 是 一

個 位 元 組 ； 一 個 中 文 字 ， 則

需兩個位元組表示。  

千位元組  Kilobyte

（KB）  

1024 位 元 組 或

2
10個位元組  

一頁紙上的文字大概是5KB。 

兆位元組  MegaByt

e（MB）  

1024 千 位 元 組

或2
20個位元組  

一 首 普 通 的 MP3格 式 的 流 行

歌曲大概是4MB。  

吉位元組  Gigabyte

（GB）  

1024 兆 位 元 組

或2
30個位元組  

一部電影大概是1GB。  

太位元組  Terabyte

（TB）  

1024 吉 位 元 組

或2
40個位元組  

美 國 國 會 圖 書 館 所 有 登 記 的

印 刷 版 書 本 的 資 訊 量 為

15TB。  

拍位元組  Petabyte

（PB）  

1024 太 位 元 組

或2
50個位元組  

美 國 由 政 局 一 年 處 理 的 信 件

大約為5PB，Google每小時處

理的數據量約為1PB。  

艾位元組  Exabyte

（EB）  

1024 拍 位 元 組

或2
60個位元組  

相 當 於13億 中 國 人 人 手 一 本

500頁的書加起來的資訊量。 

澤位元組  Zettabyte

（ZB）  

1024 艾 位 元 組

或2
70個位元組  

截 至 2010年 ， 人 類 擁 有 的 資

訊量總量大概是1.2ZB。  

堯位元組  Yottabyte

（YB）  

1024 澤 位 元 組

或2
80個位元組  

目前超出想像，難以描述。  

資料來源：修改自涂子沛，2013：5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29 

值得注意的是，巨量資料的「巨量」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概念，

指的是針對某事的完整資料集（林俊宏譯，2013：45），換言之巨量

的概念尚無普遍適用的定義 18（涂子沛，2013：75；胡世忠，2013：

51）。因此，巨量資料分析並非僅指涉一種全新的資料分析技術，而

是一種藉由駕馭社會與各式組織迅速積累的大量數位資料，以提升組

織經營管理效能的資料分析思維。Yiu（2012）認為巨量資料分析有以

下五種可應用於公部門的面向，包括：分享（sharing）、學習（ learning）、

個人化（personalizing）、解決（solving）以及成長創新（ innovating for 

growth）等五項。首先，在分享方面，由於政府機關組織的數量與性

質十分龐雜，各自所擁有的運作知識或資訊相當豐富。透過巨量資料

的平台，可以有效地協助政府各機關分享彼此的資訊，提升其解決問

題的能力並縮減反應民眾需求的時間。其次，在學習的面向上，管理

階層可以透過巨量資料的分析，發掘單位在管理過程中未發現的可能

問題或重要關鍵，進而針對可能的方向提出修正與調整。在個人化方

面，則強調當服務提供者透過巨量資料分析發現特定民眾的特質，以

便針對其個人的特質與需求進行客製化的微調。在問題解決方面，巨

量資料一方面可以針對過去大量的資料進行分析並發掘隱藏其中的可

能樣態或趨勢，進而提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此外，針對這些過往的

資料進行分析，可協助政府對於未來的趨勢進行預測，並研擬可能的

因應對策。最後，在成長創新方面，利用巨量資料分析可以發掘以往

政府運作浪費或低效率的部分，俾透過資源重新分配的方式，達到整

體績效最大化的程度。事實上，已有若干國家的政府開始重視前述巨

量資料分析的潛力，並逐步將其應用在許多不同的公共決策中。例如：

美國衛生人力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利用巨量

資料分析過去行政訴訟的資料，藉以改善其決策品質。美國國家衛生

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則是透過建立病患巨量資料系

統，協助研究人員儲存與分析病患的健康數據。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則是建立巨量資料的平台，收集國際間相關的大氣數據，藉

                                                 
18

 這是因為資料規模還在不斷地擴張沒有止境，且對於各個不同的領域，巨量的

概念也是截然不同的，故研究團隊認為沒有給予「巨量」概念下一個絕對尺寸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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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對全球大氣過程與氣候模型的瞭解。因此，對公部門而言，網

際網路及連網設施普及帶來的大量網路民意資料，正提供民主政府一

個洞察民意以提升政府回應性的絕佳機會，但巨量資料本身所具備的

特性，也為政府跨部門與跨資訊系統汲取（ ingest）、分析、管理以及

分配資料的方式帶來嚴峻的挑戰（Eaton et al., 2012）。  

對 巨 量 資 料 進 行 分 析 ， 會 使 分 析 資 訊 的 方 式 產 生 下 列 的 三 大 改

變，進而改變我們理解及組織社會的方式，第一大改變是能夠取得、

分析的資料量大為增加，使用所有資料分析可以讓我們清楚看見最細

緻的地方；第二大改變是不會堅持一切都要做到精準，因為巨量資料

分析雖減少了抽樣造成的誤差，卻必須對於測量上的誤差給予些許妥

協，而放棄百分之一百的精確；第三大改變是放下長久以來對於因果

關係的堅持，而專注於發現事物的相關性，只找尋事情「正是如此」

的答案，而不一定要瞭解某件事「為何如此」（林俊宏譯，2013：22-24）。

由此可知，對一個組織而言，巨量資料分析的最重要價值有二，其一

是分析使用（analytical use），巨量資料分析可以揭露資料隱藏的洞

見（ insight），如顧客間的同儕影響、消費者的交易習慣以及社會及

空間資料的關係，這些洞見在過去往往因為資料分析的成本太高而被

忽視；其二是開發新產品（enabling new products），巨量資料分析可

以 即 時 的 處 理 與 分 析 資 料 ， 以 發 現 新 的 需 求 而 刺 激 創 新 （ Dumbill, 

2012b）。  

綜合而言，巨量資料分析確實可協助政府瞭解網路民意、挖掘知

識與分析趨勢，以藉此提升政府回應民意的能力。Chen等人（2012）

認為，隨著Web2.0服務促使政府更進一步朝向透明、參與、網路與豐

富的多媒體內容方向發展，民意探勘、社群網絡分析以及社群媒體技

術分析等巨量資料分析技術，可用來支持網路參與、電子民主、政治

部落格及論壇內容分析、電子化政府服務遞送以及行政程序的透明與

課責。渠等進一步整理應用Web2.0服務下的電子化政府及政治（或稱

E-Government and Politics 2.0）的內涵以及透過巨量資料分析可產生

的影響如表3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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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商業智慧與分析應用 ---從巨量資料到巨大影響（摘錄）  

 應用範圍  資料類型  資料特性  分析  影響  

電 子

化 政

府 與

政 治
2.0 

1. 無所不

在的政

府服

務。  

2. 平等接

觸與公

共服務  

3. 公民接

觸與參

與  

4. 政治競

選與電

子投票  

1. 政府

資訊

與服

務  

2. 法令

規章  

3. 公民

意見

反饋

及評

論  

分散的資

料來源以

及老舊資

訊系統、豐

富的文字

內容、非結

構化的且

非正式的

公民對

話。  

1. 資訊整合  

2. 內容與文

字分析  

3. 政府資訊

語意服務

與知識本

體分析  

4. 社群媒體

監控與分

析  

5. 社群網絡

分析  

6. 語意及影

響分析  

1. 轉型政

府  

2. 授權公

民  

3. 改善透

明、參與

及平等  

資料來源：修改自 Chen, Chiang, & Storey (2012: 9）。  

此外，涂子沛（2013：324-325）認為隨著資通訊科技進展使人類

生活無可避免地邁入巨量資料時代（big data era，其譯為大數據時代），

而巨量資料時代所發生的資通訊科技變革，諸如商務智能（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未來的語意網（semantic web）發展、雲計算（cloud 

computing）以及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等技術，已經實踐

打破時空障礙以及資訊高度個性化的理想，而這些新的生活型態，更

將進一步帶動大眾創新以及權利分散化等社會變革，例如：軟體的開

放原始碼（open source）、數據開放（open data）以及社會各層面陸

續出現的制度創新等。他進一步指出「大數據時代正呼喚下一波社會

化的浪潮：一個更開放的社會，一個權利更分散的社會，一個網狀的

大社會（涂子沛，2013：327）。」這是因為在巨量資料時代的資訊自

由與資料開放，將透過知識的開放和流動，帶動多中心的、水平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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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開放和流動，社會的主體結構將從分層轉向網絡化，美國歐巴馬

政府的開放資料與開放政府措施，可視為是迎接大數據時代挑戰的一

個舉措（涂子沛，2013）。  

然而，政府機關該如何成功地啟動巨量資料分析呢？首先，決策

者 在 資 料 分 析 的 心 態 必 須 調 整 ， 因為 要 能 成 功 地 發 掘巨 量 資 料 的 價

值，往往需要具有實驗與探險的精神（Dumbill, 2012b）。多數實際從

事巨量資料分析的工作者都一致同意，巨量資料通常是一堆混亂的資

料，在資料分析過程中，有80%的精力都用來整理資料（ ibid.）。這

意謂分析者必須要具備實驗和探險精神 19，才能從一堆雜亂的資料中

理出分析的頭緒。其次，分析者需瞭解巨量資料本身的特性。巨量資

料具備的大量、迅速與多元等三個資料特徵，故在資料分析過程需花

費更大的心力來確保資料的真實性 20。最後，就巨量資料的分析定位

而言，相較於結構化資料的傳統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及 非 結 構 化 資 料 的 傳 統 搜 尋 及 文 件 管 理 （ traditional search and 

document management），同時含有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的巨量資料

之資料價值密度（value density）較低，故需要透過和以往不同的分析

程 序 才 能 從 大 量 雜 亂 無 章 的 資 料 中 發 掘 出 有 價 值 的 資 訊 21 。 依 據

TechAmerica基金會之巨量資料委員會（Big Data Commission）的報

告 ， 政 府 機 關 欲 成 功 啟 動 巨 量 資 料 分 析 ， 可 參 考 下 列 的 推 動 經 驗

（TechAmerica Foundation, 2012: 28-29）：  

(一 ) 界定營運需求（Define business requirement）：成功的巨量資

料行動方案（ initiatives）會定義一套周全界定的任務要求以

及一個部署全面性但未驗證的技術平台的計畫，以支援遂行

任務的需要。  

                                                 
19

 Patil 認 為 資 料 分 析 科 學 家 應 具 備 技 術 專 業 （ technical expertise ） 、 好 奇 心

（curiosity）、說故事能力（ storytelling）以及聰慧（cleverness）等特質，才能

提出有創意的問題，並有能力動手找出答案，同時又能以一般人感興趣且能理

解的方式分享與推廣分析的成果（轉引自 Dumbill, 2012b）。  
20

 本段文字參考 2013 年 3 月 15 日政大理學院院長郭耀煌博士，於第六屆 CIO 價

值學院課程的演講及講義資料，課程舉辦地點為臺北喜來登飯店。  
2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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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規劃擴充以及重複使用（Plan to augment and iterate）：成功

的行動方案偏好擴充現有 IT 設施而非建立一套全新的企業

規模系統（enterprise scale system）。因此，行動方案必須聚

焦任務需求，同時以更大的基礎架構視野整合現有系統，以

便能應用更廣泛的實際案例於後續的系統佈署。這有助於政

府領導者藉由最輕微的系統調整與最低負擔的採購程序，就

能具備巨量資料分析能力。  

(三 ) 巨量資料導入重點（Big Data entry point）：成功的系統部署

必須在三種部署模式中選擇一個巨量資料的導入重點，而這

三種模式分別著重在巨量資料的三種不同特徵，分別是迅速

（以串流資料為導入重點）、大量（以資料或資料倉儲規模的

提升為導入重點）以及多元（以提高探索、瞭解與分析多元

資料來源，如結構化、半結構化、非結構化資料的分析效能

為導入重點）。經驗顯示只有非常少數的行動方案會同時包括

此三種巨量資料導入重點，絕大多數的方案只選用其中一項

做為導入重點。  

(四 ) 確認差距（ Identify gaps）：當任務被確認與界定後，政府 IT

領導者需評估他們的技術需求，並且確保長期 IT 基礎架構的

一致性。IT 領導者需評估巨量資料分析需要與現有系統的差

距，並決定投資計畫以縮短此一差距。  

(五 ) 迭 代 （ Iterate ）： 除 了 導 入 巨 量 資 料 分 析 的 核 心 應 用 ， 如

Streams、Hadoop 與 Warehousing 等 IT 投資之外，巨量資料

分析尚須一組共通的資訊服務以支援後續的行動方案，包括：

資訊整合與治理（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governance）、

隱 私 與 安 全 （ privacy & security）、 共 通 的 後 設 資 料 管 理

（ common metadata management ） 以 及 視 覺 化 與 探 索

（visualization and discovery）。  

此外， IBM公司亦提醒巨量資料分析人員，若欲從巨量資料中獲

得組織經營管理的益處，則需設法克服下列的挑戰（ IBM,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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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克服伴隨資料格式多元且生產快速而來之不確定性。  

(二 ) 克服非結構化資料。透過及時和高成效方式剖析巨量資料。  

為此，TechAmerica基金會進一步建議巨量資料分析者可依循圖4

所示的啟動路徑，推動巨量資料分析（TechAmerica Foundation, 2012: 

29）：  

(一 ) 定義（define）：界定巨量資料帶來的機會，包括關鍵營運與

任務挑戰、最初導入的單一或一組案例，以及巨量資料可以

產生的價值。  

(二 ) 評估（assess）：評估組織現有資料與技術能力，並對照用來

滿足界定的營運需求與導入案例所需的資料與技術能力。  

(三 ) 計畫（plan）：選擇最適當的部署模式以及導入重點，設計未

來的技術架構以及確認潛在的政策、需關切的隱私和安全議

題。  

(四 ) 執行（execute）：政府機關部署現階段巨量資料方案，維持

彈性以發揮投資的槓桿作用，俾適應接續的營運需求與導入

案例。  

(五 ) 檢視（review）：政府機關持續地檢視進度，調整原訂的部署

計畫，以及測試營運程序、政策、治理、隱私以及安全的顧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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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巨量資料分析啟動路徑  

資料來源：TechAmerica Foundation（2012: 29）。  

 

由於前述巨量資料分析步驟合乎邏輯且相關程序說明詳細完整，

故本研究在針對研究個案進行巨量資料實作分析時，將援引做為個案

分析的指導程序。  

第四節 巨量資料分析的應用技術  

許多有關「良善政府」的信條都與巨量資料分析一致，巨量資料

可以促使政府組織用更聰明的方式改善組織的生產力，透過個別機關

及整個政府系統的決策改善來滿足利害關係者的需求 （TechAmerica 

Foundation, 2012）。若不區分政府與企業需求，巨量資料分析可被應

用於下列三個應用範圍，分別是：企業商業智慧2.0（Enterprise BI 2.0）

協助組織發掘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以提高競爭優勢；

公民工程學（Civil engineering），透過資料探勘（data mining）來進

行預測可能發生的公共議題或公共需求，如傳染疾病的爆發、瞭解交

通 模 式 以 及 改 善 教 育 ； 顧 客 關 係 優 化 （ Customer relationship 

Optimization），透過網站分析來瞭解顧客的消費模式與需求，以改善

定義  評估  計畫  執行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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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提高顧客滿意度（Croll, 2012）。若專注在政府應用，則巨

量資料分析可應用於下列的政府運作面向（TechAmerica Foundation, 

2012: 12）：  

(一 ) 運用自動化的演算法代替或支持人類的決策制定。  

(二 ) 降低機關內的無效率。  

(三 ) 提高機關的透明度。  

(四 ) 藉由實驗發現需求與揭露變化性來改善績效。  

(五 ) 改善 IT 投資的投資報酬率（ROI）。  

(六 ) 改善決策制定與運作的智慧。  

(七 ) 提供預測能力以改善任務結果。  

(八 ) 降低安全的威脅與犯罪。  

(九 ) 去除浪費、欺騙與濫用。  

(十 ) 創造新的經營模式以及利害關係者所需的服務。  

然而，即使我們知道巨量資料分析有潛力可以滿足前述的政府應

用需求，但要在諸多巨量資料分析工具做出選擇，卻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這個選擇之所以困難，主要牽涉到三個原因（或稱限制），其一

是巨量資料本身的特質，導致傳統資料分析工具不敷使用，惟新一代

的分析工具卻又處在功能尚待市場驗證的開發狀態，還未能保證一定

的分析品質；其二是具有開發資料分析工具能力者不清楚政府擁有的

資料內容，因為政府擁有的資料型態與資料項目對大多數的技術開發

者而言，是一個難以碰觸的黑箱，他們無法知道該從何下手協助政府

開發適當的工具；其三是受到依法行政原則的影響，政府創新應用資

料的能力較民間為弱，不知道他們的資料可以如何更有效地應用，也

不知道開放資料後會不會產生未知的行政管理風險，所以握有資料的

公共管理者選擇讓資料以現有方式繼續存在，當然也就無從有創新的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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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前述的三個限制在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下，已逐漸露出解

決的曙光。例如，自美國歐巴馬總統於2008年1月21日上任第一天簽署

「透明與開放政府」（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備忘錄

（Presidential Memoranda ）以來，促使世界各民主國家亦紛紛跟進或

擴大推動開放政府的行動風潮，舉凡英國、歐盟、澳洲、巴西、智利、

肯亞以及我國等都相繼公佈實施開放政府資料的政策。誠如歐巴馬總

統在「透明與開放政府」備忘錄表示：「我的這屆政府將致力於建設

一個前所未有的開放政府。我們將共同努力，以確保取得公眾的信任，

建立起透明、公眾參與和協同合作的行政體系。開放性將會強化我們

的民主與提供政府的效率及效能。」22
 若從前述巨量資料分析的應用

需求而言，開放政府運動意謂著政府體認到政府資料的價值未被充分

利用的困境，且假定民間組織或一般民眾比政府更有創新應用的能力
23（林俊宏譯，2013：162），故開放政府政策有助於化解前述第二與

第三個的限制。事實上，隨著開放政府運動的開展，有許多創新的資

料分析技術，已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以我國的現況為例，諸如農委會

與7-11合作開發的「農村地圖便利站」、運用臺北市政府資料建立的

「臺北市公共廁所地圖服務」以及運用交通部開放的地圖圖資所開發

的各種導航軟體等等，都是藉由開放政府資料引入民間創新的資料分

析能力，而成功滿足民眾生活應用需求的絕佳案例。值得注意的是，

從民主治理的角度來看，公共政策的上位理念與價值偏好，必須訴諸

於民意，惟民意的內容除了從民眾與政府互動留下的資料進行研判以

外，還可以從政府外部生成的資料，亦即網際網路保留的各種民情資

料來查知。因為瞭解與分析網路民意，雖不必然與民主參與的決策正

當性劃上等號，但卻能幫助公共管理者掌握公民於特定公共議題的可

                                                 
22

 英語原文為：ñMy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openness in Government.  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e public trust and 

establish a system of transparency,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Openness 

will strengthen our democracy and promot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n 

Government.ò （網址：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TransparencyandOpenGovernment  , 

檢閱日期：2013 年 11 月 4 日。）  
23

 當然，這件事情要成功，資料就必須採用標準化、電腦可讀取的形式，才方便

處理，否則這些資訊只是突有公開的名稱而已（ 林俊宏譯，2013：16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TransparencyandOpenGovernment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38 

能偏好，並補充傳統公民參與管道（如民意調查、座談會、公聽會、

說明會以及新聞媒體）所蒐集的民意，或事先瞭解該議題的社會脈動，

而預作因應與準備。例如，在本章第三節所討論的網路民意資料，特

別是近年來成長極為快速的Web2.0技術所累積的巨量資料，就是幫助

本研究瞭解網路民意的絕佳資料來源。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方法來探勘大量的網

路民意，並評估將網路民意資料分析結果導入政府決策分析流程，以

回應民意需求及改善電子化政府服務的可行性」，因此本節將就與此

一研究目的及本研究個案分析 24有關的兩項巨量資料分析技術進行文

獻檢閱，分別是日誌檔案分析（Log analysis）技術與網頁資料探勘（Web 

data mining）技術。  

 

一、日誌檔案分析  

日誌檔案分析是巨量資料分析專案中，最先被使用的一種分析方

式（Eaton et al., 2012）。它主要是針對每一位網站使用者，其使用網

站伺服器所留下的軌跡與連結Web伺服器後的一舉一動加以分析，協

助管理者站在網站使用者的角度，對於使用者的行為與需求有更全面

的認識與了解，並且可以作為未來網站規劃與改進的依據。例如：針

對單位時間內有多少人次點選（hit）網站，管理者可以在參觀者使用

次數較低的時段，進行網站的維護與更新，如此可避免大部分使用者

因維修造成不便程度降到最低（Rubin, 1998）。藉由分析LOG檔案的

內容，至少可以瞭解到一個網站的使用狀況，例如（陳祥、林明童，

2002：3）：   

(一 ) 瞭解網路流量的負荷和該網站的需求量。   

                                                 
24

 基於本研究目的，研究團隊在計畫階段就討論選擇與民意表達相關的巨量資 料

做為分析對象，在經過研究團隊與委託單位國發會溝通後，擇定以我的 E 政府網

站日誌資料以及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政策的網路民情資料，做為個案分析的對象，

並期望透過對於個案的示範性探究，逐步釐清公部門欲透過巨量資料分析網路民

意的相關程序與分析需求。  



第二章 文獻回顧 

  39 

(二 ) 瞭解使用者的登錄位址（ IP）、瀏覽器、操作系統等。   

(三 ) 瞭解使用者閱讀各個網頁的關係。   

(四 ) 瞭解使用者使用的困難之處。   

(五 ) 幫助網站管理者瞭解網頁設計上的缺失及需要再加強的地

方。   

至於在進行日誌檔案分析時，研究者往往可以收集到的各種使用

者的使用資訊，可大致分為以下幾種類型（蕭元哲、葉上葆，2003：

213-215）：  

(一 ) 使用者基本資料格式（Access log）  

任 何 的 網 路 使 用 者 在 瀏 覽 某 網 頁 後 ， 會 留 下 一 些 基 本 的 資 料 項

目。首先是區域網路名稱（Domain Name）或是 IP位置。任何電腦在

連 接 上 網 路 並 進 入 網 頁 後 ， 都 會 留下 其 所 使 用 的 區 域網 路 名 稱 或 地

址。該項動作主要是由瀏覽器自動找尋且記錄下來的。例如 .edu.tw就

是所謂的區域網路名稱。其次，使用者的身分認證也是會被記錄下來

的資料。在使用付費網站或是會員制度的網站時，我們會被要求進行

身分的認證動作。這些動作包括登入使用者名稱（User name）及密碼

（password），主要是為了確保個人資料的安全性與網站使用的公平

性。而在使用者登入的同時，網路管理者的伺服器也會自動記錄使用

者的有關資料，以及其使用的情形。此外，使用的日期與時間也會被

記錄於伺服器之中，而且網頁的伺服器還會自動記錄，其網頁傳給每

一為使用者的流量。如果流量越大，代表讓使用者等待的時間越長。  

(二 ) 進入日誌（Analysis of access）  

該項日誌提供了使用者瀏覽器（Brower）的資料（例如Explore或

Firefox等）、瀏覽器的版本（Brower version）與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例如：Windows或是Mac）。透過這些資料的分析，可作為

網頁設計與發展的基礎。若缺乏這些分析，網站的管理者可能規劃出

一些完全沒有人會瀏覽的網頁，會造成時間與成本的浪費。最差可能

造成網頁內容呈列缺失，造成使用者多方面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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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錯誤日誌（Error lag）  

大部分的網路使用者都會收到錯誤的訊息，當使用者看到這個訊

息時，伺服器也就同時留下了錯誤記錄。這些錯誤日誌可以提供網站

管理者，使用者收到錯誤的時間、使用者的網域及收到錯誤訊息的網

頁頁址。此外，停止傳送（Stopped transmission）告訴網頁管理者「使

用者停止了傳輸」。例如使用者按了停止鍵，就會產生出停止傳出的

錯誤訊息。這個錯誤日誌會告訴網頁管理者時間與網域名稱，以及使

用者是在哪一個網頁上面停止的。這些訊息可以協助管理者減少並修

正主機內容的機會，降低使用者面對錯誤狀況的可能性。  

(四 ) 喜好日誌（Referrer log）  

喜好日誌會注意到主機中哪個網頁連結最受歡迎。每個連結會產

生一個喜好日誌記錄。當使用者按了一個連結接到其他的網域，網域

主機就會產生一個喜好日誌。這個日誌會顯示使用所來自的網域。這

類的記錄可以協助管理者減少遺失連結的問題。例如：管理者修改了

網頁中的某些捷徑，為了避免錯誤機會增加，可以根據喜好日誌通知

所有網域的人。  

綜合而言，網站的日誌檔案分析是藉由對網站記錄的質化與量化

資料（亦即日誌資料）分析，以持續改善客戶（亦即網站使用者）與

潛在客戶在網站上的使用經驗，進而達成你預期的結果。所以每個網

站的經營者在進行網站日誌分析時，都必須解決三件重要的工作，分

別是：測量資料的質與量、持續改善網站、修改測量策略以配合業務

策略（胡為君譯，2011：1）。網站日誌分析在企業網站的應用已非常

普及，但針對政府網站所進行的日誌檔案分析，目前的蒐集到的文獻

資料卻十分有限，主要有針對美國州政府網站的研究（Chau, Fang & 

Sheng, 2005）與臺灣政府的網站的研究（陳祥、林明童，2002；蕭元

哲、葉上葆，2003：213-215）。在2005年，學者Chau等人使用在2003

年被〈數位政府中心雜誌〉（Centerfor Digital Government）譽為美國

最佳的政府入口網站的猶他州政府網站（http://www.utah.gov）之搜尋

引擎檢索紀錄進行分析。其分析包含從2003年3月1日開始，到2003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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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之間，一共168天的紀錄。其研究發現政府網站搜尋引擎之使用

行為與一般用途之搜尋引擎相似（使用者的檢索字彙長度與瀏覽之檢

索結果頁面數量相近），但政府網站搜尋引擎之使用者的檢索歷程平

均長度較短、所使用之檢索語句也不相同，惟該研究主要焦點在於搜

尋引擎的分析，與本研究的關連程度較低。  

在臺灣政府網站的分析研究上，陳祥與林明童（2002）利用資料

目錄分析針對臺灣「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於2002年6月與7月

的 紀 錄 進 行 研 究 ， 其 研 究 的 資 料 包括 ： 網 頁 成 功 顯 示出 的 點 選 項 目

（Hits）、點選指定的網頁（Page views）、參觀整個網站的次數（Visits, 

只要你在這網頁閒置超過30分鐘時，再次使用瀏覽動作就歸類成新的

一個參觀人）以及使用者人次（Visitors）。該研究發現許多使用者進

入網站後，便立刻離開，顯示該網站在吸引使用者、增加停留與使用

時間上的力道不足。此外，使用者多半僅來該網站瀏覽一次，重複使

用整合型入口網站的民眾並不多；使用者一旦進入入口網站後，Page 

views的數目十分的低，顯示入口網站吸引使用者深入使用。而且，使

用者進入入口網站後，所停留的時間很少超過一分鐘。陳祥與林明童

的研究為臺灣政府網站首次進行日誌檔案分析的個案。  

此外，蕭元哲與葉上葆（2003）同樣針對「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

口網站」2002年6月與7月的紀錄進行分析。利用日誌檔案分析，針對

使用者使用時間、使用時段、重複登入使用、使用偏好、瀏覽率、停

留時間最高的網頁等進行評估。分析結果顯示，重複使用網站的次數

很低，網頁無法吸引民眾再次來訪。停留時間也很短暫，可能由於網

頁本身資訊不具吸引力。錯誤連結的比率偏高。民眾在使用上最偏好

「即時影像，臺灣看透透」的名勝旅遊導覽介紹。蕭宏金與葉上葆的

研究發現，與先前陳祥與林明童的研究結果，呈現高度的相似性。  

由前述討論可知，網站的日誌檔案分析確實能協助組織管理者針

對網頁使用者的瀏覽行為記錄進行資料探勘，並在其發現的樣態中找

出改進或修正的可能空間。從國內外的研究也可以發現，針對政府網

站進行的相關研究並不多。但是以現有的研究個案來看，特別是針對

臺灣「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已有類似的分析，但是研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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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使用的資料在2002年左右。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速度十分神速，經

過十多年的進步，臺灣政府相關的入口網站是否仍然存在過去研究所

發現的現象或是已經改善，值得更進一步地去探索。特別是新的分析

工具持續精進的情況下，對於網站的日誌資料本研究可以取得更豐富

的分析維度與分析方法，如免費的Google Analytics即為一例。  

Google Analytics 為Google企業所推出的日誌檔案分析工具，最

主要的目的在於讓一般大眾或企業可以針對自行架設的網站進行分析

作業，以瞭解網路瀏覽者在網站中的行為以及瀏覽者來源，作為未來

網站設計以及服務的參考。Google Analytics可支援網站分析師進行分

析工作，例如：追蹤許多標準的網站指標，如造訪數、個別訪客數、

跳離率、放棄率以及追蹤業務成果等等；追蹤不同類型的行銷活動以

及協助區隔不同客戶的網站使用行為；提供豐富的報表方便閱讀分析

結果（胡為君譯，2011：4-7）。Google Analytics提供的功用包括分析

工具、內容分析、社交分析、行動分析、轉換分析、廣告分析等，茲

分述其內容如下 25：  

(一 ) 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提供即時報表、自訂報表、自訂變數、進階區隔、資訊

主頁、API及自訂功能等項目。上述幾項功能可顯示網站當下有多少

人次瀏覽、瀏覽者來源、瀏覽內容為何，且能自訂使用者所主要想瞭

解部分的報表，自訂變數或是進階區隔，以篩選所欲瞭解的瀏覽者群

體，並探究瀏覽者的瀏覽路徑。  

(二 ) 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提供網站搜尋、網頁活動分析、網路速度分析、事件追

蹤等功能。網路搜尋報表提供使用者瞭解瀏覽者使用網站搜尋引擎的

情形，包括數目、字詞、後續的行為。網頁活動分析為分析瀏覽者使

用網站的方式，而網路速度分析則提供載入網頁的時間，且事件追蹤

可瞭解瀏覽者在網站上下載、點擊Flash、影片播放等行為。  

                                                 
25

 本段文字內容主要轉引自 Google Analytics 網站（網址：

http://www.google.com.tw/intl/zh-TW/analytics/，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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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社交分析  

如果網站有與社交網站相連結，可分析瀏覽者從社交網站轉進網

站的情形，瞭解瀏覽者社交網路的來源為何，且若網站的內容有與社

交網路做連結，則可以顯示瀏覽者透過社交網路分享網站內容的情況。 

(四 ) 行動分析  

若網站於行動裝置上設有軟體，提供民眾下載，則可以分析瀏覽

者從行動裝置瀏覽的情形，並且瞭解何種行動裝置來源為瀏覽者來源

的大多數。  

(五 ) 轉換分析  

轉換分析可以提供使用者選擇行銷策略，透過轉換分析可以瞭解

瀏覽者行為、路徑，且若網站提供銷售服務，則可以瞭解消費者的行

為與模式，以及何種管道來源的瀏覽者較能促成成功的交易等等。  

(六 ) 廣告分析  

廣告分析則是強調網站透過多種管道進行廣告行銷的成效分析，

且瞭解瀏覽者對於廣告的關注情形。  

Google Analytics除了提供分析功能外，也願意與專業技術團體成

為夥伴，當一般大眾或是企業需要更專業的協助與服務時，需求者變

可與這些團體做進一步的聯繫。再者，Google Analytics目前在臺灣只

提供一般分析功能，尚未提供專業版的分析功能。國外有許多機構應

用Google Analytics作為網站分析工具，包括PUMA、舊金山現代美術

館等，皆對於組織績效上有顯著幫助。  

 

二、網頁資料探勘  

網頁資料探勘與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概念與技術是相近的，

都是在大量的、未知的，並具有潛力的龐大資料庫中，作萃取與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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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作（Fayyad et al., 1996）。資料探勘的概念首次出現在1989年，

第 11 屆 人 工 智 慧 國 際 聯 合 會 議 （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簡稱為 IJCAI）（Chen, et al., 1996; Ceri et al., 

2002）。雖然各家的定義並不完全一致（Han & Kamber, 2007），但

總體而言，資料探勘主要是指從資料庫中發掘潛在資訊或知識，例如：

潛藏於資料中的知識規則、模式、規律與其他的趨勢。此外，由於網

際網路發展的迅速，資料探勘技術也漸漸應用到網際網路的範圍，並

且結合網頁的相關技術，讓資料探勘的應用延伸至網頁資料探勘的部

分（Caverlee, 2004; Nie & Kambhampati, 2004）。  

首先將資料探勘技術用在網頁資料探勘的學者為Etzioni（1996），

並且將其稱為網頁資料探勘。而Etzioni（1996）對於網頁資料探勘的

定義為「使用資料探勘的技術於網際網路的文件及服務中，進而去探

索和發掘隱藏在其中的資訊。」換言之，網頁資料探勘主要是希望透

過在網站中使用者活動所累積的歷史資料去尋找出有用的管理知識，

以提供網站管理者有價值的經營資訊。利用這些萃取所得的資訊可以

提供給網站管理者或組織作為管理及行銷策略的參考依據。  

Zaiane（1999）將網頁資料探勘分為三大類，包括網頁內容的探

勘（Web content mining）、網頁結構的探勘（Web structure mining）、

以及網頁使用行為的探勘（Web usage mining）（Cooley, Mobasher, & 

Srivastava, 1999; Kosala & Blockeel, 2000; Borges & Levene, 2000）。

首先，網頁內容的探勘主要是針對網頁的內容進行探索，從網頁內容、

資料、文件中發掘出有用的資訊（Kosala & Blockeel, 2000）。除了文

字文件（Textual document）可進行網頁內容的探勘外，舉凡文字、圖

片、聲音、影像、後設資料（Metadata）等也是可進行探勘的資料。

這類的資料探勘主要是利用資訊檢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與資訊

擷取（ Information extraction）的技術來探勘網站的資料，尋找具有結

構性的資訊。例如：公司想得知其他競爭對手的現況，也可以分析公

司網頁的內容，進一步了解它的主要產品、屬性、市場區隔、佔有率 ...

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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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Kosala與Blockeel（2000）兩位學者在網頁探勘分類的項目

中新增網頁結構探勘。這類的資料探勘主要是利用圖像的方式來顯示

網頁間的超連結，呈現網頁與網頁之間的連結的關係模型，其重點並

不在於描述連結的網頁內容。通常網頁之間的連結代表的意義包括：

網頁管理者對於連結網頁的認同、肯定或是推薦程度；網頁管理者僅

僅只是提供網頁的連結給其他人參考；被連結的網頁可能是十分常用

的網站，或是可以提供相關訊息的網頁。根據網頁間超連結所構成的

網絡拓墣（Network topology），可以協助研究者有效地挖掘網站之間

關聯性的資訊（Chakrabarti, 2000）。因此，網頁之間的連結其實可以

抽象地看成是網絡圖中的節點（Node）和連結（Link），運用類似社

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工具，研究者可以估算出網

頁與網頁間的關係與相對重要性的優先順位。換言之，透過網頁連結

情形的資料探勘，研究者或管理者可以發現某些網頁是許多其他網頁

喜 歡 連 結 的 對 象 ， 可 能 是 由 於 該 網頁 中 整 理 了 許 多 相關 或 重 要 的 資

訊。此外，某些網頁是具有權威性的網頁，也是容易被其他網頁連結

的對像，例如重要的企業或政府機關的網頁。  

網頁使用行為的探勘是利用網頁記錄檔案（Web log files）中的資

料，發掘使用者的行為特徵模式。利用使用者與網站互動的二手記錄

來進行分析。其所分析的資料包含網站日誌、瀏覽記錄、使用者特性、

註冊資料、使用交易（User session）、Cookies、使用者查詢（User queries）

以及任何互動結果的資料（Kosala & Blockeel, 2000）。網頁中使用者

的每個瀏覽動作都會在伺服器端留下記錄，伺服器端會分別記下每一

次的存取（Access）發生於何時、來自哪裡（ IP address）、存取哪個

網 頁 。 研 究 者 或 管 理 者 根 據 這 些 紀 錄 所 作 的 樣 態 分 析 （ Pattern 

analysis），對於系統效能的分析、系統設計的改進、使用者行為的了

解、以及市場決策的評估等，都有莫大的幫助（Cooley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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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小結  

本章深入檢閱公眾接觸對良善治理以及電子化政府方案的意義，

從前述的分析可知，在參與式治理的理念下，擴大公眾對公共事務的

參與，對於促成良善治理有正面的意義。當然，從研究的角度而言，

前述的發展僅屬於一種符合民主價值的樂觀預期，特別是有關資通訊

科技的發展會帶動民主參與深化，並促進良善治理的主張，更是尚待

進一步評估驗證的命題。從前述的分析可知，此一命題的評估，涉及

公眾接觸途徑、公眾接觸的影響因素、科技應用情況以及治理結果等

面向，而這些面向在前述的文獻分析中已有充分的討論，茲就前述文

獻分析結果整理如下：  

表4： 電子化公眾接觸促進良善治理的評估面向  

評估面向  評估內容  

電子化公眾接觸途徑  

電子化公眾接觸的途徑為何？  

1. 電子化資訊公開  

2. 電子化政策諮商  

3. 電子化決策參與  

政府接納公眾接觸的

影響因素  

影響公眾接觸的成功因素為何？  

1. 規模  

2. 範圍  

3. 目的  

4. 地點  

5. 連結民眾的程序  

科技應用情況  

如何應用以及用什麼與公民接觸？  

1. 政府網站  

2. 社群媒體  

3. 部落格  

4. 維基百科  

5. 電子媒體  



第二章 文獻回顧 

  47 

評估面向  評估內容  

治理結果  

電子化公眾接觸會導致何種治理結

果？  

1. 政府信任公民  

2. 公民效能  

3. 公民信任政府  

4. 公民核心能力  

5. 政府回應性  

6. 政府正當性  

資料來源：整理自 Cooper, Bryer, & Meek, 2006；陳敦源、蕭乃沂、黃東益，2004。  

 

值得注意的是，電子化政府發展已逐漸朝向透明、參與和協同合

作等參與式治理（或稱協力式治理）的理念發展。隨著Gov2.0概念的

出現與應用，使得政府必須面對巨量的資料洪流的衝擊，政府在此過

程中如何有效地掌握與分析民意，已成為推動良善治理所刻不容緩的

課題。所幸巨量資料分析技術的發展，似具有無限的潛力可用來協助

此一問題的處理。它依循定義、評估、計畫、執行以及檢視等五個階

段的啟動路徑推動（TechAmerica Foundation, 2012），它可用來協助

政府統整民意以及公眾網路行為，以打通公眾與政府（G2C）雙向溝

通的環節，幫助公共管理者發掘過去未知的公眾集體偏好及改善公共

決策品質。由於巨量資料分析尚屬一個新興的資訊科技應用方法，本

研究特別依據前述討論，於本節再做一個整理如表5所示，以供讀者參

考。  

表5： 巨量資料的特徵及技術要件  

資料特徵  資料描述  資料屬性  資料驅動力  技術要件  

大量  

（Volume）  

所有產生的

資料或資料

強度（data 

根據 IDC 的數

位宇宙（Digital 

Universe）研

資料來源增

加而增長，如

更高解析度

1. 資料倉儲

技術（data 

warehou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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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特徵  資料描述  資料屬性  資料驅動力  技術要件  

intensity）必

須被吸納、分

析以及管

理，以便能依

據完整的資

料分析進行

決策。  

究，全球的數位

宇宙已產生

1.8ZB 的資

訊，且持續呈指

數成長，預估到

2020 年會成長

到 35ZB。  

的感應器。  g）  

2. 日誌檔案

分析（ log 

analytics）  

迅速  

（Velocity） 

資料以超快

的速度產生

與改變，且資

料必須被接

收、瞭解與處

理。  

1. 可接近

性：不論使

用者在何

時、何地以

及何種方

法需要資

訊時，就是

資料產生

影響的時

候。  

2. 可應用

性：在一個

企業領域

內相關

的、有價的

資訊成為

即時的現

象。  

3. 時間價

1. 資料來源

增加而增

長。  

2. 改善供應

鍊的連結

度。  

3. 增強資料

產生設備

的運算能

力。  

串流運算

（streams 

computing）26
 

                                                 
26

 串流運算是用來進行即時性、高複雜度的分析，以便在最短時間內處理高流動

性的資料（胡世忠，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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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特徵  資料描述  資料屬性  資料驅動力  技術要件  

值：即時分

析支援改

善資料驅

動決策。  

多元  

（Variety）  

資訊的增加

同時來自企

業或組織內

部與外部的

新來源，並給

予 IT 部門為

其建立整

合、管理、治

理與基礎架

構的壓力。  

1. 結構化的

－資料有

15%為結

構化的欄

列資料。  

2. 非結構化

的－有 85

％的資料

為非結構

化的人為

產生資料。 

3. 半結構化

的－結合

1. 手機  

2. 社群媒體  

3. 影片  

4. 聊天室  

5. 基因體  

6. 感應器  

1. Hadoop
27

 

2. Map 

Reduce
28

 

3. 文字分析

（ text 

analysis）  

                                                 
27

 傳統上，資料倉儲技術用於預先設定資料基碼（ schemas）的資料分析，適合例

行性與緩慢增長的資料集， Hadoop 則是用於處理為預先結構化安排的資料，一

個典型的 Hadoop 使用模式包含三 個步驟 ，分別 是輸入資 料到 HDFS 檔案格式、

進行 MapReduce 操作、從 HDFS 回復結果（Dumbill, 2012b）。Hadoop 是由 Apache

軟體基金會以 Java 語言所研發的開放原始碼分散式運算技術，其目的是為了透

過分散式的資料處理模式，大量掃瞄資料來整理非結構化資料（胡世忠，2013）。  
28

 MapReduce 為 Google 為了巨量資料分析而提出的軟體編程架構，這是一種能以

高可靠性與高容錯的方式，運作在由大規模電腦所組成的叢集上的技術，並可透

過平行處理方式來處理  PB（Peta-Bytes）等級的資料量。在巨量資料世界，

MapReduce 就彷彿扮演 ETL（Extract、Transform、Load）角色，負責為原始資

料進行加工處理。事實上， MapReduce 可分為「Map」、「Reduce」兩大段落，

前者是 1 個從（key, list（value））  對應到 list（key', value'）的函數，顧名思

義就是拿著這把 Key，與每一筆資料進行配對，然後整理出中繼資料；至於 Reduce，

則是 1 個從 list（key', value'）對應到 list（value''）的函數，負責將許多 value'、

也就是各個中繼資料，收斂成為 1 個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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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特徵  資料描述  資料屬性  資料驅動力  技術要件  

結構化與

非結構化

資料將成

為常態。  

4. 複雜性－

資料來源

經常是移

動的和歸

屬的。  

真實  

（Veracity） 

接收到資料

的品質與來

源  

巨量資料的品

質可能因資料

不一致、不完

整、模糊、隱

藏、欺騙、模型

近似值（model 

approximations

）而有好、有壞

或無法判定。  

以資料維基

礎的決策要

求資料的可

追蹤性與正

當性。  

1. 資料治理
29

 

2. 視覺化與

搜尋介面  

資料來源：整理自 TechAmerica Foundation（2012: 11）；胡世忠（2013：226-249）。  

 

在本章末節，本研究要進一步提醒的是，網際網路和資通訊科技

的發展，雖為公共服務的創新與民意的探究帶來新的契機，卻也為民

主治理帶來另一個新的難題。這是因為網際網路擁有超越國家地理疆

界的全球化特性，使公共空間的概念從有限的國家統治疆界層次，擴

展到無國家疆界限制的公共議題層次。在此情形下，公共空間（public 

                                                 
29

 所謂資料治理意指透過一系列的措施與程序、詳細設定管控的機制，妥善地管

理並監督資料（胡世忠，201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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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成為一組可確認的議題集（an identifiable set of issues），且此

空間有時是屬於地方的層次（ local level），有時是屬於跨國的層次

（ transnational level）；而公眾（ the public）則是在此公共空間能針

對彼此共享的外部事物（externalities），相互溝通與激烈辯論的一群

人（Nye & Donahue, 2000: 33）。換言之，在全球化的網路世界中，

任何對特定公共議題關心的民眾，不會因為是否擁有特定國家公民的

身份，而喪失他（她）在開放的網路公共空間表達關心或陳述個人意

見的權利。此外，網路民意的巨量資料分析也具有風險，包括對於個

人隱私的威脅；強大預測能力亦導致管理者容易根據習性懲罰行為者

（penalty based on propensity）；以及讓管理者對於資訊和分析的迷戀

而造成資料獨裁（dictatorship of data），故需要藉由資料使用者負起

個資保護責任、保障每個人的動能性（human agency）以及培養演算

學家以透明化演算程序，並稽核資料分析過程等措施來管控巨量資料

分析的風險（林俊宏譯，2013）。此外，網路作家Kate Crawford在2013

年5月9日發表一篇名為「再思索巨量資料」（Think Again: Big Data）

的文章中 30，也特別提醒決策者在運用巨量資料分析結果時要非常小

心，因為受到網路民眾與真實社會民眾人口組成的差異，網路言論有

可能是演算法產生的機器語言，以及無意中蒐集大量個人隱私資訊等

網路巨量資料特性的影響，將可能使得分析結果無法代表真正的公民

意見或蒐集過量的個人資料，若依此做為政策資源分配依據，將可能

造成資源分配失衡、社會族群歧視以及侵害個人隱私的結果。此外，

若由數位落差中資訊近用與資訊素養的觀點來看（Bucy, 2000; Loges 

& Jung;Attewell, 2001; 項靖，2003），一般民眾與網民可能由於在資

訊近用、資訊素養與資訊應用能力上的差異，也有可能導致網路民意

傾向某些特定人口或族群，因此在分析及應用上都需謹慎留意。  

從前述的觀點來看，若要將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必須要

注意下列的限制：  

(一 ) 民眾在網路上對公共事務的關心或參與行為，較傳統的參與

                                                 
30

 網址：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5/09/think_again_big_data，檢

閱日期：2013 年 6 月 11 日。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5/09/think_again_big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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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涵蓋不同程度的涉入（ involvement），從最單純地關注

特定公共議題資訊到積極串連網路民眾並產生真實生活的具

體行動皆屬之。  

(二 ) 民 眾 在 網 路 上 對 公 共 事 務 的 關 心 或 參 與 行 為 是 議 題 導 向 的

（ issue-oriented），且不必然希望藉此影響特定國家政府的決

策，或希望該政府對此議題扮演何種角色，因為民眾自發性

的問題解決行動本身即可能是參與的目的。  

(三 ) 民眾在網路上的身份是跨越地理疆界的（cross-boundaries），

對一國家疆界內的公共議題表達關心或參與行為者，雖不必

然是該國的公民，但卻有激發該國公民對此議題產生公共德

行的潛力。  

(四 ) 網 路 的 民 意 不 一 定 能 代 表 真 實 世 界 中 國 家 公 民 的 真 正 意 見

（有他國民眾意見、數位優勢民眾的意見或假造的意見），因

此運用網路民意要非常小心地確認資料的真實性與代表性問

題。  

(五 ) 巨量資料分析可能會侵害個人隱私、人的主體性以及產生資

料獨裁的危害，故需要藉由資料使用者負起個資保護責任、

保障每個人的動能性以及透明化演算程序以稽核分析過程等

措施來管控巨量資料分析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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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依據前述的文獻分析，本研究提出圖5所示的研究架構，內容包含

主要的研究概念和分析流程，以及相關研究方法的運用對於研究概念

的意義等等。本研究假定網路的公眾接觸，可產生網路民意的巨量資

料，再依據巨量資料分析的定義、評估、計畫、執行與檢視等分析流

程，透過焦點團體座談與深度訪談確認分析需求與風險管控需求，接

著透過個案分析以及網路問卷調查，驗證巨量資料分析的可能成效，

以及瞭解當前政府輿情分析人員的對於民意蒐集與網路民意的看法，

最後則綜整前述的研究發現，評估網路民意的巨量資料分析對於改善

決策促進良善治理的可行性。  

 

 

 

圖5： 研究架構  

政府輿情分析人員自

我評估：問卷調查  

網路民意  

巨量資料  

巨量資料分析  

決策參考  

良善治理  

巨量資料風險管控

需求：CIO 深度訪談  

個案分析：  

1. 我的 E 政府網站日

誌分析  

2. 電子化政府隱私權

保護網路民意探勘  
巨量資料分析需

求：焦點團體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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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與方法  

為符合研究目的與回答研究問題，本研究分別採用文獻分析、焦

點團體座談、深度訪談、問卷調查、日誌檔案分析以及網頁資料探勘

等方法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與分析，茲分述如下：  

(一 ) 在當前研究成果的檢閱上，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方法，探究

研究相關問題的研究概念與研究成果，並綜合整理公眾接觸

與良善治理之關係，以及網路民意探勘對政府決策的意義。  

(二 ) 為探討「如何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民眾使用電子化政府服務

的行為？」的問題，本研究在與委託單位（國發會）溝通

後，決定採用巨量資料分析常用的日誌檔案分析方法，分

析「我的 E 政府網站」做為研究個案，目的在於藉由本項

分析瞭解民眾使用電子化政府服務的行為模式，並嘗試探

勘民眾的使用偏好。  

(三 ) 為回答「如何運用巨量資料分析網路民意？」問題，研究

團隊在與委託單位（國發會）溝通後，選擇以「電子化政

府個人資料保護議題」做為研究個案 31，並採用焦點團體

座談 32以及網頁文字探勘分析等方法，探索個案議題的民

意偏好，並探究將此分析方法用於補充政府民意資料蒐集

的可行性。  

                                                 
31

 本研究團隊選擇以「電子化政府個人資料保護議題」為個案，主要是因該政 策

議題為當前 電子化 政府 服務的重大 議題之 一， 且議題具有 全國知 曉度 （ national 

awareness）並 涉 及 廣 大 電 子化 政 府 服 務使 用 者 ， 這些 使 用 者 有可 能 在 網 際網 路

上表達意見、由意見中介機制（如新聞電子報）、或針對性地將意見注入中央與

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的政策議題網站及民意電子信箱，因此也有利於本研究作為巨

量資料分析雛型的示範。「電子化政府個人資料保護議題」的資料來源包括政府

網站輿情資料（如中央與地方政府民意電子信箱）、社群媒體（如 Facebook）

與電子新聞網站等。  
32

 焦點團體座談（Focus group discussion）可定義為仔細規劃的團體訪談，目的在

讓精心挑選的參與者（特定主題領域的專家）和一個有經驗的訪談者，能在一個

和 諧 、 舒 適 和 無 威 脅 的 環 境 中 ， 分 享 彼 此 的 觀 點 、 感 受 與 評 論 （ Buss, 2006: 

156-157）。本文選用本 方法的目的，在透過 學 者專家的互動，深入 討 論政府將

網路民意納入決策分析過程應注意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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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為探討「如何於政府行政管理流程導入網路民意的巨量資

料分析？」的問題，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法，建立調查

研究架構，並針對我國中央各部會一至三級機關中負責新

聞聯絡工作之常任文官（專員或科長層級人員）進行調查，

俾能瞭解政府實務運作採用的輿情分析方法以及作業流程，

並發掘修正或改善現行作業流程的可行性。  

(五 ) 為探討「如何妥善管理巨量資料分析風險，以設計相容於

政府機關既有資訊系統、資訊基礎架構，以及民眾隱私權

保護與資料安全需求的法制規範？」的問題，本研究採用

深度訪談方法，彙整我國現行法令規範，並針對中央各部

會資訊長（CIO）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政府法制現況、

現階段 IT 設備基礎架構及投資規劃和民眾隱私權保護與

資料安全需求，俾評估在我國現行資訊及法令架構下，導

入巨量資料分析的可行性。底下，茲就前述研究問題與研

究方法間的關聯，整理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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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研究方法摘要  

研究問題  資料蒐集方法  資料來源  

1、  如何運用巨量資

料分析民眾使用

電子化政府服務

的行為？  

(a） 中英文文獻檢閱  - 中英文期刊資料庫  

- 國內外政府出版品  

- 網際網路  

(b）  日誌檔案分析  - 政府主管機關  

- 我的 E 政府網站營運單位  

2、  如何運用巨量資

料分析網路民

意？  

(a） 中英文文獻檢閱  - 中英文期刊資料庫  

- 國內外政府出版品  

- 網際網路  

(b）  焦點團體座談  - 政府主管機關  

- 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c）  網頁文字探勘  - 資料來源包括網路討論區（如批

踢踢電子佈告欄）、社群媒體（如

Facebook）或電子新聞網站（如

UDN、Yahoo）  

3、  如何於政府行政

管理流程導入網

路民意的巨量資

料分析？  

(a） 中英文文獻檢閱  - 中英文期刊資料庫  

- 國內外政府出版品  

- 網際網路  

(b）  問卷調查  - 中央各部會一至三級機關中負責

新聞聯絡工作之常任文官  

- 配合個案政策議題，以立意抽樣

方式選定中央各部會一至三級機

關新聞聯絡人進行調查。  

4、  如何妥善管理巨

量資料分析風

險，以設計相容

於政府機關既有

資訊系統、資訊

基礎架構，以及

民眾隱私權保護

與資料安全需求

的法制規範？  

(a） 中英文文獻檢閱  - 中英文期刊資料庫  

- 國內外政府出版品  

- 政府法規資料庫  

- 政府網站資訊  

(b）  深度訪談  針對中央部會 CIO 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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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依據研究問題及方法需要，本研究規劃如圖6所示的研究流程。  

 

 

 

 

 

 

 

 

 

 

 

 

 

 

 

 

圖6： 研究流程圖  

問卷調查  

探勘結果分析  

巨量資料分析  
計畫分析重點  

分析執行  

檢視與反饋  

期末報告提出  

訪談及調查結果分析  

深度訪談  

問卷及訪談設計  

問卷與訪談設計座談  

問卷及訪綱定稿  

研究中期  

7-8 月  

研究後期  

9-12 月  

文獻回顧  

個案資料蒐集  相關理論整合  

期中報告提出  

研究前期  

3-6 月  

確立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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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可知，本研究的研究程序，主要是參考TechAmerica基金會

（2012: 29）建議的巨量資料分析啟動程序而設計：  

(一 ) 定義（define）：透過文獻回顧、相關理論整合界定巨量資料

帶來的機會，特別著重在會影響政府決策的關鍵任務挑戰---

網路民意。基於資料取得的需要，與委託單位討論導入分析

的研究個案，以及研究個案的預期成果。  

(二 ) 評估（assess）：評估研究團隊可取得之個案資料與技術能

力，並對照用來滿足界定的應運需求與導入案例所需的資

料與技術能力。經審慎評估後，本研究在技術分析實作部

分，選擇分別與資策會、意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世新

大學資管系等三的技術團隊共同合作。  

(三 ) 計畫（plan）：選擇最適當的分析技術部署模式以及分析重

點，設計分析的技術架構以及確認需關切研究重點與議題，

過程中需同時兼顧資料的安全與民眾的隱私議題。  

(四 ) 執行（execute）：研究團隊與合作的技術團隊共同推動資

料的實作分析，並經過多次反覆的檢視與討論以修正分析

重點與分析程序。  

(五 ) 檢視（review）：透過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等方法，瞭解

政府機關對於輿論分析、巨量資料分析的探究程序、政策、

IT 治理、隱私以及資訊安全等各方面的顧慮。  

  前述巨量資料分析啟動程序的第一及第二點屬於研究流程圖所

示的研究前期階段，第三及第四點屬於研究中期階段，第五點則為

研究後期階段。至於，巨量資料分析啟動程序的第四步驟 ---執行，

因涉及較詳細的操作流程，本研究另於下節的個案研究規劃補充說

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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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研究規劃  

一、我的 E 政府網站 log 分析的實作流程  

為瞭解使用者在我的E政府網站的使用行為，研究團隊規劃藉由

該網站的日誌資料，取得下列的使用行為資訊：  

(一 ) 使用者搜尋字詞和點選服務的關連性，並以網站服務以及網

頁資訊為分類依據，將搜尋字詞歸類於各分類，以建立各服

務及網頁資訊類別的字詞群組。  

(二 ) 統計網站服務或網頁資訊（扣除錯誤網頁，如 Http404/401

網頁不存在）的使用頻率，以及對應之字詞出現頻率，除全

部的分析結果外，尚須依據使用者連網設備（行動裝置或桌

機）、來源國家、造訪時間分類呈現。  

(三 ) 分析最常被使用的網站服務或網頁資訊，以及其對應的搜尋

字詞。  

因 此 ， 在 流 程 步 驟 設 計 上 ， 研 究 團 隊 參 考 設 計 科 學 （ Design 

Science） 銜 接 研 究 與 設 計 的 循 環 發 展 雛 型 的 方 法 論 （ Hevner et al., 

2004），規劃探索我的E政府網站日誌的分析步驟如下表7所示：  

 

表7： 我的 E 政府網站日誌分析步驟  

實作  

階段  

具備 log analysis分析技術

的資訊服務廠商  
本研究團隊  

導入 log analysis 

的公務單位  

1 

(a) 蒐集及整理使用者在 MyEgov 網站的所有搜尋字詞。  

(b) 蒐集及整理使用者透過 google 網站搜尋連至 Egov 網站的所

有搜尋字詞。  

(c) 廠商應協助撰寫程式

或提供適當的資料蒐

集方法，以協助蒐集及

整理資料。  

(d) 協助廠商安裝程式或執行資料

蒐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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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階段  

具備 log analysis分析技

術的資訊服務廠商  
本研究團隊  

導入 log analysis 

的公務單位  

2 

(a) 分析使用者搜尋字

詞和點選服務的關

連性，並以網站服務

以及網頁資訊為分

類依據，將搜尋字詞

歸類於各分類，以建

立各服務及網頁資

訊類別的字詞群組。 

(b) 統計網站服務或網

頁資訊（扣除錯誤網

頁，如 Http404/401

網頁不存在）的使用

頻率，以及對應之字

詞出現頻率，除全部

的分析結果外，尚須

依據使用者連網設

備（行動裝置或桌

機）、來源國家、造

訪時間分類呈現。  

(c) 分析最常被使用的

網站服務或網頁資

訊，以及其對應的搜

尋字詞。  

(d) 分析 MyEgov 網站

log，協助委託單位

瞭解使用者背景。  

(e) 提出 1-3 則網站經營管理問題，做

為資料分析焦點。  

(f) 協助廠商判讀分析結果，並給予

適當修正回饋。  

3 (a) 重複上述第 2 步驟，直到分析結果可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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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階段  

具備 log analysis分析技術  

的資訊服務廠商  
本研究團隊  

導入 log analysis 

的公務單位  

4 

(a) 撰寫工作說明文件，說

明資料蒐集及分析方

法。  

(b) 提供網站服務或網頁

資訊（扣除錯誤網頁，

如 Http404/401 網頁不

存在）的使用頻率，以

及對應之字詞頻率統

計表，除全部的分析結

果外，尚須依據使用者

連網設備（行動裝置或

桌機）、來源國家、造

訪時間分類呈現。  

(c) 提供最常被使用的網

站服務或網頁資訊，以

及其對應的搜尋字詞

對照表。  

(d) 統計調查區間的造訪

人次、來源國家、連網

設備、作業系統、瀏覽

器等網站 log 資訊，並

提供分析報表。  

(e) 討論與確定工作說明文件及報

告內容格式。  

5 (a) 解讀上述分析結果，討論以上分析結果的品質。  

6 

(a) 製作 MyEgov 網站 log 分析的公開報告。  

(b) 整理以上經驗並研擬政府機關導入 log 分析的操作程序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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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輿情分析流程規劃  

研究團隊規劃透過焦點團體訪談來瞭解：(a)當前輿情分析現況及

運用、挑戰、及改善建議，以及 (b)對網路輿情分析的看法及如何融入

當前輿情分析流程，此成果可視為網路輿情分析雛型的第一步。以此

為基礎，本階段同樣也參考設計科學銜接研究與設計的循環發展雛型

的方法論，研究團隊研擬網路輿情分析流程如表8所示。  

首先，本網路輿情分析流程有賴於研究團隊作為中介，同步與政

府機關輿情分析需求單位（以下簡稱「政府」）以及具備網路輿情分

析技術的資訊服務廠商（以下簡稱「廠商」）來回研商實作，以先前

焦點團體座談所得知的政府輿情分析需求為基礎，接下來（階段2）研

究團隊與廠商需共同針對本研究所選定的「個人資料保護」議題擬定

關鍵詞以利後續的網路媒介搜尋與分析，此政策議題關鍵詞至少包括

了議題本身關鍵詞（如個人資料、個資、隱私等相關法規與一般常用

詞句）、事件關鍵詞（如特定信用卡個資外洩）、意見領袖（如前述

事件的評論者、或個資議題的常見發言者）、利害關係團體（如法務

部、資通安全辦公室）等；除了關鍵詞，研究團隊與廠商也需研擬擬

定網路輿論蒐集的條件，例如媒介來源（除了常見的大眾與社群媒介，

也包括個資議題的專業管道）、輿論的蒐集與分析週期（如連續蒐集

一個月，每週分析一次）；最後則是共同界定網路輿情分析報告的規

格，除了前述各類型關鍵詞的描述性統計圖表之外，也可能包括關鍵

詞的交叉分析（例如議題vs團體）、關鍵詞與媒介來源的交叉分析（例

如意見領袖vs媒介），以及正負面認知的描述性統計圖表、及與關鍵

詞（如議題vs正負面）、媒介來源的交叉分析。  

階段3則由廠商憑藉其專業技術，透過網路搜尋擷取符合以上條件

的公開言論並執行初步分析，並接著與研究團隊評估初步分析成果的

品質（步驟4），至少包括斷句、正負面認知、與分析報表產出，其主

要目的在於降低網路輿情分析的過度蒐集（無關言論被判定為相關）、

疏漏（相關言論沒有被蒐集到）、與錯誤判斷（例如正負面情緒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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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定）等，並透過階段2-5的循環以提升上述初步分析結果的信度與

效度。  

階段6-7則需研究團隊、廠商、與政府的共同討論，本研究將透過

兩類型政府單位的個別訪談執行，其一是類似參與先前焦點團體訪談

的輿情分析需求單位，這些受訪者可以協助判定初步分析結果的價值

與適用程度，並協助構思如何融入當前既有的作業流程中；另一類型

受訪者是個資議題的相關主管機關，例如法務部、資通安全辦公室等，

這些受訪者預期可貢獻對於上述成果的判斷。如有需要，此階段可回

溯到前面的階段2-5，以確保輿情分析的結果與報表具備品質與實用價

值。  

最後的階段8則需研究團隊串連廠商與政府，以製作網路輿情分析

的公開報告與可能應用方案，同時也整理以上經驗並回饋於政府機關

導入網路輿情分析的作業流程研擬。本研究依據預定時程規劃完成所

有階段的執行工作，同時紀錄整理相關經驗，作為未來政府機關實際

導入網路輿情分析的參考。  

表8： 網路輿情分析流程  

實作  

階段  

具備網路輿情分析技術  

的資訊服務廠商  
本研究團隊  

導入輿情分析  

的公務單位  

1 

 (a) 瞭解輿情分析現況與導入網路輿

情分析的認知及需求（內容，關心

或困擾的議題與範疇釐清）  

(b) 原本有在做民調？為何反對，反對

什麼？  現有資料（職掌，文獻）  

2 

(a) 針對政策議題擬定關鍵詞，包括議題、事件、意見領袖、利

害關係團體等  

(b) 擬定網路輿論蒐集的條件，包括媒介來源、週期等  

(c) 每週的一些議題主軸（時間軸）   

3 

(a) 透過網路搜尋擷取符

合關鍵詞的公開言論

並執行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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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階段  

具備網路輿情分析技術  

的資訊服務廠商  
本研究團隊  

4 

(a) 擬定網路輿情分析報告的規格，包括關鍵

詞、關鍵詞間的交叉分析、關鍵詞與媒介來

源的交叉分析，以及正負面認知、及與關鍵

詞、媒介來源的交叉分析等  

(b) 討論以上分析結果的品質，包括斷句、正負

面認知、（議題，事件，關聯 co-occur）與

分析報表產出  

 

5 
(a) 重複上述第 2-4 步驟，直到分析結果可被接

受  
 

6 

(a) 解讀上述網路輿論分析結果，討論以上分析

結果的品質  

(b) 擬定輿論分析的修正策略（正負面認知）  

 

7 
(a) 重複上述第 2-6 步驟，直到分析結果可被接

受  
 

8 

(a) 製作網路輿情分析的公開報告。  

(b) 整理以上經驗並研擬政府機關導入網路輿

情分析的作業流程。  

 

 

第三節 研究個案簡介  

由於從民主治理的角度來看，公共政策的上位理念與價值偏好，

必須訴諸於民意，惟民意的內容除了從公眾與政府互動留下的資料進

行研判外，還需從政府外部生成的資料，亦即網際網路保留的各種民

情資料來查知。因為瞭解與分析網路民意，雖不必然與民主參與的決

策正當性劃上等號，但卻能幫助公共管理者掌握公民於特定公共議題

的可能偏好，並補充傳統公民參與管道（如民意調查、座談會、公聽

會、說明會以及新聞媒體）所蒐集的民意，或事先瞭解該議題的社會

脈動，而預作因應與準備。因此，本研究團隊在與委託單位（國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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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 33）溝通後，選擇以「我的E政府網站」做為探

究政府內部資料的研究個案；以民眾探討「電子化政府的個人資料保

護議題」產生的網路民意資料，做為探究政府外部資料的研究個案。

本研究期望透過這兩個研究個案，可以協助本研究瞭解政府從事「民

意數據」的巨量資料分析時，分析技術的操作程序與可能的研究成果，

以做為評量此類型巨量資料分析技術導入政府決策可行性的基礎，茲

就個案的發展背景與意義，綜合整理如下：  

一、我的 E 政府網站  

隨 著 資 訊 與 通 訊 科 技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的發展與成熟，政府基於 ICTs快速、便捷、利於

整合的特性，改變過去對於民眾、企業的服務與溝通以及改善政府跨

部門資訊整合的缺陷，以提升民眾、企業的滿意度和跨部門間的合作，

此即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所推行的理念。我國目前已推行的

電子化政府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電子化政府推行的時間

為1998年至2000年，主要目的為基礎設施的建置與推動網路普及。第

二階段計劃的推行包括電子化政府計畫以及數位臺灣e化政府計畫，執

行時間分別為2001年至2004年以及2003年至2007年，主要的工作包括

政府數位資訊與服務的提供與整合、政府部門之間公文交換等等。第

三階段電子化政府為優質網路政府計畫，推行的時間為2008年至2011

年，持續擴大政府線上服務、資訊整合，以及 ICTs設備的提升與普及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會，2011）。「我的E政府」網站的設置為第

二階段電子化政府所推行，國發會所管理，主要任務在於整合政府的

資訊與服務。網站設置的目標在於政府藉由 ICTs提升行政效率且促使

服務得以快速、多樣、不限時間以及空間提供民眾、企業、政府部門，

進而達成政府再造的理念，並且期望我國電子化政府評比進入世界經

濟論壇全球前5名 34。  

                                                 
33

 本案原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執行，因此單位已於 103 年 1 月

22 日起併入「國家發展委員會」，於本報告書統一組織名稱為「國 發會」。  
34 「我的 E 政府」網站。網址：http://www.gov.tw/，檢閱日期：2013 年 4 月 2 日。  

http://ww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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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階段國發會推行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2012年至2016

年），揭示政府入口網目前已達到分眾服務以及跨機關整合的目標。

政府入口網提供資訊查詢、網路申辦、民眾雙向溝通等服務，並且針

對不同的民眾團體，例如親子、學生、銀髮、女性，設計不同的服務

專區，提供團體客製化的服務。再者，我的E政府網站整合82個機關、

138項 介 接 服 務 ， 且 截 至 2013年 底 止 已 提 供 並 整 合 中 央 及 地 方 政 府

11,228項表單下載及1,883項網路申辦服務。在電子化政府第四階段計

畫中，對外民眾服務的目標強調全程的網路服務以及提供多元服務管

道以符合不同偏好的民眾。對內機關則是整合各機關之間的系統與流

程，以及在公民參與面向上強調政府整合資訊並透明化與民眾需求、

網路社群網絡的關注。由上述可知第四階段計畫的目標為現階段電子

化政府發展的再深化，「我的E政府」網站也將在此過程中更貼近民

眾的需求且使得民眾更加便捷，以展現政府「以民為尊」的理念（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會，2013）。  

「我的E政府」網站為了提供民眾、企業、政府部門便捷快速的

服務與資訊，於網站內容與服務上，可以分為「資訊提供與查詢」、

「網路申辦」、「雙向溝通」。各項服務內容為 35：  

(一 ) 「資訊提供與查詢」：提供政府各部門的重要要聞、民眾的生

活情報、各中央部會的通訊方式、專題報導，以及可以透過

搜尋引擎檢索各機關網站文件、通訊資料等等。再者，透過

網站宣導政府重大政策的推行，使得民眾更了解當前重大政

策的內容，進而促使民眾的關注與參與。  

(二 ) 「網路申辦」：分為申請表單以及繳費服務，整合各機關的

表單與服務連結，方便民眾檢索與利用。  

(三 ) 「雙向溝通」：網站入口提供 Facebook「公共政策大家談」

粉絲團、政府部落 Blog、線上民調、電子信箱等等互動管

道，以達到政府與服務對象之間的雙向溝通。  

                                                 
3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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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E政府」網站整合多元的服務項目，打造一個具代表性的

政府入口網站，依據國發會提供的數據，截至2013年2月底為止，有效

會員人數已超過150萬人，且除了提供即時且多樣的政府資訊外，更進

一 步 提 供 多 項 各 式 申 辦 表 單 、 網 路申 辦 服 務 以 及 行 動化 應 用 軟 體 服

務。另外，為方便行政機關介接e化服務，提供使用者整合服務體驗以

及減少機關重附件至系統成本，該網站另發展之電子化政府服務平台

亦已完成96個機關共180項e化服務的介接。目前「我的E政府」網站

的服務亦逐漸發展符合不同族群的使用者需求的服務，且為了提供在

台國際人士的使用，更推出不同語言版本的資訊與服務。此外，該網

站亦依據民眾生命歷程需求設計專屬的服務專區，分別為親子、學生、

銀髮、女性等等。在不同的專區中，提供相關服務的連結，使得政府

資訊與服務的提供更加客製化。  

表9： 我的 E 政府網站服務統計  

種類  項目  統計量  

政府入口網  

申辦表單服務項數（2013 年 2 月底） 12,518 筆  

網路申辦服務項數（2013 年 2 月底） 3,181 筆  

有效會員數（2013 年 2 月底）  1,500,396 人  

行動服務專區蒐錄「機關行動化應

用軟體項數」(2013 年 2 月底）   
320 項  

滿意度（2012 年 10 月調查）  83.7% 

電子化政府  

服務平台  
介接服務數（2013 年 2 月底）  180 項（96 個機關） 

資料來源：國發會。  

 

至 於 ， 該 網 站 的 營 運 模 式 ， 則 是 透 過 資 訊 業 務 委 外 方 式

（Outsourcing），委託民間業者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Chung-Hwa 

Telecom）及其策略伙伴臺灣微軟（Microsoft Taiwan）辦理政府入口

網相關應用系統建置及維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會，2009）。委外

的服務項目主要有兩種：系統發展以及維運管理，整理如表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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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我的 E 政府網站委外服務項目  

項目 子項目  

系統發展 

1. 核心服務（Core/Basic Services）  

2. 使用者介面（Portal User Interface）  

3. 顧客導向服務（Customer-oriented Services）  

4. 應用服務（Application Services）  

5. 入口網平台服務（Platform Services）  

6. 整合服務（ Integration Services）  

項目 子項目  

維運管理 

1. 文宣推廣（Advertising & Promotion）  

2. 教育訓練（Training & e-Learning）  

3. 資料及系統更新（Data & System Updates）  

4. 系統管理（System Management）  

5. 客戶服務（Customer Service / Call Center）  

資料來源：國發會。  

 

二、電子化政府下個人資料保護  

在現今的社會中，隨著科技的變遷發展，資訊得以快速流通，存

取也更加容易。近年來詐騙案件幾乎每天占據媒體版面，不法集團之

行徑更為全民所痛惡。多數人在驚恐之餘，不禁納悶，為何歹徒對其

個人甚至家庭狀況能夠瞭若指掌，進而質疑個人資料是否遭到公務機

關或金融機構洩漏。不僅如此，民眾透過網際網路輕鬆掌握便利生活

的同時，也擔心相關資料會被不當蒐集利用，甚至洩漏牟利，導致日

後受到詐騙抑或推銷之困擾。因此，個人資料保護的議題也就越來越

受到重視，再者，隨著電子化政府的推行以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的訂定，

資 訊 安 全 與 隱 私 保 護 成 為 民 眾 關 注 的 課 題 。 新 的 個 人 資 訊 保 護 法 於

2010 年 4 月 27 日通過，並且於 2011 年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  

(一) 認識個人資訊保護法 36
 

                                                 
36

 臺灣大學─認識個人資料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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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個人資料的意義，首先必須掌握何謂「個人資料」。所謂

個人資料或稱個人資訊，根據學者Raymond Wacks（1994）所下的定

義，係指「有關於個人的事實、通訊和意見，被合理地期待為私密的

或敏感的，因而對於它們的收集、使用或流傳會想加以阻止或限制。」

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之定義為「關於特定或得特定之自

然人屬人或屬事之個別資料。」歐盟1995資料保護指令第2條定義為「指

有關識別或足資識別自然人（資料當事人）之任何資訊；足資識別之

人指直接或間接能予識別者，特別是以參考識別號碼或以其身體、生

理、精神、經濟、文化或社會屬性之一項或多項特定因素。」美國1974

年隱私權法a條第4款對「紀錄」（ record）的定義為「有關一個人之

任何單項性、累積性或集合性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其教育、財務處

理、醫療過程，及犯罪或職業經歷等，並包括其姓名、識別號碼、象

徵或其他個人之特定表徵，諸如一手指指印、聲音音帶，或一張照片

等資料在內」37ȴ  

我國在1995年時，即公佈施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但

部分內容早已無法因應現今社會實際資料利用現況，因此在2010年完

成修法，並更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擴大適用範圍，但其中部分

條文仍受爭議，今年行政院公布，受爭議的條文，暫緩施行，再提修

法，而其餘條文自2011年10月1日起上路。  

個人資料保護法，立法目的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個資法的核心是為了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合理利用。

而所謂的個人資料，根據個資法第1章第2條第1項：「指自然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

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

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http://www.cc.ntu.edu.tw/chinese/epaper/0023/20121220_2304.html ，檢閱日期：

2013 年 6 月 2 日。  
37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電子化政府之資訊保護：以個人資料保護為中心，

http://www.is-law.com/old/OurDocuments/PR0001CL.pdf，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2 日。  

http://www.cc.ntu.edu.tw/chinese/epaper/0023/20121220_2304.html
http://www.is-law.com/old/OurDocuments/PR0001C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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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個人之資料」其中，個資法特別把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

犯 罪 前 科 等 資 料 歸 納 於 特 種 資 料 範圍 內 ， 明 令 此 類 資料 除 非 特 殊 情

形，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  

 

圖7： 個資法所稱之個人資料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認識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資法主要從蒐集、處理和利用等三個層面，來規範個人資料的

合理利用，個資法所保護的資料型態，也從原本的電腦處理之個人資

料，延伸到無論是電腦處理的數位個人資料，或是紙本的個人資料，

皆適用於直接或間接識別之個人資料中。  

根據個資法所明訂，蒐集、處理與利用之定義如下表11所示：  

表11： 個資法中蒐集、處理及利用行為之定義  

種類 定義 

蒐集 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處理 
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

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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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定義 

內部傳送。 

利用 

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Ą 特定目的內之利用：蒐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之使用 

Ą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非蒐集之特定目的範圍之使用 

資料來源：個人資料保護法。  

在蒐集個人資料時，個資法規定蒐集者應盡告知義務，除了部分

特殊情形外，必須盡到告知當事人的義務，應明確告知當事人其公務

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蒐集目的、資料類別、資料使用期間、地區、

對象及方式、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當事人選擇不提供個資時，

對其權益之影響。  

處 理 與 利 用 個 資 時 ， 必 須 於 個 資 法 所 明 訂 特 定 目 的 之 規 定 範 疇

內，並與原先蒐集目的有關聯，不得擅自挪用，並在特定目的消失或

期限屆滿時，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

資料。  

除了蒐集個資必須符合特定目的，蒐集者必須盡到告知義務外，

個資當事人也有可行使之權利，包括了查詢、修改、補充個資，要求

提供個資副本、要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個資，或者要求直接刪除

個資，而且這些權利是不得被事先要求放棄或以合約限制。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72 

 

圖8： 個人資料之當事人所擁有之權利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認識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往，若發生個資遭到不法蒐集、處理、利用等糾紛時，受害者

必須親自舉證，獨自進行訴訟。為此，依據個資法規定，不但將舉證

責任歸屬於被告機關的責任，也建立團體訴訟機制，可由公益團體出

面代表所有受害者進行訴訟，發揮民間團體之力量，保護受害者。除

此之外，更提高相關刑事與民事責任，落實個人資料的保護。  

因此，在新修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中，除了第6條（特殊敏感資料）

及第54條（補行告知義務）因爭議仍大，有修正條文送交立法院審議

中，其餘在2012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新法的施行有下列五點的轉變 38： 

1、  受規範者的範圍擴大：有別於舊法只適用於公務機關及指定

的非公務機關，新法將適用之主體擴大到所有非公務機關及

個人。因此，所有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及個人，只要有蒐

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者，均受個資法的規範。  

2、  「個人資料」的定義擴大：在個資法定義下，包括姓名、出

                                                 
38

 中時電子報─新個資法施行後 5 大影響，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3/122012100900480.html ，檢閱日期：

2013 年 6 月 2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3/1220121009004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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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

職業、病例、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

聯絡方式、財務狀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

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均屬「個人資料」。此對個人資料及隱私之

保障將更為全面。  

3、  蒐集、處理、利用及保存個人資料時，均應遵守法定要件及

程序：個資法明訂了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所需之要件

及程序，如個資法第 8 條之告知義務（即包括告知蒐集者為

誰？蒐集目的為何？個人資料的類別、利用資料的對象、時

間、地點、方式，個人可要求閱覽或停止使用受蒐集資料的

權利等，及個人不提供時的影響），及第 7 條的徵得當事人同

意等，因此，企業及個人若有蒐集、處理、利用及保存個人

資料之需求時，應注意遵循此等要件及程序。此外，如有企

業將蒐集之個人資料（例如員工應徵時、消費者購物時、病

患就醫時所填寫的資料）送往國外，即所謂國際傳輸時，將

受額外的限制，例如受主管機關以受傳輸國欠缺完善保護法

規為由，而可禁止傳輸。  

4、  違法洩漏個人資料之責任加重：未遵守個資法規定者所將面

臨的民事責任，最高可達新台幣 2 億元，可謂我國法令中少

見的鉅額民事賠償責任，而且訴訟程序中蒐集、處理、利用

或保存個人資料者必須舉證無故意或過失，而非一般由原告

證明被告的故意過失責任；行政責任則可處罰鍰新台幣 50

萬元，而且當企業受行政罰時，企業代表人亦可能受處同額

度之罰鍰。再者，行為人更可能面對刑事責任，最高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新台幣 100 萬元罰金。  

5、  團體訴訟；此為新個資法之最大特色，個資法對於同一事件

可能引起多數個人權利受害之情形，特增設團體訴訟相關條

文，以方便權利受害人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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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在經過長時間討論及重重爭議後，終於正式上路，對個人

資 料 保 護 及 資 料 蒐 集 者 有 極 大 影 響。 鑑 於 個 資 法 的 全面 性 及 多 重 處

罰，除了企業及個人均應立刻採取必要之措施，包括修改相關合約內

容、建立公司制度及規章外以符合個資法的要求之外，政府機關在面

臨政府資訊公開的壓力下，應更加重視個人資訊保護等相關議題。  

(二 ) 我國電子化政府對於個人資訊保護的計畫與政策 39
 

自20世紀後，資通訊科技之發展日新月異，改變了各行業的經營

管 理 模 式 ， 各 國 政 府 亦 相 繼 思 考 如何 利 用 資 通 訊 科 技建 立 電 子 化 政

府，以輔助公部門在強調民眾參與的理念下，更有效率地服務民眾，

並提供民眾線上服務以便利接取及利用政府資訊。在電子化政府所建

構的服務藍圖裡，政府除了應重視線上服務之功能外，更應致力於資

訊安全之維護，以避免在資訊傳輸過程中，因管控不當而洩漏了國家

機密或民眾個人資料。據此，不難發現，電子化政府在獲得資通訊科

技帶來的「便利」、「即時」、「自動化」之特性後，也面臨了有別

於傳統政府服務的難題。  

1、  知的權利－政府資訊公開法  

政府資訊公開是以憲法保障人民「知的權利」為基礎，其目

的在於擴大民眾參與，提高民眾對於政府活動的瞭解，增進行政

行為的監督與信賴，以促進政府決策於公正民主的情形下做成，

並便利民眾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就我國法制而言，2005年

公布施行「政府資訊公開法」以明確規範政府資訊公開之範圍、

民眾申請之方式、資訊公開之方式、資訊公開之限制及相關的救

濟程序等事項，落實憲法對於人民「知的權利」之保障。  

民眾為實際參與及瞭解政府行政活動，確實有獲得充分且完

整的資訊之必要，因此，「政府資訊公開法」第6條便明白規範了

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因對人民

影響深鉅，應以「主動公開」為原則。然而，資訊公開固然有其

                                                 
39

 電子化政府下階段的挑戰－淺談政府資訊公開與個人資料保護法 ，

http://web.iii.org.tw/itmag/article_single_552.htm，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2 日。 

http://web.iii.org.tw/itmag/article_single_5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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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上的深遠意義，惟公開之範圍亦不宜影響國家整體利益、公

務執行及個人之隱私，因而在兼顧國家、社會及個人之利益之考

量下，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明文列舉限制公開或不予公開之事

項，以明白規範公開與否的界線，確保本法制定之目的與意義。  

2、  隱私權－個人資料保護法  

在資訊化社會的邁進過程中，個人的種種資料，常於本人不

知覺或超越本人同意範圍之情形下，遭大量蒐集、利用，甚或跨

國流通之事件多有所在。此事不僅已引起專家學者的廣泛討論，

更造成民眾的不安。有鑑於此，世界各國紛紛制定關於個人資料

保護之法律，我國亦於1995年8月公布施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

護法」，並且於2010年4月27日通過個資法，並且於2012年10月1

日正式施行，因應資訊化社會之潮流。  

3ȳ  我國電子化政府的發展歷程 40
 

早自1998年開始，臺灣即已開始推動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電

子 化 政 府 ， 十 餘 年 來 已 經 順 利 完 成 第 一 階 段 的 政 府 網 路 基 礎 建

設、第二階段的政府網路應用推廣計畫以及第三階段著重社會關

懷、提供民眾無縫隙的優質政府服務，至今無論在提升效率及服

務品質方面，已有相當具體的成果，並獲得國際組織評比肯定。  

除 政 府 網 路 使 用 度 與 整 備 度 獲 世 界 經 濟 論 壇 （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2010年至2011年評比第2名及第5名外，

根據行政院研究發展核委員會在2010年所進行的「民眾對電子化

政府相關議題的看法」、「數位落差調查」等資料顯示，民眾滿

意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服務達86.5%，滿意電子化政府推動成效亦

達67.4%，我國家戶上網率首度突破8成達80.8%，個人上網率首

度突破7 成達70.9%，而行動上網率也已突破5成達53%。  

                                                 
40

 DIGITIMES 中文網，原文網址：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領航 ，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3&Cat=15&Cat1=&id=3

16303#ixzz2V3Mi9YZF，檢閱日期：2013 年 6 月 2 日。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3&Cat=15&Cat1=&id=316303#ixzz2V3Mi9YZF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3&Cat=15&Cat1=&id=316303#ixzz2V3Mi9Y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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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政 府 運 作 電 子 化 的 同 時 ， 也 因 此 帶 動 數 位 落 差 的 大 幅 縮

減，不論青少年世代或中高齡民眾近用率均明顯提升，其中以31 

歲至60歲民眾近用率成長最為明顯，而性別數位落差也有大幅突

破，女性電腦及網路使用率已逼近男性，落差界線由過往的50歲

提 升 為60歲 ， 51歲 至60歲 婦 女 電 腦 使 用 率 較 男 性 減 少 8.8%的 差

距，其上網率亦較前一年大幅提升16.6%，顯示電子化政府的成

效，已從政府行政簡化、為民服務品質提升逐步擴及政府良善治

理、社會公平參與，進而帶動社會及經濟發展等層面，並邁向更

具積極意涵之數位機會推動。  

第三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優質網路政府計畫」已於2011年

12月執行屆滿，為深化前期電子化政府成果，國發會考量先進國

家電子化政府發展趨勢、因應國內外主客觀環境變化，已提出接

續計畫「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實施期間自2012年至2016年，

期以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增進政府整體服務品質，提供符合民眾

需求的全程創新服務。  

國發會指出，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規劃重點將建構政府服務

的DNA 核心理念，包括設備（Device）－發展可攜式行動裝置上

的服務，網路（Network）－因應無線寬頻網路應用發展便捷服務，

及應用（Application）－善用Web 2.0 社會網絡發展更貼進民眾

需求的創新服務，並以彰顯「民眾服務」、「運作效率」及「政

策達成」三大公共價值為主軸，聚焦提供電子化政府的主動服務、

分眾服務，並以受惠對象的角度進行思考、發展全程服務及跨部

門間之協調。  

第四階段最主要的電子化政府應用服務，包括政府雲端應用

服務、擴增基礎資料庫、主動全程服務、行動電子化政府、結合

社會網絡及e化服務宅配到家等，充分迎合目前的最主要的科技應

用趨勢，包括雲端運算、行動上網、巨量資料、社群網站及遠端

應用等，由於電子化政府的預算編列動輒超過近百億元，平均每

年投入金額近20億元，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的推動方向，等於也

將引導臺灣資訊應用市場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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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階段的主要發展重點有：組織改造、個資保護、綠能科

技。隨著電子化政府應用服務使用量的提升，許多問題也漸漸浮

上檯面，必須要儘快排除，方能順利推動電子化政府的發展。我

國個人資料保護法於2010年5月26日修正，該法將個人資料保護的

範圍擴及所有領域、加重民事及刑事的責任或對負責人科處同一

額度之罰鍰等規定，對於  應用資訊科技蒐集資料、提供電子化政

府服務的公務機關造成一定影響（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3）。  

為能兼顧保障民眾個人資料權利，並避免個人資料保護所造

成的風險與成本影響電子化政府服務之提供，第四階段電子化政

府計畫各執行機關，尤其以基礎資料庫擴增及主動全程服務等旗

艦之執行機關重點，需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研訂相關保護措施並

執行相關配套，包含訂定有關醫療、社福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

或利用之範圍及程序；配合公開公務機關持有之個人資料檔案名

稱、保有依據、特定目的與類別；並需指定專人辦理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事項等（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3）。  

同時，強化電子化政府法制作業（個人資料保護）及完備技

術規範，使法規與時俱進，提供民眾保障，並加強相關教育，讓

民眾完善認知電子化服務之安全性，凸顯電子化政府與良善治理

之連結，讓民眾有更多的參與，彰顯透明、課責、參與及效能之

特性（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3）。  

4、  個人資訊保護對政府的衝擊與挑戰  

在〈我國電子化政府影響評估報告〉中指出，公務員認為電

子 化 政 府 對 於 工 作 成 果 、 服 務 品 質 與 行 政 品 質 上 給 予 正 面 的 評

價。然而，資訊安全是電子化政府中要特別注意的項目。在此研

究報告的受訪對象中，有46.9%比例的公務員的所屬單位，曾經

發生過資安問題。政府的資安頻頻出包，國家檔案管理局、法務

部遭駭客入侵；屏東縣政府、勞工局也傳出未妥善管理個人資訊，

使多數人個資外洩，種種事件來看，因資安漏洞導致個資外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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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駭客辦得到，政府或企業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辦得到 41。此

外，國內著名的臺灣酷朋（Groupon）與中國信託接連遭受駭客

攻擊，上萬名會員的重要個資全外洩。這些案例顯現出我國的資

訊安全管理在政府內部尚存改進的空間，同時政府機關應嚴格監

督與管控企業界資安管理的問題。  

 

 

 

  

                                                 
41

 ETtoday 新聞雲：個資法專欄─ 政府門戶洞開  個人資料恐不保，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528/213251.htm#ixzz2V4BWYUSE，檢閱日期：

2013 年 6 月 2 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528/213251.htm#ixzz2V4BWY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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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過程與成果分析 

本研究著重在兩種民主政府關切的巨量資料類型分析，一是政府機關執

行業務過程蒐集的業務數據，以及公眾提供的民意數據，本研究將分別予以

實作分析，並將分析過程與成果所得到的研究經驗，詳加記錄以供有意導入

類似分析方法的政府部門參考。其中政府業務數據的巨量資料以我的e政府網

站日誌資料（log）為個案，政府外部的網路公眾民意資料，則以個資議題做

為個案42，茲就分析過程與結果分述如下。 

第一節 我的E政府網站日誌檔案分析 

網站日誌（Web Log）是由伺服器自動產生的紀錄檔，記錄網站營運的

各種狀況，包含對於本網站提出要求的各種歷史紀錄、多少人來過此網站、

從哪裡來、使用那些設備、瀏覽了那些網頁等等資訊。透過Log分析能讓網

站管理者了解整個網站營運的狀況、找出網站錯誤的原因以及偵測資安漏洞

等。研究團隊與國發會合作，以「我的E政府（以下簡稱我的E政府）」網站

為研究對象43，在技術分析部分則委由兩個技術團隊，包括世新大學資管系與

龍捲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協助針對所取得的Log資料進行分析。此外，基於

資訊安全的考量，研究團隊主要透過國發會提供我的E政府網站日誌（log）

檔，再交由技術分析團隊協助分析。但為進一步分析使用者使用站內搜尋引

擎與瀏覽網站服務之間的關係，經研究團隊和國發會溝通並取得同意後，另

委由龍捲風科技團隊協助修改搜尋引擎系統功能來蒐集搜尋引擎的日誌資

                                                 
42

 理想的研究個案應該是政府業務數據和民意數據皆關切同一種政策議題，亦即兩種資料的

重疊處，但由於引起民眾在政策規劃或執行現階段會廣泛討論的政策議題多有相當程度的政

策敏感性以及業務資料取得的限制，因此本研究僅選擇較一般性的政策議題進行討論，且將

研究重點放在巨量資料分析方法可行性探究。 
43

 依據研究團隊取得之豐富資料，資料範圍涵蓋我的 E 政府網站的所屬子網站，但限於篇

幅，本節將僅著重在分析方法與分析過程的介紹，並以「我的 E 政府入口網」的分析成果

為例，其餘研究成果將另彙整成研究光碟交付委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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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下將就本案的分析方法以及我的E政府入口網站的分析結果進行綜合

性的說明。 

 

一、分析資料與分析工具 

(一) 分析資料 

本案使用的資料，係來自國發會提供之「我的E政府」網站的日誌檔，

其資料範圍與型態整理如下表12所示： 

表12： 「我的 E 政府」網站日誌檔的資料範圍與型態 

編號 網站名稱 網域 
資料 

類型 
時間範圍 

1 入口網 www.gov.tw  IIS 
2012/10~2013/04, 

2013/8/20~2013/10/11 

2 政府部落 blog.www.gov.tw Apache 

主機 1：2012/03~2013/07, 

2013/7/11~2013/10/11 

主機 2：2012/10~2013/04, 

2013/7/11~2013/10/11 

3 生活情報 digg.www.gov.tw  Apache 
2012/10~2013/04, 

2013/7/11~2013/10/11 

4 銀髮館 elders.www.gov.tw  Apache 
2012/10~2013/04, 

2013/5/1~2013/10/11 

5 女性館 female.www.gov.tw  Apache 
2012/10~2013/04, 

2013/5/1~2013/10/11 

6 親子館 kids.www.gov.tw  Apache 
2012/10~2013/04, 

2013/5/1~2013/10/11 

7 行動入口 mobile.www.gov.tw  Apache 
2012/10~2013/04, 

2013/6/10~2013/10/11 

8 線上民調 pk.www.gov.tw  Apache 
2012/10~2013/04, 

2013//6/10~2013/10/11 

9 學生館 students.www.gov.tw  Apache 
2012/10~2013/04, 

2013/5/1~2013/10/11 

10 公共政策大家談 thinktank.www.gov.tw  Apache 
2012/10~2013/04, 

2013/5/1~2013/10/11 

11 臺灣看透透 webcam.www.gov.tw  Apache 
2012/10~2013/04, 

2013/8/12~2013/10/11 

http://www.gov.tw/
http://www.gov.tw/
http://www.gov.tw/
http://www.gov.tw/
http://www.gov.tw/
http://www.gov.tw/
http://www.gov.tw/
http://www.gov.tw/
http://www.gov.tw/
http://ww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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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研究團隊無法直接操作系統，因此伺服器當初怎樣記錄個別的資

料，研究團隊並無從得知，僅能透過國發會提供資料做分析。一般常見的Log

檔格式有 IIS Log和Apache Log格式，架設網站服務的伺服器環境不同決定

Log格式類型，以本研究案為例，我的E政府網站包含多個子網站，同時擁有

IIS Log和Apache Log兩種格式，另外還包含專為搜尋服務建置的Search 

Log，以下針對三種格式內容進行說明： 

1、 IIS Log 檔包含資訊： 

(1)  日期：記錄要求發出的日期。 

(2)  時間：使用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UTC）記錄要求發出的

時間。 

(3)  服務名稱：符合要求的網站例項號碼。 

(4)  伺服器 IP 位址：產生記錄檔項目的伺服器之 IP 位址。 

(5)  方法：要求的動作，例如 GET 方法。 

(6)  URI 主體：動作的統一資源識別項（URI）或目標。 

(7)  URI 查詢：用戶端嘗試執行的查詢（如果有的話）。 只有動態網

頁才需要通用資源識別項（URI）查詢。 

(8)  伺服器連接埠：為服務設定的伺服器連接埠號碼。 

(9)  使用者名稱：存取伺服器且經過驗證的使用者之名稱。 匿名使用

者會以連字號表示。 

(10)  用戶端 IP 位址：發出要求之用戶端的 IP 位址。 

(11)  使用者代理程式：用戶端使用的瀏覽器類型。 

(12)  通訊協定狀態：HTTP 或 FTP 狀態碼。 

(13)  通訊協定子狀態：HTTP 或 FTP 子狀態碼。 

(14)  Win32 狀態：Windows 狀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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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ache Log 檔包含資訊 

(1)  日期：記錄要求發出的日期。 

(2)  伺服器 IP 位址：產生記錄檔項目的伺服器之 IP 位址。 

(3)  通訊協定狀態：HTTP 狀態碼 

(4)  傳送時間：從伺服器都用戶端的傳送秒數 

(5)  使用者代理程式：用戶端使用的瀏覽器類型。 

(6)  HTTP 參照位址：表示從哪個網頁連結到目前的網頁。 

 

3、 Search Log 檔包含資訊： 

(1)  Id：搜尋識別號。 

(2)  Cookie：cookie 編號。 

(3)  Keyword：站內搜尋關鍵詞。 

(4)  clickUrl：搜尋關鍵詞後從搜尋結果中點選的連結網址。 

(5)  clickTime：搜尋後點選的時間。 

另外，IIS log與 Apache log欄位名稱雖不相同，但記錄資訊卻別無太大

差異，茲比較兩者差異如下表13所示：  

 

表13： IIS 與 Apache 網頁伺服器的 Log 資料欄位 

IIS Apache 

日期 日期時間 

時間 - 

伺服器名稱 - 

伺服器 IP 位置 - 

方法 - 

URI 主體 URI 主體 

URI 查詢 URI 查詢 

伺服器連接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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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 Apache 

用戶端名稱 - 

用戶端 IP 位置 用戶端 IP 位置 

使用者代理 使用者代理 

通訊協定狀態 通訊協定狀態 

通訊協定子狀態 通訊協定子狀態 

Win32 狀態 - 

 

(二) 分析工具 

研究團隊原規劃使用Google analytics（以下簡稱GA）做為分析工具，但

國發會基於網站資訊安全考量，無法提供研究團隊GA帳號密碼直接操作系

統，經多方溝通後改由國發會提供Log檔以及部分GA分析成果（excel檔），

再交由技術團隊以WebLog Expert為分析工具進行分析。此外，本案的技術團

隊---龍捲風科技，在分析過程另行開發Search Log 記錄程式搭配Excel，目的

在進一步分析使用者搜尋與瀏覽網站的行為。從下表14的比較可知，不同分

析工具尚存有若干功能的差異，詳細的操作方式與步驟則請讀者另行參閱附

錄二。由於GA與WebLog Expert可做的分析項目有些許差異，茲整理兩者分

析項目（以本案log檔可分析的項目為準）差異如表14所示，並補充說明優缺

點如後。 

表14： 不同 web log 分析工具之分析項目比較 

 
分析項目 WebLog Expert Google Analytics 

1 造訪人次 V V 

2 造訪時間 V 
V（僅能以每日統計圖表中選

擇時間範圍） 

3 造訪停留時間 X V 

4 來源國家 V V 

5 連網設備（行動裝置） X V 

6 作業系統 V V 

7 瀏覽器 V V 

8 最常被存取網頁 V V 

9 網路機器人 V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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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項目 WebLog Expert Google Analytics 

10 錯誤網頁 V X 

11 
站內搜尋關鍵詞與瀏

覽內容 
X X 

12 
使用者在 Google查詢

關鍵字及進入頁 
X V 

 

1、 GA 優勢： 

(1)  快速且即時獲得網站營運情形相關資訊，無需額外 Log 分析和運

算間。 

(2)  支援即時報表功能，可以即時看到正在網站中活動的造訪情形 

(3)  GA 比起 WebLog Expert 可以較輕易轉換時間區間和分析時間單

位 

(4)  支援多種匯出格式，包含 CSV、TSV、Excel、Google 試算表、

PDF。 

(5)  GA 分析功能著重於造訪者的行為分析，因此有例如回訪人次、

回訪次數、訪客瀏覽流程和網頁活動分析等功能是 WebLog Expert

不提供的。WebLog Expert 較著重於基本的 Log 分析，提供較為

精準、簡易的分析方法。 

(6)  可以看造訪者的來源網站的搜尋字詞，包括 Google、Yahoo、Bing

等。 

2、 GA 缺點： 

(1)  GA 無法針對站內搜尋作進一步的分析，僅能取得使用者在各大

入口網的搜尋字詞，以及每個進入網頁相對應之搜尋字詞，資料

量也與實際數量差距較大。 

(2)  較著重線上登入使用，因次無法直接匯出圖表部分資料。 

(3)  由於 GA 是以另外放置第三方程式碼追蹤瀏覽行為，而非直接分

析 Log 的方式，因此在數據上會有一些差異。因此以下針對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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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和 WebLog Expert 分析結果中的瀏覽人次比較如表 15。 

表15： WebLog Expert 與 GA 統計次數差異比較表 

月份 
WebLog Expert 

瀏覽次數 
GA瀏覽次數 差異 

2013/01 12207314 12232957 -25643 

2013/02 14699226 10836837 3862389 

2013/03 17172284 12207314 4964970 
2013/04 無資料 14161883 未比較 

2013/05 19613611 14423509 5190102 

2013/06 19825042 24172887 -4347845 

 83517477 88035387  

註：研究團隊未取得 2013 年 4 月 log data，故該月份無差異比較數值。 

綜合而言，本研究認為對多數政府單位而言，使用GA分析網站營運狀

況會是較方便且簡易的方式，例如本研究的多項分析成果也同時可以直接透

過GA來進行，故值得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二、 個案分析結果 

研究團隊希望藉著分析我的E政府網站，來呈現網站日誌分析可以提供

的資訊內容，俾做為政府網站管理單位使用的參考。由於研究團隊取得的資

料十分龐大，為方便說明，本研究先簡單就民眾於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4

月30日的整體使用的狀態進行基本說明。接著，針對2013年9月11日至2013

年10月11日間的日誌紀錄進行每日變化趨勢的分析44，以求得較精細的分析

結果，分析重點將包括造訪人次、造訪時間、來源國家、作業系統、瀏覽器、

最常被存取網頁、網路機器人、錯誤網頁、以及站內搜尋關鍵詞與瀏覽內容

進行說明。 

首先，就整體的log分析來看，研究團隊發現我的E政府入口網站在2012

年10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間，總瀏覽頁面為14,484,591次、總訪客數為

                                                 
44

 由於技術團隊開發程式過程中花了不少行政溝通與資訊安全檢測時間，使得在期末報告撰

寫前僅能取得這段期間的 search log。因此，為方便資料的比較說明，研究團隊特選擇此

一時間區間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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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9,932人次、來自個人電腦的有1,289,258人次、以及來自行動裝置的則有

4,292,939人次。不過分析中也發現，IIS網頁伺服器的log中有一個「Win32 狀

態」的欄位，可以判定瀏覽的網頁尚未讀取完成就提前關閉或停止瀏覽

（Apache網頁伺服器的log就沒有提供），發現在「政府入口網」有許多這種

現象，其原因可能為網路的頻寬太低，或是誤闖網頁，從現有資料中無從得

知45。其次，在關鍵字的查詢次數部分，報稅、yahoo、櫻花、年金與二代健

保的次數都超過1,000以上，為民眾搜尋的熱門關鍵字（參見表16）。 

 

表16： 民眾搜尋熱門關鍵字 

排名 關鍵字 查詢次數 

1.  報稅 2496 

2.  yahoo 2381 

3.  櫻花 1423 

4.  年金 1218 

5.  二代健保 1092 

6.  奇摩 928 

7.  房屋稅 914 

8.  所得稅 722 

9.  勞工保險 627 

10.  花季 613 

統計區間：2013/9/11~2013/10/11 

 

其次，本研究利用2013年9月11日至2013年10月11日間的資料，結合

WebLog Expert和自行開發的Search Log搭配Excel，使分析成果可以更加完整

細緻。在造訪人次的分析結果發現（參見表17），在2013年9月11日至2013

年10月11日期間的總點擊率（以log所記錄的資料統計出該伺服器在這一個月

內的總點閱次數）為8,310,330次。訪客點閱（總點擊次數扣除網路機器人的

                                                 
45

 研究團隊猜測其中一種可能是因為 iTaiwan 免費無線上網登入後的首頁設為我的 E 政府網

站，使得使用者在僅有無線網路使用需求，沒有瀏覽我的 E 政府網站需求的情況下，未

等待網頁下載結束就點選離開網站。若這種猜測正確，則我的 E 政府網站的使用情形，

恐有因此而增加使用者流量統計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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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閱次數）為7,782,577次。網路機器人點閱（指其他網路服務的網路機器人

的點擊次數）為527,753次。這一個月的日平均點擊次數259,697次，而這一個

月該log來源的不重複IP平均人次則為12.85人次。頁面瀏覽的相關統計資料則

顯示，總瀏覽的頁面次數為992,139次，每日平均閱覽頁面為31,004次，每日

每位訪客平均閱覽頁面為1.64次。至於網站訪客的部分，該月總訪客數為

605,729次，平均每日的訪客數為18,929次。 

 

表17： 我的 E 政府入口網每日訪客統計表 

點閱 

總點擊率 8,310,330 

訪客點閱 7,782,577 

網路機器人點閱 527,753 

日平均點擊 259,697 

日平均訪客 12.85 

頁面 

總閱覽頁面 992,139 

日平均閱覽頁面 31,004 

日平均訪客閱覽頁面 1.64 

訪客 

總訪客數 605,729 

日平均訪客數 18,929 

統計區間：2013/9/11~2013/10/11 

 

圖9顯示我的E政府入口網站使用者在一天24小時間的變化情形。從圖中

可也約略看出，從早上8點到12點、下午3點到5點的參觀人數是較多的，上班

期間為該入口網站的主要高峰期。其中一天中使用活動最頻繁的時刻分別為

上午11點到12點之間、下午3點到4點之間、以及下午4點到5點之間。從下班

時間開始訪客人數逐漸遞減，到隔日凌晨4點達最低，5點開始人數又逐漸上

升。使用的消長與週期，與民眾上班作息的時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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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我的E政府網站每日各時段訪客活動次數 

國家區分以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提供的全球IP位址與AS號碼月

統計資料查詢(http://trace.twnic.net.tw/ipstats/ipv4stats.php）為依據來區分來訪

IP位於哪個國家。在訪客的國籍部分，從表18中可看出最常造訪我的E政府網

站的訪客國家是以臺灣為主，佔九成以上比例，第二常來訪的訪客為美國

（2.53％），第三為香港。 

表18： 最常造訪我的 E 政府網站的訪客來源統計 

編號 國家 點閱 訪客 比率 

1 臺灣 7,200,827 568,124 93.79% 

2 美國 99,269 15,346 2.53% 

3 香港 67,263 4,934 0.81% 

4 日本 25,646 2,560 0.42% 

5 德國 4,197 1,645 0.27% 

6 澳洲 5,325 1,137 0.19% 

7 加拿大 6,305 1,085 0.18% 

8 未知 317,266 1,083 0.18% 

9 新加坡 7,099 1,006 0.17% 

10 馬來西亞 6,333 843 0.14% 

統計區間：2013/9/11~2013/10/11 

http://trace.twnic.net.tw/ipstats/ipv4stat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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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業系統部分，表19顯示的作業系統分析是根據IIS LOG欄位裡的cs

（User-Agent）記錄推算使用者使用作業系統次數的加總。從表中統計次數

可見，來訪我的E政府網站的民眾最常使用的是Android系統（61.27%），接

著才是Windows7（9.64%）和WindowsXP（8.97%）。可見行動載具已經超

越一般PC，成為來訪我的E政府的主要方式。 

表19： 使用者使用作業系統次數統計 

編號      

1 Android OS 1,450,668 371,121 61.27% 

2 其他 184,519 66,034 10.90% 

3 Windows 7 2,105,442 58,380 9.64% 

4 Windows XP 2,701,581 54,355 8.97% 

5 iPhone 139,422 18,575 3.07% 

6 iPad 119,267 13,729 2.27% 

7 Windows 8 186,680 6,827 1.13% 

8 Mac OS 113,010 5,913 0.98% 

9 Windows Vista 103,391 3,209 0.53% 

10 Linux 100,914 3,147 0.52% 

統計區間：2013/9/11~2013/10/11 

表20顯示的瀏覽器分析則是根據IIS LOG欄位裡的cs（User-Agent）記錄

推算使用者是用何種瀏覽器來瀏覽我的E政府網站。一般PC瀏覽器中以IE為

最常使用的瀏覽器，排行第二的則為Android Brower，對照最常使用作業系

統的分析，此分析更確認，民眾透過行動上網來訪我的E政府已是主要行為

之一。而透過此項分析可做為網站設計時重要依據，未來可留意網站在主要

瀏覽器中的支援性和易用性。 

表20： 使用者使用瀏覽器類型統計 

編號     

1 Internet Explorer 4,518,409 83,909 13.34% 

2 Android Browser 742,867 79,118 12.58% 

3 
Apache-HttpClient/UNAVAILABLE（java 

1.4） 
95,780 56,361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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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 Google Chrome 1,144,226 56,000 8.90% 

5 Mobile Safari 111,243 12,141 1.93% 

6 Firefox 265,261 10,201 1.62% 

7 
Dalvik/1.6.0 (Linux; U; Android 4.1.2; 

GT-I9300 Build/JZO54K） 
12,175 9,288 1.48% 

8 
Dalvik/1.6.0 (Linux; U; Android 4.1.2; 

GT-I9100 Build/JZO54K） 
11,636 9,065 1.44% 

9 Jakarta Commons-HttpClient/3.1 11,531 7,946 1.26% 

10 
Dalvik/1.6.0 (Linux; U; Android 4.1.2; 

GT-N7100 Build/JZO54K） 
9543 7,783 1.24% 

統計區間：2013/9/11~2013/10/11 

 

至 於 在 民 眾 最 常 造 訪 的 網 頁 部 分 ， 從 圖 10 的 內 容 得 知 民 眾 在

「www.gov.tw」網域內最常造訪的網頁有首頁、首頁中的天（header）和地

（footer）。除此之外還有新聞中心和分類檢索等網頁，是民眾較常造訪的。 

 

 

圖10： 最常造訪的網頁 

 

http://ww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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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機器人又稱為網路蜘蛛，意指搜尋引擎為了加速搜尋時的速度所使

用之「自動化瀏覽網路」的程式。這類的電腦程式是為了自動從網路擷取特

定的資料，或為了組織網路上的資料，而設計用來自動瀏覽網路的程式。網

路蜘蛛指的是自動瀏覽網頁的程式，它會模擬人類造訪網頁行為，經過排程

設定，可以定時自動瀏覽網頁，將網頁內容或任何檔案抓回，再繼續根據該

網頁內所連結到其他網頁或資料的相關資訊，繼續將其他網頁也抓回。網路

蜘蛛的用途，主要有：建立搜尋引擎的資料庫、複製資料等，例如：Google、

Yahoo、Baidu、Bing等著名搜尋引擎網站，都是利用類似方法來建立查詢的

資料庫，藉此提供服務給大眾。從圖10中可發現最常來訪我的E政府網站的

網路機器人有Googlebot、Perl LWP、Xenuôs、Bing等網站。以次數最多的

Googlebot來看，一個月內來點閱網頁的次數超過25萬次。 

 

 

圖11： 最常來訪網路機器人 

 

在錯誤網頁的部分，從表21的分析中可以發現這一個月內，404錯誤的

頻率最高，共計有654,320次。其他主要的錯誤還有403、500、400、405、406、

416等錯誤。透過網頁錯誤分析可持續觀察網站營運中重要的錯誤，並定期找

出錯誤原因，改善錯誤情形（可參見表22有關錯誤定義的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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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我的 E 政府入口網錯誤網頁統計 

編號 錯誤 點閱 

1 404 找不到 654,320 

2 403 禁止 18,195 

3 500 內部伺服器錯誤 2,812 

4 400 要求錯誤 818 

5 405 不允許的方法 32 

6 406 不接受 3 

7 416 要求的範圍無法使用 1 

 
總計 676,181 

統計區間：2013/9/11~2013/10/11 

 

表22： 錯誤網頁代碼定義一覽表 

代碼 說明 

400 (不正確的要求） 伺服器無法解讀該要求的語法。 

403 (禁止） 伺服器拒絕要求。如果您看到 Googlebot 在嘗試檢

索您網站的有效網頁時收到這個狀態碼 (您可以在 

Google 網站管理員工具 [檢索] 標籤下的「檢索錯

誤」網頁中看到這狀態碼），則可能是因為您的伺

服器或主機封鎖了 Googlebot 的存取權。 

404 (找不到） 伺服器找不到要求的網頁。例如，如果該要求是針

對伺服器上不存在的網頁，則伺服器通常會傳回此

代碼。 

如果您的網站上沒有 robots.txt 檔案，並在 Google 

網站管理員工具的「封鎖的網址」網頁看到這個狀

態，則這個狀態是正確的。不過，如果您有 robots.txt 

檔案，並看到此狀態，則您的 robots.txt 檔案可能未

正確命名或位於錯誤的位置。(應該位於網域的最高

層級並且命名為 robots.txt）。 

如果您在 Googlebot 嘗試檢索的網址中看到這個狀

態，則 Googlebot 所追蹤的很可能是來自其他網頁

的無效連結 (可能是舊連結或拼字錯誤的連結）。 

https://support.google.com/webmasters/answer/answer.py?answer=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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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說明 

405 (不允許的方法） 不允許要求中指定的方法。 

406 (不接受） 無法以所要求的內容特性回應要求的網頁。 

416 (要求的範圍無

法使用） 

如果要求的範圍在該網頁上無法使用，伺服器就會

傳回此狀態碼。 

500 內部服務器錯誤 

 

在表23的部分，主要顯示的為入口網搜尋次數最多之10個關鍵字，以及

每個關鍵字最常被點選的連結與內容描述。從關鍵字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

出民眾在這一個月中最關心的議題和需求，主要有關於募兵制、牌照稅、身

心障礙等。在連結內容類型最常見的則有FAQ、全國法規資料庫、以及官網

等。 

表23： 我的 E 政府入口網使用者最常搜尋關鍵字及網站統計 

編

號 

Key 

word 

查詢

次數 
最常點擊連結 連結描述 

1 募兵制 152 http://www.gov.tw/category/FAQdetail.aspx?query=hot&cateid=100&did=28185  FAQ 

2 牌照稅 14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95 

全國法規資料

庫 

3 
身心障

礙 
12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46 

全國法規資料

庫 

4 考選部 97 http://www.moex.gov.tw/  
官網 

5 
生育補

助 
95 http://www.gov.tw/category/FAQdetail.aspx?query=hot&cateid=100&did=127147  FAQ 

6 yahoo 88 http://www.taiwan.gov.tw/print.asp?xItem=110243&ctNode=3521&mp=20  

國情新聞中心

-得獎名單 

7 
國民年

金 
88 http://www.bli.gov.tw/sub.aspx?a=EqVSfrb7aT0= 

勞保局資訊 

8 移民署 74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官網 

9 中秋節 69 http://www.gov.tw/category/FAQdetail.aspx?query=hot&cateid=100&did=114718  FAQ 

10 遺產 6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72 

全國法規資料

庫 

統計區間：2013/9/11~2013/10/1 

 

http://www.gov.tw/category/FAQdetail.aspx?query=hot&cateid=100&did=2818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9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46
http://www.moex.gov.tw/
http://www.gov.tw/category/FAQdetail.aspx?query=hot&cateid=100&did=127147
http://www.taiwan.gov.tw/print.asp?xItem=110243&ctNode=3521&mp=20
http://www.bli.gov.tw/sub.aspx?a=EqVSfrb7aT0=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http://www.gov.tw/category/FAQdetail.aspx?query=hot&cateid=100&did=11471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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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發現 

依據前述我的E政府網站的Log分析結果，本研究歸納出以下幾個主要的

發現： 

(一) 一天中使用活動的消長與週期，與民眾上班作息的時間相似。最頻

繁的時刻分別為上午 11 點到 12 點之間、下午 3 點到 4 點之間、以

及下午 4 點到 5 點之間。從下班時間開始訪客人數逐漸遞減，到隔

日凌晨 4 點達最低，5 點開始人數又逐漸上升。 

(二) 其次在最常來訪國家前三名的部分，臺灣為高比率的來訪區域，

而其餘來訪較多的區域大致包括美國、香港、日本。 

(三) 來訪者的作業系統主要以 Windows 的系統為主，此外還包括

Android、ipad 與 iphone 的系統，已漸漸發現民眾使用行動平板化

的比率日益增加的趨勢。 

(四) 至於來訪者使用之瀏覽器的前兩名，就總體的分析來看，Internet 

Explorer 與 Android Browser 為大宗。   

(五) 網域內最常造訪的網頁則有首頁、首頁中的天（header）和地

（footer）。除此之外還有新聞中心和分類檢索等網頁，也是民眾

較常造訪的。 

(六) 主要來訪的網路機器人以 Googlebot 為最主要。 

(七) 錯誤頁碼的分析，主要最常見的為 404 Not Found。 

(八) 使用者的搜尋關鍵字的排名主要以報稅與 yahoo 為大宗。 

(九) 使用者搜尋關鍵字與最常連結的內容位在 FAQ、全國法規資料庫、

以及官網等。 

第二節 網路輿情分析：以個資為議題  

為瞭解網路輿情資料分析的流程，本研究團隊同時與資策會和龍捲風科

技等兩個技術團隊合作以吸取更多元完整的經驗，針對個人資料保護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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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進行網路上輿情意見的收集與分析。整體而言，圖12可代表本研究團隊

與兩個技術團隊夥伴的網路輿情分析流程，不論政策議題為何，網路輿情分

析的產出皆可作為該政策議題主管機關的管理、決策、預警或資訊公告的功

能；本研究團隊在流程中提出兩個循環，使得議題領域專家（政府主管機關）

與網路輿情分析的資訊服務廠商能共同確認初步分析成果，以及解讀最終分

析產出成果。本節後文將先詳細介紹各步驟，接著再展示實作成果，最後綜

整分析此實作經驗以提供政府機關作為導入網路輿情分析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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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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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網路輿情分析流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一、網路輿情探勘實作流程 

以前述的流程圖為整體分析流程的基礎，研究團隊在與技術夥伴的啟動

會議後，借重它們在網路輿情分析專案的經驗，並考量政府機關的運作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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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擬定如表24的詳細實作流程，實作期程由2013年7月5日至10月11日（約

三個月，可作為未來實際導入的參考），實作流程中由本研究團隊扮演導入

網路輿情分析的業務需求單位，在若干步驟也可扮演政府機關與資訊服務夥

伴的溝通橋樑。 

步驟一可視為網路輿情需求單位的目標界定階段，包括導入網路輿情分

析的認知及需求，特定議題的內容，關注或困擾的焦點與範疇釐清。此外，

如相同議題目前已具備相關民調資料，也建議可以先取得以作為後續對照比

較的基礎。透過實作經驗，本研究建議導入網路輿情分析的政府機關必須先

有充足的準備，才可避免受限於資訊服務廠商的定型化圖表產出，這其實也

等同於在將巨量資料分析專案委外前，政府機關本身必須有清楚的管理決策

需求與產出報表規格，並透過委外專案管理過程與資訊服務廠商逐步討論修

正。 

步驟二則開始界定有興趣的政策議題關鍵詞（如議題、事件、意見領袖、

利害關係團體等），議題關鍵詞包括較為專業的精確用詞（如「個人資料保

護」）與簡稱（如「個資」），事件關鍵詞如「信用卡個資外洩」，意見領

袖及利害關係人則可提出與本議題有關且具代表性的國內外團體或個人。步

驟二中也同時擬定網路輿論蒐集的條件，包括媒介來源（如BBS、電子新聞、

社群媒介等類型或特定的來源如PTT、聯合電子報、Facebook等）、時間範

圍（如過去三年至今）、與分析週期（如過去一週至今，每週產出分析報表）；

除此之外，需求單位也可為每個分析週期設定蒐集觀測主軸，例如此政策議

題的新興事件。 

步驟三則由具備網路輿情分析技術的資訊服務廠商，依據前述的關鍵詞

與搜尋觀測條件（由上而下）在網路上進行蒐集分析（由下而上），在此過

程中資訊服務廠商其實是以實際的搜尋成果，回饋修正或補充由政府主管機

關提供的議題關鍵詞（包括議題、事件、意見領袖、利害關係團體等）。其

實資訊服務廠商也可進入步驟四以獲取初步分析成果，首先是初步擬定網路

輿情分析報告的規格，可能包括關鍵詞、關鍵詞間的交叉分析、關鍵詞與媒

介來源的交叉分析，以及正負面認知、及與關鍵詞、媒介來源的交叉分析等，

並初步確保以上分析結果的品質，包括斷句、正負面認知、（議題，事件，

關聯）與分析報表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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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步驟二到四即為以上整體網路輿情分析流程圖中的第一個循環，政

府議題主管機關、議題領域專家、與資訊服務廠商透過定期（如每週一次）

的專案會議，在此循環中漸進修正所有相關分析條件與產出規格，資訊廠商

雖然可能對於該政策議題較不熟悉，但是它們多樣化議題的蒐集與分析所累

積的經驗，卻足以提出實用的蒐集與分析策略，而對於政府主管機關及議題

領域專家有實質貢獻；另一方面，資訊服務夥伴透過多次與各議題領域的政

府主管機關與專家學者的合作，也勢必更能掌握網路輿情分析的多元應用需

求，進而回饋修正其蒐集分析策略與技術。換言之，網路輿情分析其實開創

了跨部門與公私夥伴關係的另一場域，雙方皆因其需求與貢獻專業而有所獲

益。 

表24： 網路輿情分析實作流程 

實  

步驟 

具備網路輿情分析技  

的資訊服務廠  

本研究團  

 

導入輿情分  

的公務單  

1 

 (a) 瞭解輿情分析現況與導入網路輿情

分析的認知及需求，議題內容，關

注或困擾的焦點與範疇釐清 

(b) 目前民調題目與成果，現有資料、

法規，文獻等 

2 

(a) 針對政策議題擬定關鍵詞，包括議題、事件、意見領袖、利害關

係團體等 

(b) 擬定網路輿論蒐集的條件，包括媒介來源、時間範圍、分析週期

等 

(c) 每個週期的蒐集觀測主軸 

3 

(a) 透過網路搜尋擷取符

合關鍵詞的公開言論

並執行初步分析 

  

4 

(a) 擬定網路輿情分析報告的規格，包括關鍵詞、關

鍵詞間的交叉分析、關鍵詞與媒介來源的交叉分

析，以及正負面認知、及與關鍵詞、媒介來源的

交叉分析等 

(b) 討論以上分析結果的品質，包括斷句、正負面認

知、（議題，事件，關聯）與分析報表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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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步驟 

具備網路輿情分析技  

的資訊服務廠  

本研究團  

 

導入輿情分  

的公務單  

5 重複上述步驟，直到分析結果可被接受 

6 
(b) 解讀上述網路輿論分析結果，討論以上分析結果的品質 

(c) 擬定輿論分析的修正策略（正負面認知） 

7 重複上述第步驟，直到分析結果可被接受 

8 

(c) 製作網路輿情分析的公開報告 

(d) 研擬網路輿情分析的應用方案 

(e) 整理以上經驗並回饋於政府機關導入網路輿情分析的作業流程 

 

整體流程圖中的第二個循環是指步驟六回饋至步驟二的修正，與前述第

一個循環的主要差異，在於此階段中政府議題主管機關、議題領域專家、與

資訊服務廠商必須共同研討的內容，除了前一循環的蒐集分析策略之外，還

應包括對於網路輿情分析成果的解讀及其品質的確保，尤其在分析成果將成

為決策依據或對外公開的情境中，資訊廠商藉以分析網路輿論的文字或內容

分析（text/content analytics）演算法在其語意（semantics）及情緒（sentiment）

都可能有所誤差，因此步驟四與步驟六都應有品質確保機制。 

在通過以上兩個循環的跨領域討論後，最後步驟八即為產製網路輿情分

析的報告，並據以研擬報告內容的可能運用，例如提出管理或決策上的意涵

與方案、啟動預警機制、或研擬公關行銷作為。 

後文將展示以上各步驟中的成果並予以解讀，包括初步分析成果與調整

（第一次循環，前四個步驟）、分析成果品質確保（第二次循環，前六個步

驟）、以及分析成果展示與解讀（步驟八）。 

 

二、網路輿情的初步分析與調整 

伴隨步驟一與步驟二的執行，表25為研究團隊（扮演領域專家及議題主

管機關角色）初步提供給資訊服務團隊的個資議題關鍵詞與相關搜尋條件，

研究團隊以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中的重要關鍵詞，在網路上搜尋整理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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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時間點、利害關係人（企業、非營利組織、個人）、與同時出現的

相關詞彙。 

表25： 個資議題關鍵詞與相關搜尋條件（研究團隊提供） 

(一) 個資 

1. 事件與時間點：中國信託網站的繳費中心（5 月）、臺灣 Nokia（2 月）、

洩愛滋役男個資（7 月）、臉書（7 月） 、史諾登（7 月） 

2. NGO：中華民國資料保護協會、臺灣隱私權顧問協會、全民個人資料

保護聯盟 

3. 企業：iThome、遊戲橘子、鼎新電腦、合作金庫、彰化銀行、元富證

券、臺北喜來登、信義房屋、馬偕醫院、新竹貨運、連展科技、博客

來、東森購物、鼎新電腦、新竹物流、Payeasy、永慶房屋、精誠資訊 

4. 意見領袖：史諾登、葉奇鑫、陳振楠、莊庭瑞、魯君禮、顏志展、林

鴻文 

5. 利害關係人：主管機關、法務部 

6. 其他：網路行為紀錄器、個資法教戰手冊、國賠、隨身碟、紙本個資、

列印、資料遮罩（Data Masking）、隱私權標誌制度、敏感性資料、個

資跨國移轉、住院律師 

(二) 個資保護 

1. 事件與時間點：中國信託網站的繳費中心（5 月） 、臺灣 Nokia（2 月）、

洩愛滋役男個資（7 月）、臉書（7 月）、史諾登（7 月） 

2. NGO：臺灣個人資料保護協會 

3. 利害關係人：經濟部法規委員會、教育機構 

4. 其他：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法討論專區、

臺灣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 

(三) 個資外洩 

1. 事件與時間點：中國信託網站的繳費中心（5 月）、臺灣 Nokia（2 月）、

愛滋役男（7 月）、臉書（7 月）、博士雞排&彩券（6 月）、Groupon 酷

朋（5 月） 

2. 意見領袖：蔡一郎 

3. 利害關係人：醫療業 

4. 其他： 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技術、優碩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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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個資洩漏 

1. 事件與時間點：中國信託網站的繳費中心（5 月） 、臺灣 Nokia（2

月）、洩愛滋役男個資（7 月）、臉書（7 月）、PChome（10 月）、駭客

林志炫（5 月）、內政部網站（2012 年 3 月）、中央大學校友個資外洩

（2012 年 11 月） 、史諾登（7 月） 

2. 意見領袖：黃于珊 

3. NGO：中華民國資料保護協會 

4. 企業：網路資訊雜誌 

5. 其他：駭客入侵 

(五) 個資竊取 

1. 事件與時間點：Twitter（4 月）、Skype（6 月）、史諾登（7 月） 

2. 意見領袖：曾更瑩、杜世鵬 

3. 企業：F-Secure、資安人科技網、鼎新電腦、DigiTimes 電子報、玉山

科技 

4. 其他：駭客、團購、網路交易 

(六) 個資竄改 

1. 事件與時間點：駭客林志炫（5 月）、竄改基測成績（2008 年 7 月） 、

史諾登（7 月） 

2. 意見領袖：曾更瑩 

3. 企業：鼎新電腦 

(七) 個資毀損 

1. 事件與時間點：臉書（7 月） 

2. 意見領袖：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3. 利害關係人：醫療業 

4. 其他：駭客 

(八) 個資滅失 

1. 事件與時間點：臉書（7 月） 

2. 意見領袖：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3. 利害關係人：醫療業 

4. 企業：鼎新電腦、網路資訊雜誌、趨勢科技、麟瑞科技、達文西個資

暨高科技法律事務所 

5. 其他：駭客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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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個人資料 

1. 相關事件與時間：臉書（7 月） 、史諾登（7 月） 

2. 企業：iThome 

3. NGO：臺灣個人資料保護協會 

4. 其他：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澳門） 

(十) 個人資料保護 

1. 相關事件與時間：洩愛滋役男個資（7 月）、臉書（7 月）、媚登峰（7

月） 、史諾登（7 月） 

2. 企業：iThome 

3. NGO：臺灣個人資料保護協會、全民個人資料保護聯盟、中華民國資

訊軟體協會 

(十一) 個人資料外洩 

1. 相關事件與時間：洩愛滋役男個資（7 月）、臉書（7 月）、媚登峰（7

月） 、史諾登（7 月） 

2. 企業：iThome 

3. NGO：臺灣個人資料保護協會、全民個人資料保護聯盟、中華民國資

訊軟體協會 

(十二) 個人資料洩漏 

1. 相關事件與時間：中國信託網站的繳費中心（5 月）、博客來（2006）、

洩愛滋役男個資（7 月）、臉書（7 月）、博士雞排&彩券（6 月） 、史

諾登（7 月） 

2. 意見領袖：白宗弘、李永然 

3. 企業：聯晟法網、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趨勢科技 

4. 其他：駭客入侵、手機資安 

(十三) 個人資料竊取 

1. 相關事件與時間：臉書（7 月）、媚登峰（7 月） 、史諾登（7 月） 

2. 企業：玉山科技、網路資訊雜誌 

3. 其他：Candy Crush、駭客 

(十四) 個人資料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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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關事件與時間：媚登峰（7 月） 、臉書（7 月） 、史諾登（7 月） 

2. NGO：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3. 企業：天遠律師事務所 

(十五) 個人資料毀損 

1. 相關事件與時間：臉書（7 月） 

2. NGO：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3. 企業：天遠律師事務所、臺灣資安電子報 

(十六) 個人資料滅失 

1. 相關事件與時間：臉書（7 月） 

2. NGO：中華人事主管協會 

3. 企業：天遠律師事務所、臺灣資安電子報 

技術分析團隊依據表25，設定由上而下的初步搜尋條件，表26則是由技

術團隊透過其網路輿情分析系統的實際搜尋產出，比對此兩表可以發現由下

而上確實可以產生原來研究團隊沒有提出的個資相關事件與關鍵詞。例如技

術團隊可能先不以研究團隊所提供的關鍵字搜尋，而使用「個資」、「個人

資料」以及「個人資訊」等涵蓋性較大的相關字詞進行檢索，搜尋的結果中，

可以發現「不正確的詞語」以及「同時出現的字詞」，因此，透過第一回合

的結果調整關鍵字，搜尋條件如＂個資＂、＂個人資料＂、＂個人資訊＂、

＂個資法＂、＂保密＂、或＂安全＂等。 

再者，從個資事件的「維度」，即為研究團隊所提供的關鍵字項目（如

個資保護、個資外洩é等大項進行檢索）。最後，針對事件以及組織進行關

鍵字的調整與資料的搜尋。「不正確的詞語」可以作為排除條件的參考，而

「同時出現的字詞」則可作為接下來更精準的搜尋「維度」。最後，本研究

過程中也遭遇該議題搜尋成果數量不足的困難，除了以上說明的調整關鍵詞

之外，也嘗試拉長搜尋時間；關於利害關係人或意見領袖的部分並不會刻意

去觀測，除非其相當具有代表性。 

 

表26： 個資議題關鍵詞與相關搜尋條件（技術分析團隊提供） 

事件 時間 關心主題 事件 Keywords 

中國信託網站 2013 年 5 月 個資，個資保護，個資外 繳費資料，連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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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時間 關心主題 事件 Keywords 

的繳費中心 洩，個資洩漏，個人資料

洩漏 

料，信用卡號，繳費

中心 

臺灣 Nokia 2013 年 2 月 
個資，個資保護，個資外

洩，個資洩漏 

行銷活動，網站遭

駭，姓名，電話，電

子郵件，密碼 

洩愛滋役男個

資 
2013 年 7 月 

個資，個資保護，個資外

洩，個資洩漏，個人資料

保護，個人資料外洩，個

人資料洩漏 

個資外洩，通知書，

密封 

臉書 2013 年 7 月 

個資，個資保護，個資外

洩，個資洩漏，個資毀

損，個資滅失，個人資

料，個人資料保護，個人

資料外洩，個人資料洩

漏，個人資料竊取，個人

資料竄改， 個人資料毀

損，個人資料滅失 

電話號碼，電子郵

件，下載你的資訊，

DYI 

史諾登 2013 年 7 月 

個資，個資保護，個資洩

漏，個資竊取，個資竄

改，個人資料，個人資料

保護，個人資料外洩，個

人資料洩漏，個人資料竊

取，個人資料竄改， 個

人資料滅失 

隱私，網路隱私，管

理漏洞，私密信函，

美國國安局，稜鏡計

劃，Edward 

Snowden，NSA，全

球監控，網路言論自

由 

博士雞排&彩券 2013 年 6 月 個資外洩，個人資料洩漏 

洩漏客戶個人資

料，摸彩，宋耿郎，

賀山， 

Groupon 酷朋 2013 年 5 月 個資外洩 遭受攻擊，竊取 

Pchome 10 月 個資洩漏 詐騙電話 

駭客林志炫 2013 年 5 月 個資竄改，個資洩漏 

施孟甫，

muzik-online，駭客

入侵，音樂，KEN，

資安，SQL 

injection，資料隱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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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時間 關心主題 事件 Keywords 

攻擊 

內政部網站 2012 年 3 月 個資洩漏 

網頁下載，志工個資

外洩，自願服務，個

人資料，姓名，出生

日期，身分證字號，

住址 

中央大學校友

個資外洩 
2012 年 11 月 個資洩漏 個資外洩，校友 

Twitter 2013 年 4 月 個資竊取 
駭客入侵，異常登

入，駭客攻擊 

Skype 2013 年 6 月 個資竊取 

Skype，授權通知，

信件，官方授權憑

證，監控，竊取，網

頁瀏覽資訊 

竄改基測成績 2008 年 7 月 個資竄改 

考生資料外洩，承

包，閱卷，洩漏，補

教業者，賣假成績單 

媚登峰 2013 年 7 月 

個人資料保護，個人資料

外洩，個人資料竊取，個

人資料竄改 

盜刻客戶印章，查詢

會員財產，身分證影

本 

博客來 2006 年   
註冊成功會員，電郵

疏失，夾帶會員資料 

 

三、網路輿情分析品質 

研究團隊除了與技術分析團隊持續3-4次的討論修正並重新蒐集分析之

外，步驟三與步驟四也涉及初步資料分析品質的確保，此品質確保步驟在本

研究中包括網路輿論的語意相關性及正負面情緒兩個部分的判斷，第一個部

分指的是透過資訊服務廠商的網路輿情系統所篩選出來的內容與事件是否真

的與個資議題相關，或是因為語意含糊或斷句所造成的誤判，此部分的品質

提升是由上述前四個步驟的成果中，透過雙方的當面討論與確認而漸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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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部分由於其資料量的龐大，先由技術分析團隊透過其演算法與正

負向詞庫予以檢測判別，技術分析團隊透過相關性以及時間性之排序，來檢

視前100筆的資料品質，針對資料的品質進行關鍵字的調整與修正，重複修正

至前100筆符合要求為止（如圖13）。另外，為了確保資料的品質，需求單位

也可以抽樣（如100筆）來檢測系統的判斷品質，以人工進行正負向語意的判

別，與系統判斷結果比較以確保分析結果的品質，如有誤判情形，除了調整

搜尋關鍵詞與條件之外，另一解決方法就是正負情緒判別演算法中的門檻，

例如調高判別為正向情緒（positive sentiment）或負向情緒（negative sentiment）

的門檻值（threshold），以降低從網路輿論中對於情緒傾向的誤判，不過此

較為謹慎的判別門檻也勢必提高「無法判別」的比例而降低有效輿論數量。 

此兩難類似於推論統計學中型一錯誤與型二錯誤的取捨，以範圍在0-1

的正向與負向判別門檻值來看，0.3以下為不顯著；0.6〈或0.8，可與需求單

位商量決定〉以上為顯著，此外使用正負情緒並依照不同產業特性來調整門

檻值0.3~0.6，以提升增情緒分析的準確及可信度。技術分析團隊依據其經驗

指出，超過0.7以上才做成情緒判別目前皆可被其客戶所接受，可能也顯示實

際運作經驗中，客戶以專業領域的人工判別大致可以接受其誤差。 

 

 

 

 

 

 

 

 

 

 

 

 

 

 

 

 

圖13： 資料品質的檢視流程 

相關性排序 
各選 100 筆複檢 

時間性排序 

修正並調整關鍵字 

第二回合 

以「維度」分析結果 

語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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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句」作為判別語意的單位，技術分析團隊也可統計整篇文章所

有詞句之正負向語意數量後，歸類文章之整體正負向情緒。再者，語意資料

庫針對不同的議題屬性可能有相對應的語意資料庫，因為不同議題的正負向

語句可能略有差異，需求單位可以自行調整。若要進行更精確的語意判別，

也可能針對「強調語氣」以及「意見領袖」進行「加權」來呈現語意的強度。

綜整來看，網路輿情分析的誤判與處理如下： 

(一) 關聯性誤判：語意分析或多或少一定會有誤判的文章出現（如：é

那「個資」格é），因此，當需求單位發現資料不齊全或有出入時，

請需求單位調整或修正關鍵字及查詢條件；若技術分析團隊發現遺

漏了某期間的資料，或許多議題皆出現資料遺漏的現象，便會檢視

或修正調整其分析程式。 

(二) 語意誤判：當語意誤判出現時，需求單位可以調整紅綠燈之門檻值。 

(三) 需求單位必須承擔的責任有：(1)門檻值是由需求單位設定的，因此，

需求單位不可能將所有的誤判責任歸責於技術分析團隊；(2)關鍵詞

是由需求單位所提供並與技術分析團隊討論後予以調整，需求單位

必須承擔關鍵字判定的嚴格性，以個資為例：若僅設定「個資」一

詞，必定會出現許多無效的資料，但倘若加入了「個人資料保護」、

「個資監測」é é等關鍵字並以 AND/OR 條件去限縮範圍時，可

能會使少部分「有效」的資料被排除在外，這是需求單位一旦設定

嚴格的關鍵字條件時必須承擔的風險。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網路輿情由於具備語意的複雜與模糊特質，不

論是議題相關性或是正負面情緒傾向在機器辨識上難免會有誤判，除了透過

學術界的研究發展與實務界資訊服務廠商在演算法精確程度上的精進，對公

部門而言就是透過雙方的討論共同提升其品質，這也再次顯示網路輿情分析

專案的高度互動與夥伴互惠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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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輿情分析成果展示與解讀 

整體而言，依據使用者的需求，報表依據其產出週期可歸納為兩類：(1)

長期觀測：透過定期報表讓需求單位了解議題的發展現況與趨勢。(2)危機處

理：當有重大議題或事件發生時，需求單位可以請技術分析團隊在短時間（約

5小時）內產出報表，屬於不定期報表。或以範圍界定則可分為議題通盤性報

表以及針對特定事件的觀測報表，前者如八月份所有與個資有關的事件以及

趨勢，後者如八月份中國信託事件在個資議題的發展與趨勢。 

以個資為議題，本研究團隊扮演領域專家或議題主管機關等需求單位角

色，並與技術分析團隊在上述流程與步驟（圖11、表23）的互動討論後獲致

以下的分析成果，後文將予以展示並解讀。 

(一) 議題聲量變化 

圖14為個資議題在一段期間內的發言數量變化，主管機關透過此圖可以

看出該議題在網路上被討論的變化趨勢，可作為事後追蹤瞭解（如圖中因中

信個資事件而引發的發言激增），並檢討目前因應方案的成效；如果討論仍

踴躍且持續增加，主管機關可能需研擬並執行相關危機處理方案；如果發言

數量仍少但有持續增加趨勢，也可作為議題主管機關的預警與準備。 

 

 

圖14： 個資相關聲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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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題聲量來源 

網路言論的多元管道向來是傳統民意調查較難掌握的部分，透過網路輿

情分析可深入檢視如圖15的言論來源的類別（如新聞、討論區、社群網站、

部落格）與個別管道（如Hinet財經新聞、Plurk等），同時也可將發言細部分

類為原始言論（主文）與回覆言論（回文）。對於議題主管機關而言，掌握

言論來源除了瞭解該議題與相關事件最在哪些媒介中最受關注，更能掌握後

續因應（不論是事前、事中、事後）的管道與其特質。 

 

 

圖15： 個資相關聲量來源 

 

(三) 議題相關事件的口碑情緒影響力 

除了特定期間言論數量與其管道，議題主管機關勢必更加重視言論的情

緒傾向，由圖16可以看出特定期間內網路上有關個資議題言論的正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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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情緒、與其比值（P/N比，大於1代表正面評價超過負面評價）的變化，

如同以上的議題聲量變化，此正負面評價（也可以不同燈號呈現）與其演變

趨勢皆能提供主管機關進一步追蹤瞭解與研擬因應方案的參考。 

 

圖16： 個資事件口碑情緒影響力 

 

(四) 相關討論事件或議題 

以上述的整體描述為基礎，圖17可以進一步探究各言論來源類別（如新

聞、討論區、社群網站、部落格）與個別管道（如Hinet財經新聞、Plurk等）

中個別言論的影響力，包括被贊同、引用、分享的次數。議題主管機關透過

此分析，將可掌握所謂的「主流論述」（以內容觀點而言）或「意見領袖」

（以發言者而言），應有助於實質提升議題管理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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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個資相關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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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圖僅展示與解讀網路輿情分析的部分成果，而非窮盡所有分析圖

表的可能，議題主管機關仍應持續與資訊服務夥伴密切討論，研擬出更符合

特定需求的分析圖表，例如： 

1、 可以個資議題關鍵詞（如個資保護、個資外洩）為核心，展示同樣

出現在內容中的其他關鍵詞的：「文字雲」，文字的大小呈現與議題

的相關程度，文字越大，表示相關性越高，反之相關性越低，以掌

握不同議題與其關鍵詞的同時出現的現象並推究其原因。 

2、 觀測特定發言個人或社群團體在特定期間內的發言數量與內容關鍵

詞及事件，包括被回覆、贊同、與分享的數量，以深入瞭解特定利

害關係人的關注焦點及態度演變。 

其實以較為抽象的觀點來看，網路輿論背後的三個主體（entity，以方框

粗體文字表示）為發出言論網路的網路公民、受關注議題、以及媒介，各主

體屬性（以橢圓文字顯示）、與其所形成的關係（relationship，以方框粗體

文字表示）即網路輿論與其屬性（以橢圓文字顯示）如圖18，前文展示的各

種分析圖表，其實皆包含於此三主體與其關係（方框粗體文字）中的各屬性

（橢圓文字）的交叉分析，這也意謂著議題主管機關（或任何對網路輿情分

析的需求單位）如能針對議題與個別分析需求予以深究，並透過資訊服務夥

伴互動討論後，皆能予以客製化分析報表以滿足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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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網路輿論的主體與其屬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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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府蒐集與分析民意的現況調查 

第一節 調查研究設計 

一、調查研究架構 

誠如本研究第二章文獻回顧所述，研究團隊將「公眾接觸」定義為「民

眾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意見表達或具體參與政策規劃及執行的行動」。這

個「公眾接觸」的定義，不僅包含民眾實際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還包括民

眾對公共事務的心靈認知、知識、態度等攸關公眾建構社會資本的重要面向，

以及民眾對公共事務進行審思明辨的意見表達，故概念涵蓋的意義不但較僅

指涉公民實際參與公共政策決策與執行行為的「公民參與」或更狹隘的指涉

參與投票行為的「政治參與」為廣，又能同時包含這兩種概念的意義。 

民主國家的政策形成，必須以民意為依歸，以大多數人民之意見為施政

依據，政府不僅被動的滿足民眾的要求，更要主動探詢民意，致力於擬定及

執行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民意（或稱為輿論）（public opinion），可定義

為「某一特定人群在某一段特定時間內，對某一特定議題所表示的意見。」

（吳定，2003：341）；在公共治理場域，更可具體的指涉為「政府官員認知

到並引入其決策之所有私人意見的總合。」（Ranney, 1990: 127）。囿於民

意具有複雜性、多變性、不普及性、不一致性、不可靠性、潛在性以及容忍

性等特性，使得政策分析人員往往難以確切地探訪到真實與多數的民意（吳

定，2003）。從民意表達的方式來看，民眾對公共事務的意見表達，可分為

直接表達與間接表達等兩種途徑，直接表達可透過投書、叩應、遊說、請願、

申訴、連署、示威、抗議以及遊行等主動表達的方式為之，亦可透過座談會、

公聽會、民意調查與公民投票等被動表達的方式為之；間接表達則可透過選

舉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之正式管道為之，亦可透過政黨、利益團體、大眾傳

播媒體（報紙、電視、廣播）等非正式管道為之（余致力，2000；吳定，2003）。

此外，受到資通訊科技發展的影響，網際網路也成為新興的民意表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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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此一管道可同時提供民眾以直接與間接方式表達其意見（彭懷恩，2002；

Norris, 2004）。 

然而，政府要如何探訪民意呢？從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46

的角度而言，政府對於民意的探詢，必須透過雙向互動的溝通過程，才能促

進 政 府 與 公 眾 的 相 互 理 解 。 美 國 克 里 夫 蘭 州 立 大 學 （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教授Richard M. Perloff認為，政治溝通是國家領導階層、媒體和

國民之間，交換和傳達有關公共政策行為意義訊息的過程（轉引自鄧中堅、

高永光、黃奎博，2003：6）。美國哈佛大學約翰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教授Pippa Norris（2004: 1）亦認為，政治溝通就是一種互

動的過程，此過程關切政治人物、新聞媒體以及公眾間訊息傳遞的互動，故

同時包含來自統治體制將訊息向下傳遞給民眾的過程，以及民眾意見向上傳

遞給統治權威者的過程。由前述定義可知，政治溝通包含三種特徵，其一，

政治溝通是一種過程；其二，政治溝通的舞台上由三種行為者構成，分別是

領導人物、傳播媒介以及公眾；其三，政治溝通是訊息的交換和詮釋（鄧中

堅等人，2003：7-8）。就政治溝通是一種過程的特徵而言，這個過程包含五

種溝通要素，分別是（Ranney, 1990: 148-150）： 

(一) 溝通者（communicators）：任何嘗試去影響政府政策的個人或團體

（如政黨或利益團體）都可視為是政治溝通者。 

(二) 訊息（messages）：政治溝通者從發出欲溝通的訊息來啟動政治溝通

過程。訊息由各種符號組成，如文字、照片、手勢等，目的用於承

載溝通者欲表達的各種政治理念（ideas）。 

(三) 媒體（media）：政治溝通者必須透過某些媒介來傳遞其訊息，以便

讓訊息的接收者可以意識到此些訊息47。 

                                                 
46

 Pippa Norris（2004）整理政治溝通研究的三大研究主題包括，民意產生的過程、民意的

內容以及民意產生的影響。國內長期研究新聞傳播的學者將「政治溝通」譯為「政治傳播」，

認為政治傳播是政治與傳播兩種概念的結合。惟不論何種翻譯，其研究的主題與內容並無

二致。 
47

 這些媒介包括，人際、組織以及大眾傳播媒體，其中又以大眾傳播媒體最為顯著，包括電

子媒體，如電視和廣播；平面媒體，如報章雜誌、書籍；以及網路媒體，如網站、部落格、

網路討論區以及社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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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接受者（receivers）：接收者是意識到溝通者訊息的人。在接收過程，

有些是直接接收到溝通者直接傳遞的訊息，有些則是透過二手傳播

（second- hand report）而間接意識到溝通者的訊息。接受者對於訊

息的詮釋，會受到其個人知識、興趣以及認知圖像等因素的影響，

並因此決定了此些訊息的影響力。 

(五) 回應（responses）：所有政治溝通都希望接收者能產生回應，包括開

始重視（initiation）、轉變（conversion）、強化（reinforcement）以

及產生作用（activation）48。 

就大眾傳播媒體、民眾、政府決策者互動交換與詮釋訊息的特徵而言，

三者的互動形成政治溝通的內容，惟受到大眾傳媒閱聽者的減少、網際網路

的興起、訊息多元化、民意破碎化（segmentation）以及政治溝通專業化等發

展趨勢影響，民意間接表達的代議民主運作方式逐漸改變，民眾追求直接表

達公共意見的程度愈來愈高，但個人表達意見愈多將使得民意愈碎裂化與資

訊超載，而不易形成多數民意（鄧中堅等人，2003）。這是因為政府對於民

意內容的瞭解，需透過兩個維度（dimensions）的測量為之，一為偏好

（preference），著重在測量民眾對政黨、候選人或政策內容的偏好；另一為

強度（intensity），著重在測量民眾對其偏好感受的強度（Ranney, 1990: 128）。

由於大眾傳播媒體和民意調查可以協助政府具體的掌握這兩個維度，故成為

政府部門蒐集與分析民意最常借重的管道或途徑。 

為回答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問題「如何於政府行政管理流程導入網路民

意的巨量資料分析？」首先，本章聚焦在政治溝通的第一種特徵，亦即政治

溝通的過程49，以解構與分析我國中央政府目前的理解與回應民意的行政管

理流程。若從系統途徑（system approach）50來分析此一流程，本研究可將前

                                                 
48

 學者對於政府對於民意回應的內涵還有其他不同的看法，如 Norris（2004）從政治溝通文

獻歸納出對溝通者期望接收者對溝通訊息產生心理和外顯行為的回應，包括政治知識

（political knowledge）、政治態度（political attitudes）與政治行為（political behaviors）等

層面的影響；廖洲棚、陳敦源與廖興中（2013）等人則從行政人員回應民意行為的角度，

說明行政人員的回應程度可從效率、效能以及公平性等評估標準進行探究。  
49

 至於，政治溝通的第二及第三種特徵，以及政治溝通內容的問題，請參閱本研究第四章對

於網路民意內容的個案分析。 
50

 以系統的觀點研究政治溝通過程是此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途徑，利用系統途徑來看政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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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政治溝通過程的五種要素，描繪如圖19所示的關係。從圖19可知，溝通者

在形成訊息後，會透過媒體將訊息傳遞給接收者，接收者經過自己的詮釋與

轉化，會對於溝通訊息產生回應，接收者的回應往往又會透過媒體回饋給溝

通者。其次，由於本研究著重在政府回應民意行為的探究，因此分析焦點將

聚焦在新聞分析人員詮釋訊息對機關首長的影響，以及間接對於機關回應民

意行為的影響。最後，考量行政人員資訊能力對於蒐集與分析民意可能產生

的影響。本研究引用一般思考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議題的兩個層面，

一是以「量能」問題探討接近使用的問題，另一則是從「質能」上論述

個人的資訊素養（項靖，2003；曾淑芬，2003）。前者可概括為「資訊

近用」的概念，用於探討使用者接近使用網路連線與資訊設備的情況；

後者可概括為「資訊素養」概念，用於探討使用者使用電腦與網路的能

力，通常被視為是個人所擁有的資源（曾淑芬，2003）。由於網際網路

的興起產生的大量網路民意資料，已對行政人員蒐集與分析民意的工作

產生影響，故期望透過調查瞭解我國中央政府機關負責蒐集與分析民意

業務之新聞聯絡人的「資訊近用」能力與「資訊素養」能力，以瞭解現

職人員是否已具有蒐集與分析網路民意的基本能力。  

 

 

 

 

 

 

 

圖19： 政治溝通過程架構 

                                                                                                                                      
通過程，可以將此過程統合於一個系統下觀察與驗證（彭芸，1986；彭懷恩，2002；鄧中

堅等人，2003：17）。 

溝通者 

（形成訊息） 

媒體 

（傳遞） 

接收者 

（詮釋訊息） 
回應 

媒體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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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樣設計 

為瞭解中央政府一至三級機關蒐集與分析民意的過程，在缺少調查名冊

的情況下，研究團隊特針對負責蒐集和分析民意的新聞聯絡人員進行問卷調

查。調查名單經由本案研究助理襄助檢閱中央政府各機關網站後，整理出145

個中央政府一至三級機關，包括行政院、內政部等33個二級機關以及內政部

營建署等111個三級機關（詳如附錄三）。嚴格說來，本研究係採取立意抽樣

方式，期透過調查各機關負責新聞聯絡工作之專員或科長層級以上人員（1

至3名）協助填答問卷，主要的目的在透過調查了解瞭解中央政府一至三級機

關負責蒐集與分析民意之現職人員的工作現況，以協助釐清未來導入網路民

意的蒐集與分析工作時需注意的管理重點，以及配套法制作業的興革方向。 

 

三、問卷設計 

本項調查問卷設計基礎主要參照圖19所示的政治溝通過程架構，以及本

研究第一次專家座談成果進行設計。調查問卷第一版於2013年6月下旬完成，

隨後陸續進行四次改版，並於2013年8月28日召開學者專家焦點座談會，由學

者專家提供第四版問卷修正建議，研究團隊則依據學者專家的修正建議完成

第五版問卷。研究團隊另依據學者專家提出的前測訪談建議，於2013年9月3

日至12日，分別持第五版問卷面訪陸委會、農委會、國防部以及移民署等三

個機關負責新聞聯繫工作科長級以上人員共四名，經逐一詢問受訪者問卷可

讀性並釐清問卷題意不清之處後，終以修正後第六版問卷作為定稿版本（如

附錄四所示）。 

為讓讀者能瞭解本調查研究的概念架構，本研究將各研究概念以及問卷

題項關係描繪如圖20所示，各研究概念的操作化定義則臚列於下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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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研究概念與操作化定義一覽表 

概念 操作化定義 

民意 

1. 某一特定人群在某一段特定時間內，對

某一特定議題所表示的意見。 

2. 本研究假定民意在調查期間為客觀存

在於行政系統外的民眾意見，行政人員

需藉由對民意的詮釋，亦即對民意的蒐

集與分析，才能認識與回應民意。 

民意表達管道 

1. 民眾對公共事務意見表達的管道，可分

為直接表達與間接表達等兩種途徑。 

2. 行政人員對民意回應的管道。 

訊息轉化 行政人員蒐集與分析民意的行為。 

行政回應行為 
行政人員回應民意的行為，包括回應效

能、效率與公平等行為表現。 

受訪者資料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2. 受訪者所屬機關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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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調查研究架構圖 

調查內容（題次）： 

1. 職等(28) 

2. 公務年資(29) 

3. 任現職年資(30) 

4. 性別(31) 

5. 年齡(32) 

6. 學歷(33) 

7. 資訊近用(34-35) 

8. 資訊素養(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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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內容（題次）： 

1. 機關位階(42) 

2. 新聞聯絡機制

(43-44) 

3. 工作人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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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回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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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子媒體 (2) 

2. 平面媒體 (2) 

3. 新聞網站 (2) 

調查面向（題次）： 

1. 網站討論區 

(2) 

2. 網路部落格 

(2) 

3. 社群網站 (2) 

4. 民意調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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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內容（題次）： 

1. 工作性質(1) 

2. 蒐集管道(2) 

3. 篩選條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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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告方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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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性質(9) 

2. 分析焦點(10-16) 

3. 報告方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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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內容（題次）： 

1. 政策溝通表現(21) 

2. 政策落實表現(22) 

3. 危機處理表現(23) 

調查內容（題次）： 

1. 回應決策速度(24) 

2. 內部協調速度(25) 

調查內容（題次）： 

1. 公平回應程度(26) 

2. 平等對待程度(27) 

回饋 

調查面向（題次）： 

1. 回應方式(46) 

2. 回應次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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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經過  

依據抽樣設計，本研究調查145個中央政府一至三級機關中（附錄

三），負責新聞聯絡工作之專員或科長以上層級人員。在調查問卷成

本、問卷發放、回收與稽催效率等因素的考量下，本調查由電子治理

研 究 中 心 協 助 於 2013年 9月 17日 以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公 文 （ 政 系 公 字 第

1020022328號）函請各機關協助填答。為提高問卷回收率，研究團隊

提供方便填答者回傳答畢問卷的多元回傳問卷管道，包括郵寄、電子

郵件及傳真等回傳問卷管道，同時規劃致贈每位填答者100元全家便利

商店禮品卷，並指派研究助理以電話稽催各機關回寄填妥後問卷，期

透過回傳獎勵和主動稽催的方式提高問卷回收率。在中央政府各機關

的高度配合下，累計至2013年10月15日止，成功回收121個機關填答之

170份問卷，扣除一份回傳缺頁問卷後，計有169份有效問卷。  

第二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研究團隊在問卷編碼完成後，使用 IBM SPSS 20.0統計軟體進行統

計分析，統計分析結果則依序在本節及次節說明，本節首先說明描述

性統計分析結果。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 受訪者個人資歷  

本 調 查 統 計 分 析 發 現 ，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受 訪 者 性 別 為 男 性 95位

（56.5%）、女性73位（43.5%）。年紀最輕的受訪者年齡為25歲，最

年長者為64歲，平均年齡約為45歲。學歷最高者為博士13位（7.7%），

其次為碩士86位（51.2%），再其次為大學55位（32.7%）、專科9位

（5.4%），高中（職）以下學歷者有5位（3%）。  

 

 



第五章 政府蒐集與分析民意的現況調查 

  121 

(二 ) 受訪者公職資歷  

受訪者任公職時間最資淺者為1年，最資深者為38.33年，平均任

職時間為17.7年；擔任新聞聯絡人（現職）工作最資淺者約為1個月，

最資深者為33年，平均任職時間為4.6年。受訪者填答工作官職為簡任

者有20人（12.4%）、薦任者有107人（66.5%）、委任者有9人（5.6%），

填答職等最高者為12職等，最低者為5職等；軍警（消防）人員有17

人（10.6%），填答官階最高者為上校及警政一階，最低者為少校；

機要人員有8人（4.9%）。  

(三 ) 受訪者所屬機關特性  

受訪者任職單位屬行政院院本部者有4位（2.4%），中央二級機

關者有51位（30.7%），中央三級機關者有111位（66.9%）。受訪者

任職機關設有常設的輿情工作（或新聞聯絡）小組者有89個（53%），

輿情工作（或新聞聯絡）臨時任務編組者有55個（32.7%），沒有任

何工作小組者有24個（14.3%）。受訪者任職機關有明訂與論回應標

準作業程序者有148個（87.6%），無明訂作業程序者有24個（14.3%）。

各機關在負責輿情分析或新聞聯絡工作的人力安排上，最少安排1個人

力（有21個機關），最多安排60個人力（有1個機關），平均約安排4

個人力。  

表28：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表  

統計類別  統計項目  次數（有效%）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個人資歷  

性 別

（n=168） 

男：95 （56.5%）  

女：73 （43.5%）  
    

年 齡

（n=166） 
 25 64 45.05 8.41 

學 歷

（n=168） 

博士：13 （7.7%）  

碩士：82 （51.2%）  

大學：55 （32.7%）  

專科：9  （5.4%）  

高中（職）以下：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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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類別  統計項目  次數（有效%）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公務資歷  

公職年資

（年）  

（n=167） 

 
1 38.33 17.7 8.29 

現職年資

（年）  

（n=166） 

 
.08 33 4.6 4.98 

官等  

（n=161） 

簡任：20  （12.4%）  

薦任：107 （66.5%）  

委任：9   （5.6%）  

軍警消人員：17（10.6%） 

機要人員：8（4.9%）  

    

機關特性  

任職機關

位階  

（n=166） 

院本部   ：4 （2.4%）  

中央二級：51（30.7%） 

中央三級：111（66.9%） 

    

輿情小組  

（n=168） 

常設：89 （53%）  

臨編：55 （32.7%）  

無   ：24 （14.3%）  

    

標準作業

程序

（n=169） 

有：148 （87.6%）  

無：24  （14.3%）  
    

人力安排  

（n=166） 

 
1 60 4.17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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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資訊能力  

(一) 受訪者資訊近用情形  

受訪者在回答個人持有哪些上網設備問題時，有164人（97%）表

示擁有桌上型電腦；85人（50.3%）表示擁有筆記型電腦；51人（30.2%）

表示擁有平版電腦；125人（74%）表示擁有智慧型手機，且受訪者至

少擁有一種或一種以上的上網設備。  

 

圖21： 受訪者資訊近用情形  

 

(二) 受訪者資訊素養  

1、  每日上網時間：受訪者回答每日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有 85

位（51.2%）每日上網 3 小時以下；43 位（25.9%）每日上網

4 到 6 小時；19 位（11.4%）每日上網 7 到 9 小時；17 位（10.2%）

每日上網 10 到 12 小時；2 位（1.2%）每日上網 13 小時以上，

每日最少上網時間為 1 小時，最長上網時間為 16 小時，平均

每日上網時間為 4.51 小時，標準差為 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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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受訪者每日上網時間  

 

2、  網路使用行為：受訪者在回答網路使用行為的相關問題時，

有 142 位（84%）表示近一年曾經使用社群網站（如 facebook、

google+、Twitter、Plurk、Buboo 等）；124 位（73.4%）表示

近一年曾經瀏覽各式的網路討論區（如政治、美食、攝影、

運動等）；有 31 位（18.3%）擁有自己的網路部落格；有 23

位（13.6%）表示近一年曾在網路發表對於當前政治、社會

或公共政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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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受訪者網路使用行為  

 

3、  搜尋資訊能力：本調查請受訪者自評搜尋網路資訊的能力，

在 0 到 5 分的評分範圍內，0 分為完全不能搜尋到正確資訊，

5 分為完全能夠搜尋到正確資訊，則有 94.6%（n=167）的受

訪者自評有較佳的資訊搜尋能力（3 分以上），僅有 5.4%的

受訪者自評有較差的資訊搜尋能力（2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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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受訪者正確搜尋網路資訊能力  

4、  對網路民意的信賴度：本調查請受訪者自評對網友言論的信

賴程度，在 0 到 5 分的評分範圍內，0 分為完全不相信網友

言論，5 分為完全相信網友言論，則有 43.1%（n=167）的受

訪者自評偏向相信網友言論（3 分以上），有 56.9%的受訪者

自評偏向不相信網友言論（2 分以下）。  

 

圖25： 受訪者信任網友言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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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機關回應民意的過程與成效  

(一) 蒐集民意的過程  

1、  蒐集管道：受訪者中需負責蒐集民意者有 144 位，依據表 29

可知多數偏好從傳統媒體蒐集間接的民意資料，如從平面新

聞媒體（新聞報紙、雜誌）、電子新聞媒體（電視、廣播）；

選擇從網路新聞媒體蒐集民意資料者次之；較少受訪者選擇

從新興網路媒體蒐集資料，如從網站討論區、網路部落格、

社群網站等。令人訝異的是，中央機關的新聞聯絡人並不常

透過民意調查蒐集民意。至於，選擇其他蒐集民意管道者，

則分別補充表示透過與媒體互動、舉辦座談會或立法院新聞

知識管理系統等管道蒐集民意。  

 

表29： 受訪者蒐集民意管道統計表  

數據  

（n=144）  

選項（複選）  

次數（有效百分比）  

有  沒有  

平面新聞媒體  
137 

95.1%  

7 

4.9%  

電子新聞媒體  
108 

75%  

36 

25%  

網路新聞媒體  
101 

70.1%  

43 

29.9%  

網站討論區  
17 

11.8%  

127 

88.2%  

網路部落格  
8 

5.6%  

136 

94.4%  

社群網站  
23 

16%  

121 

84%  

民意調查  
10 

6.9%  

134 

93.1%  

其他  
6 

4.2  

138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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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受訪者蒐集民意管道統計圖  

 

2、  影響民意蒐集的因素：受訪者在蒐集民意的過程中，較多人

表示會受到機關首長關切度、和機關業務相似度以及和政府

重大政策相關度等因素的影響；受到民意代表關切度和媒體

報導篇幅影響者居次；受到發言者身份、訊息來源管道以及

網路討論人數等因素影響者再居次。  

 

表30： 影響受訪者蒐集民意因素統計表  

              數據     

（n=144）  

    選項（複選）  

次數（有效百分比）  

有  沒有  

機關首長關切度  
121 

84%  

23 

16%  

民意代表關切度  
87 

60.4%  

57 

39.6%  

發言者身份  
55 

38.2%  

89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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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     

（n=144）  

    選項（複選）  

次數（有效百分比）  

有  沒有  

和機關業務相關度  
138 

95.8%  

6 

4.2%  

和政府施行重大政策的相關度  
110 

76.9%  

33 

23.1%  

媒體報導篇幅  
70 

48.6%  

74 

51.4%  

訊息來源管道  
34 

23.6%  

110 

76.4%  

網路討論人數  
22 

15.3%  

122 

84.7%  

其他  
0 

0%  

146 

100%  

 

 

圖27： 影響受訪者蒐集民意因素統計圖  

3、  向上級報告方式：受訪者在蒐集民意資料後，多數受訪者表

示會採用書面報告方式向上級報告蒐集的民意資料，其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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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為透過口頭報告（56.9%）、電子郵件（56.3%）、手機簡訊

（56.2%）、電話通報（40.3%）以及內部網站（23.6%）等方

式向上級報告。另有 6 位（4.2%）受訪者表示還有透過其他

方式向上級報告，其中有 4 位補充說明是透過新興的即時通

訊軟體 LINE 回報上級。  

表31： 受訪者將民意蒐集資料向上級報告方式統計表  

              數據  

  選項（複選）  

次數（有效百分比）  

有  沒有  

口頭面報  

（n=144）  

82 

56.9%  

62 

43.1%  

書面報告  

（n=144）  

112 

77.8%  

32 

22.2%  

電子郵件  

（n=144）  

81 

56.3%  

63 

43.8%  

內部網站（ intranet）  

（n=144）  

34 

23.6%  

110 

76.4%  

電話通報  

（n=144）  

58 

40.3%  

86 

59.7%  

手機簡訊  

（n=144）  

81 

56.2%  

63 

43.8%  

其他  

（n=144）  

6 

4.2%  

138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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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受訪者將民意蒐集資料向上級報告方式統計圖  

 

4、  彙整更新民意內容次數：依據表 32 可知，受訪者回覆其工作

上每日需彙整民意資料的次數，依序是 2 次（43.3%）、1 次

（29.3%）、3 次（15%）、5 次以上（7.8%）與 4 次（3.6%）。  

 

表32： 受訪者每日彙整更新民意資料次數統計表  

            數據  

    （n=140）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1 次  41 29.3% 

2 次  62 43.3% 

3 次  21 15% 

4 次  5 3.6% 

5 次以上  1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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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受訪者每日彙整更新民意資料次數統計圖  

5、  民意蒐集成效：本調查請受訪者自評蒐集民意的工作成效，

在 0 到 5 分的評分範圍內，分數愈高表示自評成效愈好。本

研究將受訪者回覆結果，整理如表 33 所示，從調查結果的來

看，受訪者對於自己蒐集民意的工作成效多持較正面的評價

（平均為 4 分以上，且至少有 96.5%以上的受訪者自評工作

成效為 3 分以上分數）。  

表33： 受訪者自評蒐集民意工作成效統計表  

29.3% 

43.3% 

15.0% 

3.6% 

7.8% 

有效百分比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以上 

            自評分數  

題目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平均

數  

標準

差  

請 問 您 認 為 自 己 / 團 隊

的 輿 論 蒐 集 報 告 ， 對 貴

機 關 首 長 瞭 解 民 意 的 幫

助程度為何？ (n=144) 

0 

(0%) 

1 

(0.7%) 

3 

(2.1%) 

16 

(11.1%) 

49 

(34.0%) 

75 

(52.1%) 
4.35 .814 

您 對 於 自 己 / 團 隊 從 事

輿 論 蒐 集 的 工 作 表 現 滿

不滿意？ (n=143) 

0 

(0%) 

2 

(1.4%) 

1 

(0.7%) 

21 

(14.7%) 

71 

(49.7%) 

48 

(33.6%) 
4.13 .789 

您 對 自 己 / 團 隊 蒐 集 輿

論 內 容 的 更 新 速 度 滿 不

滿意？ (n=143) 

0 

(0%) 

3 

(2.1%) 

2 

(1.4%) 

24 

(16.8%) 

72 

(50.3%) 

42 

(29.4%) 
4.03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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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分析民意的過程  

1、  影響受訪者分析民意的因素：有 87 位受訪者表示，需負責就

民意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分析或建議報告。本調查假設受訪

者在分析民意過程，會受到與蒐集民意過程相同的因素影響，

分別是機關首長政策偏好、民意代表的政策立場、分析者的

政策偏好、機關業務相關程度、媒體報導篇幅、輿論來源管

道以及網路討論人數等七種。依據表 34，本研究將受訪者認

知各影響因素是否具影響力的情況，依填答平均影響力的高

低排序如下：機關業務相關程度（4.38）、媒體報導篇幅（3.6）、

民意代表的政策立場（3.29）、輿論來源管道（3.26）、機關

首長政策偏好（2.78）、網路討論人數（2.73）。  

 

表34： 影響受訪者分析民意因素統計表  

        自評分數  

題目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平均

數  

標準

差  

在從事輿論分析工作

時，貴機關首長的政策

偏好會影響您的分析

嗎？ (n=85) 

13 

(15.3%) 

5 

(5.9%) 

8 

(9.4%) 

27 

(31.8%) 

26 

(30.6%) 

6 

(7.1%) 
2.78 1.507 

在從事輿論分析工作

時，民意代表的政策立

場 (或關切的議題 )，會

影響您對特定議題的

重視程度嗎？ (n=86) 

6 

(7.0%) 

1 

(1.2%) 

9 

(10.5%

) 

31 

(36.0%) 

24 

(27.9%) 

15 

(17.4

%) 

3.29 1.300 

在從事輿論分析工作

時，您自己的政策偏好

會影響您對特定議題

的重視程度嗎？

(n=86) 

27 

(31.4%) 

13 

(15.1%

) 

15 

(17.4%

) 

24 

(27.9%) 

6 

(7.0%) 

1 

(1.2%) 
1.67 1.410 

在從事輿論分析工作

時，輿論和機關業務的

相關程度會影響您對

特定議題的重視程度

嗎？ (n=86) 

1 

(1.2%) 

0 

(0%) 

0 

(0%) 

11 

(12.8%) 

26 

(31.2%) 

48 

(55.8

%) 

4.38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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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上級報告方式：受訪者在完成民意資料的分析後，有最多

的受訪者表示採書面報告方式（81.2%）向上級報告分析結

果，其他依序為口頭面報（71.3%）、手機簡訊（58.3%）、電

話通報（52.4%）、電子郵件（48.2%）、即時通訊軟體（26.2%）

以及內部網站（20%）等方式向上級報告分析結果。另有 3

位受訪者表示會採用其他方式向上級報告，其中 1 位補充說

明是透過傳真向上級報告民意分析結果。  

表35： 受訪者將民意分析結果向上級報告方式統計表  

數據  

選項（複選）  

次數（有效百分比）  

有  沒有  

口頭面報  

（n=85）  

62 

71.3%  

23 

26.4%  

書面報告  

（n=85）  

69 

81.2%  

16 

18.8%  

            自評分數  

題目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平均

數  

標準

差  

在從事輿論分析工作

時，媒體報導篇幅會影

響您對特定議題的重視

程度嗎？ (n=86) 

4 

(4.7%) 

4 

(4.7%) 

5 

(5.8%) 

17 

(19.8%) 

35 

(40.7%) 

21 

(24.4%) 
3.60 1.304 

在從事輿論分析工作

時，輿論來源管道 (例

如：電子媒體、平面媒

體或網路媒體 )會影響

您對特定議題的重視程

度嗎？ (n=85) 

11 

(12.9%) 

1 

(1.2%) 

7 

(8.2%) 

19 

(22.4%) 

30 

(35.3%) 

17 

(20.0%) 
3.26 1.552 

在從事輿論分析工作

時，網路討論人數會影

響您對特定議題的重視

程度嗎？ (n=85) 

9 

(10.6%) 

5 

(5.9%) 

14 

(16.5%) 

34 

(40.0%) 

18 

(21.2%) 

5 

(5.9%) 
2.73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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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選項（複選）  

次數（有效百分比）  

有  沒有  

電子郵件  

（n=86）  

41 

48.2%  

44 

51.8%  

內部網站（ intranet）  

（n=85）  

17 

20.0%  

68 

80.0%  

電話通報  

（n=84）  

44 

52.4%  

40 

47.6%  

手機簡訊  

（n=84）  

49 

58.3%  

35 

41.7%  

即時通訊軟體（如 Line 或 Skype 等） 

（n=84）  

22 

26.2%  

62 

73.8%  

其他  

（n=85）  

3 

3.5%  

82 

96.5%  

 

 

 

圖30： 受訪者將民意分析結果向上級報告方式統計圖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有 

沒有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136 

3、  撰寫民意分析報告次數：依據表 36 可知，受訪者回覆其工作

上每週需撰寫民意分析報告的次數，依序是 1 次（68.4%）、

5 次以上（14.5%）、2 次（9.25%）、3 次（5.3%）與 4 次（2.6%）。

由此可知受訪者分析民意的頻率以每週一次最多，而每天至

少一次者則居次，推測中央各機關在重視民意分析報告的程

度上可能存有差異。  

表36： 受訪者每週撰寫民意分析報告次數統計表  

         數據（n=76） 

    選項  
次數  有效百分比  

1 次  52 68.4% 

2 次  7 9.25% 

3 次  4 5.3% 

4 次  2 2.6% 

5 次以上  11 14.5% 

 

 

圖31： 受訪者每週撰寫民意分析報告次數統計圖  

68.40% 

9.25% 

5.30% 

2.60% 
14.50% 

有效百分比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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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意分析成效：本調查請受訪者自評分析民意的工作成效，

在 0 到 5 分的評分範圍內，分數愈高表示自評成效愈好。茲

將受訪者回覆結果，整理如表 37 所示，從調查結果的來看，

受訪者對於自己分析民意的工作成效多持較正面的評價（平

均為 3 分以上，且至少有 95%以上的受訪者自評成效為 3 分

以上分數）。  

表37： 受訪者自評分析民意工作成效統計表  

 

(三 ) 回應民意的成效  

為調查中央政府各機關回應民意的成效，除調查各機關回應民意

的次數與常用的回應民意方式外，還採用自評成效方式，設計7個問題

詢問受訪者有關所屬機關過去一年在回應民意工作上的成效，調查重

點包括效能、效率與公平等三個績效面向，在0到5分的評分範圍內，

分數愈高表示自評成效愈好，茲就調查結果整理說明如下。  

            自評分數  

題目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平均

數  

標準

差  

請問您的輿論分析報

告，對  貴機關首長瞭解

民意的幫助程度為何？

(n=84) 

0 

(0%) 

1 

(1.2%) 

3 

(3.6%) 

20 

(23.8%) 

36 

(42.9%) 

24 

(28.6%) 
3.94 .883 

您對於自己 /團隊從事

輿論分析的工作表現滿

不滿意？ (n=85) 

0 

(0%) 

2 

(2.4%) 

2 

(2.4%) 

18 

(21.2%) 

46 

(54.1%) 

17 

(20.0%) 
3.87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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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應民意方式：從表 38 可知，有最多的受訪者表示所屬機關

常用採用新聞稿方式（99.4%）回應民意，其他依序為舉行

記者會（72.2%）、發佈機關網站消息（63.9%）、讀者投書

（30.4%）、文宣廣告（26%）、社群網站（11.2%）、網站討論

區（4.7%）以及撰寫部落格（1.8%）等方式回應民意。  

表38： 中央各機關常用回應民意方式統計表  

              數據  

選項（複選）  

次數（有效百分比）  

有  沒有  

發布新聞稿  

（n=169）  

168 

99.4%  

1 

0.6%  

記者會  

（n=169）  

122 

72.2%  

47 

27.8%  

文宣廣告  

（n=169）  

44 

26.0%  

125 

74.0%  

讀者投書  

（n=168）  

51 

30.4%  

117 

69.6%  

機關網站消息  

（n=169）  

108 

63.9%  

61 

36.1%  

社群網站  

（n=169）  

19 

11.2%  

150 

88.8%  

部落格  

（n=169）  

3 

1.8%  

166 

98.2%  

網站討論區  

（n=169）  

8 

4.7%  

161 

95.3%  

 



第五章 政府蒐集與分析民意的現況調查 

  139 

 

圖32： 中央各機關常用回應民意方式統計圖  

 

2、  回應民意次數：依據表 39 所示，中央政府各機關每週回應民

意的次數，依序為 0-1 次（55.3%）、2-3 次（28.3%）、4-5 次

（6.9%）、6 次以上（9.4%）  

表39： 中央政府各機關每週回應民意次數統計表  

           數據  

      （n=159）  

次數  

次數  有效百分比  

0-1 次  88 55.3% 

2-3 次  45 28.3% 

4-5 次  11 6.9% 

6 次以上  15 9.4%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有 

沒有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140 

 

圖33： 中央政府各機關每週回應民意次數統計圖  

 

3、  回應民意效能：受訪者對過去一年所屬機關對外溝通的工作

表現、具體採納輿論意見以及回應輿論批評的危機處理等攸

關回應民意效能議題，自我評估工作表現的滿意度多持正面

看法，各題平均分數皆在 3.8 分以上，且有高達 92%以上的

受訪者分別給予 3 分以上的自評分數。  

表40： 中央政府各機關新聞聯絡人自評回應民意效能統計表  

 

55.30% 28.30% 

6.90% 
9.40% 

有效百分比 

0-1次 

2-3次 

4-5次 

6次以上 

    自評分數  

題目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平均數  標準差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

年對外進行政

策溝通的工作

表現滿不滿

意？（n=169） 

1 

（0.6%）   

1 

（0.6%）  

10 

（5.9%）  

36 

（21.3%） 

85 

（50.3%） 

36 

（21.3%） 
3.84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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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應民意效率：受訪者對過去一年所屬機關回應輿論的速度

以及內部跨單位協調的速度等攸關回應民意效率議題，自我

評估工作表現的滿意度也同樣多持正面看法，各題平均分數

皆在 3.6 分以上，且有高達 93%以上的受訪者分別給予 3 分

以上的自評分數。  

 

 

 

 

 

 

 

 

 

    自評分數  

題目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平均數  標準差  

請問您貴機關

過去一年在施

政措施具體採

納輿論意見的

表現滿不滿

意？（n=168） 

0 

（0%）  

0 

（0%）  

7 

（4.2%）   

52 

（31.0%） 

76 

（45.2%） 

33 

（19.6%） 
3.80 .799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

年回應輿論批

評的危機處理

表現滿不滿

意？（n=169） 

0 

（0%）  

1 

（0.6%）   

10 

（5.9%）  

27 

（16.0%） 

92 

（54.4%） 

39 

（23.1%） 
3.93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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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中央政府各機關新聞聯絡人自評回應民意效率統計表  

 

5、  回應民意公平：受訪者對過去一年所屬機關公平回應不同立

場輿論以及不同輿論來源管道等攸關回應民意公平議題，自

我評估工作表現的滿意度也同樣多持正面看法，各題平均分

數皆在 3.7 分以上，且有高達 94%以上的受訪者分別給予 3

分以上的自評分數。  

 

 

 

 

 

 

 

 

    自評分數  

題目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平均數  標準差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

年回應輿論的

速度滿不滿

意？（n=169） 

0 

（0%）  

1 

（0.6%）  

9 

（5.3%）  

35 

（20.7% 

78 

（46.2%） 

46 

（27.2%） 
3.94 .864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

年為回應輿論

而進行內部跨

單位協調的速

度滿不滿意？

（n=169）  

0 

（0%）  

3 

（1.8%）  

8 

（4.7%）  

58 

（34.3%） 

74 

（43.8%） 

26 

（15.4%） 
3.66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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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中央政府各機關新聞聯絡人自評回應民意公平統計表  

 

第三節 調查結果詳析  

一、研究假設  

本 調 查 依 據 政 治 溝 通 理 論 的 系 統 途 徑 設 計 調 查 問 卷 ， 調 查 詳 析

（elaboration）焦點則聚焦在訊息接收者，亦即中央政府機關的新聞

聯絡人，從事民意的蒐集與分析工作對所屬機關首長認知民意的幫助

程度，以及其間接對所屬機關回應民意工作成效的影響，茲就本節分

析使用的問題題項，整理如表43所示。  

 

    自評分數  

題目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平均數  標準差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

年對不同立場

的輿論公平回

應的表現滿不

滿意？

（n=168）  

0 

（0%）  

1 

（0.6%）  

9 

（5.4%）  

51 

（30.4%） 

76 

（45.2%） 

31 

（18.5%） 
3.76 .837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

年對不同輿論

來源管道平等

對待的表現滿

不滿意？

（n=168）  

0 

 （0%）  

1 

（0.6%）  

8 

（4.8%）  

38 

（22.6%） 

90 

（53.6%） 

31 

（18.5%） 
3.85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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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調查詳析模型變項一覽表  

變項  測量概念  調查題目  測量尺度  

依變項  效能  

21.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年對外進行政策溝通的工作

表現滿不滿意？  
等距（6等第） 

依變項  效能  
22. 請問您  貴機關過去 一年在施政措施具體採 納輿論意見

的表現滿不滿意？  

等距（6等第） 

依變項  效能  

23.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年回應輿論批評的危機處理

表現滿不滿意？  
等距（6等第） 

依變項  效率  

24.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年回應輿論的速度滿不滿

意？  
等距（6等第） 

依變項  效率  

25.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年為回應輿論而進行內部跨

單位協調的速度滿不滿意？  
等距（6等第） 

依變項  公平  

26.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年對不同立場的輿論公平回

應的表現滿不滿意？  
等距（6等第） 

依變項  公平  

27. 請問您對於  貴機關過去一年對不同輿論來源管道平等

對待的表現滿不滿意？  
等距（6等第） 

自變項  蒐集成效  

6. 請問您認為自己 /團隊的輿論蒐集報告，對  貴機關首長

瞭解民意的幫助程度為何？  
等距（6等第） 

自變項  分析成效  

19. 請問您的輿論分析報告，對  貴機關首長瞭解民意的幫

助程度為何？  
等距（6等第） 

依據前述說明，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一：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對外政策溝通的滿  

意度愈高。  

假設二：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對外政策溝通的滿  

意度愈高。  

假設三：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施政採納輿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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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滿意度愈高。  

假設四：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施政採納輿論意見  

的滿意度愈高。  

假設五：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回應輿論批評能力  

的滿意度愈高。  

假設六：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回應輿論批評能力  

的滿意度愈高。  

假設七：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回應輿論速度的滿  

意度愈高。  

假設八：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回應輿論速度的滿  

意度愈高。  

假設九：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協調跨單位回應輿論速  

度的滿意度愈高。  

假設十：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協調跨單位回應輿論速  

度的滿意度愈高。  

假設十一：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公平回應不同立場輿  

論的滿意度愈高。  

假設十二：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公平回應不同立場輿  

論的滿意度愈高。  

假設十三：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公平回應不同管道輿  

論的滿意度愈高。  

假設十四：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公平回應不同管道輿  

論的滿意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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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檢驗  

為驗證前述研究假設，本研究採用線性迴歸模型，且考量問卷題

目有跳題設計，故採用成對排除遺漏值設定進行假設檢驗，茲就假設

檢驗結果分述如下：  

(一) 回應民意效能  

依據表44所示，有關回應民意效能之三個迴歸模型（模型一、二、

三）的調整後R
2數值皆合格（>.18），各模型配適度可接受（周文賢，

2004：89），且F值皆顯著（p<.001），顯見自變項對於依變項具有解

釋力。就自變項---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度而言，其對依變項---機

關的對外政策溝通的滿意度以及機關對輿論採納的滿意度，皆呈現正

向顯著關係，但對機關回應輿論批評的危機處理滿意度影響不顯著，

由此可知假設一與假設三成立，假設五不成立。就自變項---輿論分析

報告對首長幫助度而言，其分別對三個依變項 ---機關的對外政策溝通

的滿意度、機關對輿論採納的滿意度以及機關回應輿論批評的危機處

理滿意度，皆呈現正向顯著關係，由此可知假設二、假設四與假設六

成立。  

表44： 回應民意效能相關迴歸模型分析表  

 回應民意效能  

  

依變項  

模型一  

對外政策溝通  

模型二  

輿論採納  

模型三  

回應批評  

自變項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度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度  

（ß）  

.353** 

.380*** 

（ß）  

.306** 

.313** 

（ß）  

.186 

.359** 

R
2 .401 .286 .229 

調整後  R
2 

.385 .267 .208 

F 值  25.430*** 15.185*** 11.261*** 

註：1. * p<.05; ** p<.01; *** p<.001.  

2. ß 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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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回應效率  

依據表45所示，有關回應民意效率之二個迴歸模型（模型四、五）

的調整後R
2數值僅模型四合格（>.18），模型五不合格，故僅有模型

四的迴歸模型配適度可接受（周文賢，2004：89）。進一步檢視模型

四的F值顯著（p<.001），可知自變項對於依變項具有解釋力，惟僅有

自變項---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度，對依變項---機關回應輿論速度

的滿意度，呈現正向顯著關係。前述分析可支持假設八成立，但不支

持假設七、假設九與假設十成立。  

表45： 回應民意效能相關迴歸模型分析表  

 回應民意效率  

  

依變項  

模型四  

回應輿論速度  

模型五  

跨單位協調速度  

自變項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

度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

度  

（ß）  

.201 

.397** 

（ß）  

.201 

.277* 

R
2 .276 .171 

調整後  R
2 

.257 .149 

F 值  14.493*** 7.848** 

註：1. * p<.05; ** p<.01; *** p<.001. 

2. ß 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 

(三 ) 回應公平  

依據表46所示，有關公平回應民意之二個迴歸模型（模型六、七）

的調整後R
2數值僅模型六合格（>.18），模型七不合格，故僅有模型

六的迴歸模型配適度可接受（周文賢，2004：89）。進一步檢視模型

六的F值顯著（p<.001），可知自變項對於依變項具有解釋力，且兩個

自 變 項 --- 輿 論 分 析 報 告 對 首 長 幫 助 度 和 輿 論 分 析 報 告 對 首 長 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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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對依變項---機關公平回應不同立場輿論表現的滿意度，呈現正向

顯著關係。前述分析可支持假設十一和假設十二成立，但不支持假設

十三和假設十四成立。  

表46： 公平回應民意相關迴歸模型分析表  

 回應民意效率  

  

依變項  

模型六  

公平回應不同

立場輿論  

模型七  

公平回應不同

管道輿論  

自變項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度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度  

（ß）  

.243* 

.324** 

（ß）  

.134 

.293* 

R
2 .241 .142 

調整後  R
2 

.221 .119 

F 值  12.058*** 6.288** 

註：1. * p<.05; ** p<.01; *** p<.001.  

2. ß 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 

綜合前述的分析，研究團隊歸納本節的假設檢定結果如表47所示。 

表47： 假設檢定結果一覽表  

假設編號  假設內容  假設檢定結果  

假設一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

對外政策溝通的滿意度愈高。  
成立  

假設二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

對外政策溝通的滿意度愈高。  
成立  

假設三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

施政採納輿論意見的滿意度愈高。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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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四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

施政採納輿論意見的滿意度愈高。  
成立  

假設五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

回應輿論批評能力的滿意度愈高。  
不成立  

假設六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

回應輿論批評能力的滿意度愈高。  
成立  

假設七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

回應輿論速度的滿意度愈高。  
不成立  

假設八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

回應輿論速度的滿意度愈高。  
成立  

假設九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協調

跨單位回應輿論速度的滿意度愈高。  
不成立  

假設十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協調

跨單位回應輿論速度的滿意度愈高。  
不成立  

假設十一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公平

回應不同立場輿論的滿意度愈高。  
成立  

假設十二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公平

回應不同立場輿論的滿意度愈高。  
成立  

假設十三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公平

回應不同管道輿論的滿意度愈高。  
不成立  

假設十四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公平

回應不同管道輿論的滿意度愈高。  
不成立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150 

 

第四節 本章小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依據前述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研究團隊歸納出下列幾項研究發

現：  

(一 ) 受訪者多為薦任以上的資深公務員，且處理新聞聯絡工作資

歷也具足，故調查反映意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 大多數的受訪者資訊能力高，絕大多數都能接近及熟悉使

用網路，且多數人能瞭解網路民意表達空間的系統操作，

並在最近一年曾瀏覽各式網路討論區和使用社群軟體，但

較少人擁有自己的網路部落格以及最近一年在網路發表政

治、社會或公共政策看法。  

(三 ) 受訪者在蒐集民意管道上偏好從傳統平面新聞媒體、電子

新聞媒體及網路新聞媒體等大眾傳播媒體蒐集民意資訊，

較不習慣從民意調查以及網路取得民眾直接表達的資訊，

推測或許與受訪者工作習慣、對於網路言論信任度較低以

及機關現有的作業程序的影響有關，但此一推論尚待後續

研究證實。  

(四 ) 受訪者在蒐集民意過程，依序會受到機關首長關切度、和

機關業務相似度、和政府重大政策相關度、民意代表關切

度、媒體報導篇幅影響者、發言者身份、訊息來源管道以

及網路討論人數等因素的影響。  

(五 ) 受訪者在分析民意過程，依序會受到機關業務相關程度、

媒體報導篇幅、民意代表的政策立場、輿論來源管道、機

關首長政策偏好以及網路討論人數等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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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多數受訪者表示其蒐集與分析民意報告對於機關首長是有

幫助的，且對於其工作表現多持正面看法。  

(七 ) 多數受訪者表示每日至少會提供一次蒐集到的民意報告，

每週提供一次分析後的民意報告。  

(八 ) 中央政府各機關常用的回應民意方式依序為，發佈新聞稿、

舉行記者會、發佈機關網站消息、讀者投書、文宣廣告、

社群網站、網站討論區以及撰寫部落格。由於 web2.0 時代

的民意表達工具，如社群網站、網站討論區以及網路部落

格等，並非受訪者表示所屬機關常用的回應民意方式，故

推測 web2.0 工具尚未成為中央政府機關和民眾溝通的主

要管道。  

(九 ) 多數受訪者表示所屬機關在過去一年回應民意的效能、效

率以及公平性等面向上的績效表現優良，惟此一認知是基

於受訪者與大眾傳播媒體的互動經驗還是基於民眾的觀感，

則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確認。  

二、調查詳析結果  

本調查依據政治溝通理論的系統途徑設計調查問卷，故將調查詳

析焦點聚焦在訊息接收者，亦即中央政府機關的新聞聯絡人，從事民

意的蒐集與分析工作對所屬機關首長認知民意的幫助程度，以及其間

接對所屬機關回應民意工作成效的影響。因此，依據前述迴歸分析結

果，研究團隊歸納出下列幾點研究發現：  

(一 )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對外政策溝通的滿意度

愈高。  

(二 )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對外政策溝通的滿意

度愈高。  

(三 )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施政採納輿論意見的

滿意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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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施政採納輿論意見的

滿意度愈高。  

(五 )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回應輿論批評能力的

滿意度愈高。  

(六 )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機關回應輿論速度的滿意

度愈高。  

(七 ) 輿論蒐集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公平回應不同立場輿論的

滿意度愈高。  

(八 ) 輿論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愈大，公平回應不同立場輿論的

滿意度愈高。  

值得注意的是，從不成立的假設中，本調查進一步推論以下幾個

待驗的命題：  

(一 )  由 於 輿 論 蒐 集 報 告 對 機 關 回 應 輿 論 批 評 能 力 的 幫 助 不 顯

著，本研究推論中央政府機關現行的輿論資料蒐集方式，恐

無法有效整理民意批評危機發生時蜂擁而來的民意。  

(二 )  由於輿論蒐集報告對機關回應輿論速度的幫助不顯著，本研

究推論中央政府機關現行的輿論資料蒐集方式，恐無助於提

升回應民意的速度。  

(三 )  由於輿論蒐集及 分析 報告無法顯著地 幫助 機關首長 協調跨

單位回應輿論的速度，本研究推論中央政府機關現行的輿論

資料蒐集與分析方式，恐無助於提升協調跨機關單位共同回

應輿論的速度。  

(四 )  由於輿論蒐集及 分析 報告對機關公平 回應 不同管道輿論的

幫助不顯著，本研究推論中央政府機關現行的輿論資料蒐集

與分析方式，在於輿論來源管道上恐存有不公平對待的偏誤。 

前述發現雖是基於受訪者自我評估的主觀績效資訊進行分析，但

從相關組織理論的文獻中可知，受訪者主觀績效資訊與客觀績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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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仍存有一定的相關性（Brewer et.al., 2000; Kim, 2005）。因此，在

未能取得政府機關客觀績效資訊的情形下，受訪者主觀績效資訊成為

我們欲進一步探究政府回應民意績效表現時，唯一能取得的資料。值

得注意的是，由於多數受訪者在蒐集、分析與回應民意工作上多偏好

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故其績效表現究竟是來自於對大眾傳播媒體的互

動經驗，還是來自與民眾直接互動的經驗，則尚待後續研究進一步釐

清。畢竟，大眾傳播媒體為民意表達的間接管道，且經常受到操弄或

扭曲真正民意的質疑，因此須正視前述的受訪者認知誤差，有可能造

成整體分析的偏誤，識者不可不慎。  

三、行政管理意涵  

綜合本章的研究發現，研究團隊提出下列的管理意涵，供有關單

位參考：  

(一 ) 中央政府機關新聞聯絡人員對於民意的汲取，多習慣從大眾

傳播媒體取得民意資訊，以致存有系統性的偏誤，若貿然引

以為決策依據，恐產生背離真正民意的風險，識者不可不察。  

(二 ) 隨著網路技術的普及，民眾愈來愈有能力直接透過網路表

達意見，惟政府現階段對於網路民意的重視程度，尚遠不

及對傳統大眾媒體的重視程度，究竟是因為蒐集與分析工

具的不熟悉所致，還是因為制度的因循造成，有待後續研

究進一步釐清。  

(三 ) 中央政府機關新聞聯絡人員多具有一定程度的資訊應用能

力，且習於操作各式上網工具來瀏覽與搜尋網路資訊，但

由於網路匿名性質使然，超過 56%以上的受訪者對網路民

意的信賴度較低，因此若要提升行政人員對於網路直接民

意的重視程度，未來應發展適當的技術來提高網路資訊的

真實性。  

(四 ) 多數機關內部的輿論回應標準作業程序，指導了新聞聯繫

工作的作業方式，本研究從調查結果推論，現行作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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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避免輿情來源管道的偏誤、提高輿情危機情資蒐集以

及跨機關輿情回應的速度的幫助有限，建議未來在作業程

序上能針對這幾項限制進一步調整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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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部門導入巨量資料分析的相關議題  

透 過 中 央 各 部 會 及 三 級 機 關 CIO的 深 度 訪 談 （ 受 訪 者 如 表 48所

示），本章回應公部門導入巨量資料分析的相關議題，包括公部門對

於巨量資料的定義及運用、導入巨量資料分析的搭配條件、以及專案

管理相關議題。  

表48： CIO 訪談受訪者背景資料表  

機關位階  代表性  性別  代碼  

中央部會  資訊業務主管  男  A 

中央三級機關  資訊業務主管  男  B 

中央部會  資訊業務主管  男  C 

中央部會  資訊業務主管  男  D 

中央部會  資訊業務主管  男  E 

直轄市  資訊業務主管  男  F 

 

本 研 究 採 用 TechAmerica 基 金 會 建 議 巨 量 資 料 分 析 啟 動 程 序 架

構，設計訪談提綱，其內容與步驟整理如表49所示。至於訪談分析結

果，則分別於本章各節中討論。  

表49： 深度訪談提綱  

分析啟動程序  訪談提綱  備註  

定義  1. 您如何定義「巨量資料」？在

您業務相關的資訊系統中，請

問有哪些系統產生的資料較符

合此定義？  

2. 請問貴機關目前是否已有巨量

資料分析的應用?能否舉例說

明一下。（訪問者視情況提問） 

第一回合提問  

受訪者如不瞭解巨

量資料分析，可提示

「民意調查或統計

分析決策輔助」概念

解說，以供其能對比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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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啟動程序  訪談提綱  備註  

評估  3. 貴機關若要分析前述巨量資料

的價值，至少應具備哪些技術

與能力？  

4. 以現行的法制規範來看，您認

為有哪些會影響政府機關從事

前述的巨量資料分析？在法規

上可以有哪些調整才能妥善運

用並發揮巨量資料分析的價

值？  

第二回合提問  

計畫  5. 為了妥善運用並發揮巨量資料

分析的價值，您認為這份巨量

資料分析計畫至少須包含哪些

內容才算完整？  

第三回合提問  

執行  6. 在執行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風

險或關鍵影響因素？  

檢視  7. 依據您過去的經驗，請問您在

針對一個執行中的資訊計畫做

出持續、修正或終止決策前，

會需要思考哪些面向？  

補充提問，詢問其針

對執行中資訊計

畫，做出持續、修正

或終止決策的檢視

重點。本題目的在於

瞭解受訪者推動資

訊計畫過程中，有關

計畫後續決策的相

關考慮重點，如營運

程序檢測、資訊政

策、IT 治理、隱私以

及安全等方面的顧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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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巨量資料分析的定義與運用   

整體而言，政府機關受訪者都已能掌握巨量資料的定義與特質，

並已規劃或正執行特定業務的巨量資料分析，尤其是對於該機關內部

所保存的資料，這其實也符合巨量資料分析輔助管理與決策的企圖。  

一、巨量資料之定義與特質  

由於各政府機關業務屬性的多樣化，資料類別也相對多元，以格

式而言可能是文字、數字，亦可能為語音或圖片等，而且最重要的特

質為政府機關所保存的數據量極為龐大。以資料型態可以將資料區分

成結構化以及非結構化資料，結構化資料為各機關單位所收集到的資

訊或數據，例如台電或台水的營業資料；另一方面，外部新聞、網路

資訊，以及客服內容屬於非結構性資料（受訪者E）。  

 

Ἤ ᾼҽ ╥−Є Ȳᶺ ᾼ−Єצ ҵẃᾼ−Є

Ȳᶺ ҟ ҏᶺ ᾼ ṷ Ẃҏẃȴ (ắ ῏ EȲ121-122) 

 

Ṫ ἤᾼ Ȳᶺ ᶺ ẃ Ȳ צ ᾼ ֯ү

үѬȴ(ắ ῏ EȲ103-104) 

 

Ⱥ ṷ╥‍ оȲᶺ ן֯צ ȴ(ắ ῏ EȲ381) 

Іоצ Ȳ і Ȳ Ϛṷצ ҭ Ȳé éȲ

‍ ⅎὢᾼȲצ ṷᶺ ᾼὧᴫȴצ Ⱥ Є צ ҃

ҟ ȴ(ắ ῏ EȲ387-389) 

 

二、巨量資料的應用  

特定機關因業務性質已發展出不同的巨量資料系統，在財政的部

分有「賦稅資料庫」以及「稅額試算」，兩者包含了各式各樣的稅收

資訊；此外，交通的部分發展出「交通資訊服務雲」，透過此系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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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得即時性的資訊，提供最新的交通現況，同時也積極發展巨量資

料的類型，提升交通業務的服務品質。在應用面的部份，由於資料的

數量相當的多元且規模龐大，故受訪者認為資料能否被有效地運用是

相當重要的，雖然運用的經驗仍屬有限。  

 

ᶺ ╥ ӣ ẃכᾼ Ȳᶺѩ һҠЛҠѿ ӣȲ

Ṫ ᾼ Ӣ צḥצ ẞṪ ᾼ ⇔ɢắ ῏ AȲ

57~59ɣ  

 

此外，由於機關業務屬性的不同，某些單位可能坐擁寶山，但卻

不具有妥善運用巨量資料分析的認知或能力。同時也有受訪者認為，

資料的使用應是跨機關單位的，不應侷限在機關內部；另一方面，當

政府機關的資料不足時，也可以向外進行資料的購買。最重要的是，

巨量資料的分析必須可以反映出資料的價值，並且達到預警的功能，

提升政府機關的治理能力。這其實也點出了巨量資料分析對於政府現

行 專 業 分 工 體 制 的 衝 擊 ， 也 就 是 各個 負 責 蒐 集 與 保 管資 料 的 主 管 機

關，即便具備認知與能力，通常也會以掌控性較高的內部資料為分析

範圍，畢竟跨主管機關（包括中央與地方）的資料保管及運用，不論

在法規與行政面都有較高的複雜度與不確定性，然而這也正是跨領域

巨量資料備受期待之處。  

第二節 導入及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所需的搭配條件   

透過訪談得知，政府機關對於使用巨量資料應具備的技術與能力

有三，分別為：技術能力、跨技術與業務的協調能力、規畫與分析能

力、以及對於相關法規的基本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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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能力  

首先，有受訪者認為法規並非影響巨量資料適用的重要關鍵，技

術才是重要的關鍵，透過技術可以提升資料的收集與轉換，不僅能即

時更新資訊，同時還能進行雲端計算，讓使用者能夠即時計算出所需

的資訊。  

 

big data ӐϱЛ╥ᾎ ᾼ Ȳһᶾ ѩ Єɢắ ῏ AȲ

146ɣ  

 

һИצ ᾎ֯− ᾼ ᶙᶺ Ἤ ц ᾼ

ҏẃȲé ééȲѩѠ ȲֻȲ GPS ᾼ‒ ֵȲᶺᾼњ ᾼ‒

ֵȲἬѿ ᵃᾼ׆ ᵃᾼ Ȳ ᵃᾼ׆‍ ᾼ Ẕ צ

−Єᾼ ᵑ  ȲṪ Ϸ‍ ᾼ ▐ Иצ ᾎȴɎắ

῏ DȲ145-152ɏ  

 

再者，透過技術的提升方可有效地展現巨量資料的功能，讓資訊

的解讀一致以及透過Log紀錄使用行為展現資訊的價值，並避免資料

氾濫及錯誤解讀。不論未來是由政府機關內部執行或委託資訊廠商，

掌握足以搭配業務管理及決策需求的相關技術，才更能發揮巨量資料

分析的效能。  

 

ᶺϚ᾿ Ɫ ӣϚứ ᷂╝Ṷ ȲЛ ᵃכȲ Ἤ

ᾼ Ἤ Ȳᵃ ҃ ЛϚ Ȳ ҏҟ ╥ ӛ é֢

ᵃכẞᾼӘ ╥ԜЍϚṔȲҠ╥ᵃ ᵃᾼ −ֵȲҠ╥

ḕ Ϣ ᾼ ЛϚ ɢắ ῏ AȲ162~166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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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技術與業務的協調能力  

由於業務性質的差異，不同的單位擁有不同的巨量資訊，然而，

蒐集保管特定資料的機關單位本身不一定會有加值運用；機關單位因

為業務需求，有時反而需要其他機關所擁有的資訊，此時組織間的協

調顯得相當重要，同時，協調者的角色將會影響後續執行的效果。  

 

é é￼∟Ἤ ᾼ ϩẔ ╥Ầ ɢắ ῏ BȲ264~265ɣéᴖ

ѹ ֵ−צ ᾼ ạ ҟ∂Ȳ ᵃ Ầ ᾼᴯ Л ɢắ

῏ BȲ267~268ɣ҃ ᾼ Ҭ ╜ Ầ ɢắ ῏ BȲ270ɣ  

 

三、規劃與分析能力  

由於大多數機關的硬體設備或軟體技術尚處於發展階段，許多技

術尚未成熟，因此，人工必須適時的介入規劃甚至操作軟、硬體設備。

此時，若組織的技術人員沒有相關技術或能力時，將無法發現巨量資

料的價值與意義，所以，對於大多數的機關來說，技術正處於發展階

段，除了提升硬體設備外，技術人員之規畫及分析能力之訓練與提升

是每個機關目前必須面對的課題。  

 

Є ᾼ Ϛ צ ᾼ ϩȴԛẃ֪ Ἤ ᾼ Open data

Big data ᶺ Ϸ Ȳᶺ שׁ֯֯ דּ Ϛצ ҟ

Ἤ ᾼ иέ ᾼ Ȳכҵ צḥצ Ȳ иέ

ϩȴ(ắ ῏ EȲ625-627) 

 

綜言之，若要妥善運用及發揮巨量資料的價值，機關單位應了解

一般民眾或特定使用者的需求；各單位可以自行舉辦活動，讓一般民

眾或特定使用者來共同構思使用資料，如此可以發掘需求，並進一步

了解這些資料對他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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ᶺ ᾼ ᾼ ἘȲᵃ Ϛצ Ϛ ӂүȲ ҃Ҡѿ Ӱ

ᾈȲᵀ╥҃ Ӱ ᾈᾼ ᵃצḥ҃֯צ ȲḥצȲ╥ log

֯҃ Ȳ҃Л῀ ȲἬѿ ԓ ϯẃȲ ∟ИἹ ҏ҃ Ӕᾼ

ɢắ ῏ AȲ223~227ɣ  

 

四、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規  

前述訪談中雖然有受訪者認為技術與規劃能力是發揮巨量資料分

析效能的關鍵，不過也有機關單位認為法規仍扮演著「保健因子」的

角色，亦即至少得先通過適法性的考驗並承擔其風險。對於大多數的

機關單位來說，個人資料保護法（個資法）是影響巨量資料分析的最

重要因素，為了避免法規所衍伸的處置與罰則，若干公務單位寧可妥

協公共利益，而將個資法無限上綱。  

 

ᶺ ẞ ╥ ᾎ ֢ ᷂һ כ ϱ ȴ(ắ ῏ EȲ

201) 

 

ᾎᾙ ╥ צ− ᾼ Ȳ Ϛ Ȳ ᾎ ὑ Ϣ Ȳ

иҟ о ֻȲḥצыЄ Ȳ ֯ Є ╥ḕϚ ֯

ᾼ ứӭᾼȲ҃Ϛ᾿ḥצ ᾎҟ῀ еԚᵓ Єὑ ứӭᾼ

ᾼϚ ḖȲֽὨṪԈṶ ἘϱҠѿ ắȲẔ −ֵᾎ Л

ṓϠɢắ ῏ AȲ453~456ɣ  

 

如果法規明訂細項規範，承辦人員無法彈性地提供需求單位所需

的資訊，其中有些資訊內容理應提供也符合公共利益，卻受限於法規

而無法取得資料。受訪者認為，不能因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限制而駐

足不前，因此，應健全法規與執行細項，才能妥善運用並發揮巨量資

料分析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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ḕϚ ҃ ứӣ ыײéẔ҃ᶺ ᾼ ṷ

ὧᴫȲ҃ ╥ éṶ ϱ҃╥Ҡѿ ᾼȴ(ắ ῏ EȲ

217-220) 

第三節 巨量資料分析的專案管理   

如 同 推 行 各 項 專 案 計 畫 一 般 ， 政 府 機 關 可 與 學 術 界 與 產 業 界 合

作，進而發揮資料的功能與價值，透過不同形式的合作，政府機關可

以運用研究機構與大學系所的專業性，透過各領域專業對巨量資料的

應 用 提 出 建 議 ， 另 一 方 面 透 過 產 業界 則 可 建 議 巨 量 資料 的 產 業 價 值

鏈，進而發揮其巨量資料分析的多元價值。  

 

ҫҵϚ ╜ἈҠѿ ϚṷṶ ╥Ȳ в ꜜᾼ֥ᵂ Л é

Ἤѿ BI ᾼ ▲ Ȳᶺ Ϸ Ɫᶺ ḥצṪ Ȳ ҟ ꜜ֥

ᵂȲҠ╥ ὧᴫ֯ỗҵᾼ − ɢắ ῏ AȲ357~361ɣ  

 

一、巨量資料分析的成本效益  

有受訪者提出巨量資料分析計畫應考量下列三要素：(1)分析的成

本效益；(2)資料性質；(3)分析的方式及結果之必要性。若欲進行巨量

資料的分析，政府機關必須支付龐大的成本，因此，必須考量到資料

分析的結果對於機關單位的效益為何，也就是說，政府必須考量到成

本效益的問題。  

 

big data ᵃϷ Ȳһ ᶺ Ӕ Ȳ׀ ṷиέẃ Ȳ

һᾼכӐ Л―ừȴṪ ╥Л╥ Ӕ иέҏẃȲ ...... Ұ

Ȳצ Ӑכ ȴɎắ ῏ FȲ161-164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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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性質  

不同的業務單位所產出的資料性質不同，因此，機關單位必須去

考量資料的性質，進而搭配相關的分析及產出。  

 

ᶺ Ϸ ᾼἤ צ Ȳᵀ╥ֽὨѿӻ ẃ ᾼ Ȳ

╥− Ȳ ╥ Ὲ ᴯצ − Ȳ ∟ԛẃ ╥

ᾼ Ȳ ᶺẃ Ϸ− Ȳ֪Ɫᶺ ῀ ѩֽ ᵃ֯

◕ϱ Ȳӭ›ṞІֵצюṪ ☼ Ȳ Ϡ ᶺЭщ һᾼ

⇔ҵȲʌ ῀ Ṟ юȲֵצ ᶺ Ϸ ҟ Ȳ

Ṫ І ᶺ ӻ ᴖṕȲ ӐϱЄ ЛֵȴɎắ ῏ DȲ241-246ɏ 

 

由於不同機關單位性質的差異，政府不可能使用同一套的分析方

法來解析資訊的意義，因此，政府機關必須思考資料分析之可能的方

法與工具，再者，思考產出的分析結果是否具有比較的基準，以做為

衡量資料的標準與方法。  

 

ᶺ ֯ ҟѩ ᾃᶺ иέШ ᾼὧᴫȲṪ╥Л╥ Ӕצ

ЏẓἨ╥צШ ὧᴫҠѿҟ ᴩ Ѡ ᾼ ȹЛ ֽὨ Ҡѿи

έᾼҏẃѿ∟Ȳ Ѡ ╥ҠѿȲѩ Шצḥצ ᾼѠהȹ

ѿ Ѡהҟ Ɫ ᴕȴɎắ ῏ FȲ216-219ɏ  

 

三、在專案管理中的風險或關鍵影響因素  

由於巨量資料的技術於公部門中尚未成熟地被運用，未來若要將

巨量資料的技術成功地導入公部門中，需注意一些風險或關鍵影響因

素，包括資料篩選與管理、個人資料保護、國會支持、組織內長官的

支持、委外廠商的技術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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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料篩選與管理  

由於巨量資料技術的運用，強調資料的大量蒐集，從大量的資料

中找尋民眾與公部門關心的現象。然而，大量蒐羅資料並非任意地囊

括所有結構性與非結構性的資料。在蒐集資料前，公部門必須清楚瞭

解本身的管理及決策需求，據此從大量的資料中獲取所需資料並從中

探究。如果對於資料的篩選沒有處理妥當，則所得到的現象也會受到

偏差，而分析結果也將發生錯誤。  

 

Ӣ ᾼ ֪Ҡ ╥ ḥצ ֻȲἬѿὍҏҟᾼ

֚ ẞ ứϢЂȲἬѿ ╥Ϛ éȴɢắ ῏ AȲ418-419ɣ  

 

除了資料的篩選，資料的成長力也是未來政府需關注的焦點，隨

著網路的發達，網路輿論也快速地擴張。政府內部業務資料固然已經

日益累積，針對特定議題的輿論數量也可能透過網路而快速膨脹，公

部門是否能及時且妥當地蒐集資料成為關鍵，若政府所蒐集的資料總

是與輿論的成長有所脫節，則所得到的研究結果也將與輿論有所差異。 

 

ṷצ     ᾼכ ╥ḥ ᾎ ạᾼȴ ҵᾼ ╥− ᴷһᾼ

ϩȴֽὨἕ כ П צ ṶԈȲ ṷצȲ כЄᾼ−כ ╜Ἀᾼ

ч ╥ẃЛцϠȴɢắ ῏ BȲ476-478ɣ  

 

(二 ) 個人資料保護  

個人資料保護法已使個人資料的使用受到限制，在蒐集大量的資

料過程中，無疑地將會碰觸到個人資料的運用，例如利用財稅資料作

為社會福利政策的參考，或是利用e-tag來瞭解行車速度，而這些資料

的運用雖然符合公益卻也皆與個人資料有所相關。  

 

Ẕ Ϛṷ֚צ╥ ֯éᵃ᷂һן ẃȲҠ

҃ᾼ ȲҠ ▲҃ᾼᴩ ȲᶺЛ῀ Л чϚṷ ứȴɢắ

῏ BȲ361-365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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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前文所探討，也由於個人資料保護的限制，使個別公務人

員在資料的蒐集過程中偏向保守，如何在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又

能蒐集與分析公部門創造公共價值的所需資料，是公部門所需關心的

議題。  

 

ᵃḥצ ẞ ṶϢ֝ Ȳᵃҟ чᵃᾼ ѿҵᾼṶ╥צ ȴ

Ἤѿᶺ֯ Ȳ ╥ ю Ȳ ╥Ҭ Ӈ ᾼȲЛӇ ᾼ

Л ȴɢắ ῏ BȲ369-373ɣ  

 

(三 ) 立法部門的支持  

公部門引進巨量資料技術的規劃與使用勢必需要預算經費，而公

部門的預算受到立法部門的把持。現階段公部門財務吃緊的狀況下，

如何說服立法部門同意巨量資料預期效益、系統規畫、與所需經費，

將成為公部門執行巨量資料分析專案的關鍵之一。  

 

(四 ) 組織內長官的支持  

除了立法部門的支持，組織長官是否認同巨量資料技術的使用更

是重要關鍵，如果長官無法瞭解巨量資料技術的優點與影響，尤其是

對於業務管理、特定決策、甚至發展策略的貢獻，勢必對巨量資料分

析的規劃執行造成阻力。  

  

Ṫ ᶺ І Ӑϱẃ ╥ Ԓ֯ᶺ  

Ừ ᾼќ═Ȳ῀ ᾼ ᴩ∟ ҃ᾼ Ҡѿ ֥ᶺ

ᾼϚṷ ȲἬѿᶺ ╥− ᾼȴɎắ ῏ DȲ327-330ɏ 

 

(五 ) 委外廠商的技術與服務能量  

由於公部門目前的組織人力編制與人才的培養無法因應巨量資料

技術的規劃與應用，因此未來公部門在推行巨量資料技術時，將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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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外部廠商並借重民間資源，協助公部門巨量資料分析的導入。公

部門對於外部廠商的評估實屬重要的一環，廠商的技術與服務成熟度

皆為公部門選擇廠商需慎重考慮的因素。  

 

  Ϛ Ṇ ᾼ Ȳ֪Ɫᶺ Л╥ׁשṅ ᴯȲѿᶺ ẃ і

ᾼ ṷȲ ╥ ὑ ᾼ ẃ Ȳ ѩ ȴ ӭ›

ᶺ Ἤ і ᾼȲЛ ╥ Ἠ╥Ṇ ϷֻȲ╥Л╥כ ⇔Б ѩ

ϠȴɎắ ῏ FȲ239-241ɏ  

第四節 綜合分析：巨量資料分析的導入及運用  

以當前各國政府實務而言，雖然文獻中有若干巨量資料分析的個

別案例，但整體而言尚未有成熟的發展及運用。然而如研究呈現的相

關研究成果，以巨量資料分析在民意或輿論的分析效能實有其發展潛

力，公部門如何更成熟的導入及運用巨量資料分析，也將成為未來電

子治理的重要課題之一。  

綜合以上的訪談結果，研究團隊提出如圖34的公部門導入巨量資

料分析的動態回饋觀點，除了釐清受訪者所指出各項巨量資料分析導

入因素的相互影響關係，也企圖勾勒實務管理意涵。首先如此，研究

團隊認為受訪者所指出的「法規完整與保障」的確扮演基本門檻，它

直接影響了主管機關被授權的「資料管理能力」「協調業務單位需求

的能力」，更進一步影響了「特定主管機關與其他機關的巨量資料整

合分析能力」。  

然而如同大多數關於政府部門的研究，訴諸法規完整與保障才能

有所改革也可能是怠惰或抗拒的藉口，其實前三項能力再搭配「資料

分析與相關技術能力」（如圖34中底線文字）正是政府機關提升與導

入巨量資料分析的起點，資訊單位、統計單位、與業務需求單位如能

妥善合作，以預期效益與合理的成本評估爭取主管的支持，並先在特

定範圍的運用焦點（例如資料豐富與對業務實際貢獻）展現績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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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管、立法機關、與一般大眾民意（尤其是展現在為民服務品質的

效益方面）的持續支持將可提升，更重要的是，這也同時匯聚動能於

法規完整與保障的修正認知與行動（如圖34中的粗線），進而有助於

各資料蒐集與保管機關，較願意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釋出與善用資料。 

在回饋分析圖中，「跨機關單位協調整合能力」不但可匯集提升

整體資源，同時也將使相關產業中的民間廠商樂意投入資源與可能的

商機，長期而言必能有益於民間廠商的技術與服務能量，並貢獻於巨

量資料分析的實際績效。最後，啟動以上所描述的整體回饋環路中的

正向循環的基礎之一，便是資訊單位、統計單位、與業務單位的資料

分析能力了，其實廣義的資料科學（Data Science）也是結合這三位專

業領域的成果，有待政府機關投入培訓資源。若以這幅從政府CIO訪

談淬取出的「公部門導入巨量資料分析的動態回饋圖」為參考架構，

則本研究可知要從大量的業務數據或民意數據分析出具決策意涵的公

眾接觸資訊，本研究必需檢視現行法規完整性、立法機關及民意支持

程度以及行政主管支持程度等三個關鍵變項的支持程度，若能獲得高

度 正 向 的 支 持 ， 則 行 政 機 關 需 進 一步 改 善 巨 量 資 料 分析 專 案 管 理 能

力，並選擇適當的技術團隊，方有機會將網路民意引入現行的決策程

序。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巨量資料的技術於公部門中尚未成熟地被運

用，未來若要將巨量資料的技術成功地導入公部門中，技術發展及應

用郭成中產生的風險問題，必需事先獲得法令、行政首長以及立法機

關的接受與支持，才有可能在分析方法發展階段仍持續獲得相關資源

的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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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公部門導入巨量資料分析的動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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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方法來探勘大量的網路

民意，並評估將網路民意資料分析結果導入政府決策分析流程，以回

應民意需求及改善電子化政府服務的可行性」。本節根據先前第四章、

第五章與第六章的分析結果，依據研究問題次序，依序說明研究發現

如下：  

一、如何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民眾使用電子化政府服務的行

為？  

在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民眾使用電子化政府服務的行為的部分，在

國發會的協助下，研究團隊與兩個技術分析團隊合作，包括世新大學

資管系與龍捲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針對國發會提供之我的E政府網

站日誌（ log）檔進行分析，分析結果主要有下列的發現：  

(一 ) 民眾使用我的 E 政府網站活動最頻繁時間集中在上午八點至

下午六點，與民眾上班作息的時間十分相似。  

(二 ) 最常造訪我的 E 政府網站的使用者來源國家依次為臺灣、美

國、香港、日本、德國、澳洲、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

等國。  

(三 ) 若 以 單 一 作 業 系 統 類 型 來 看 ， 我 的 E 政 府 網 站 目 前 是 以

Android 作業系統的來訪人次最高，但若以總數來看，來訪

者的作業系統則是以 Windows 系列的作業系統為最大宗。研

究也同時發現民眾使用行動載具（平版、智慧型手機）的作

業系統造訪我的 E 政府網站的比率日增，有超越傳統桌上型

及筆記型電腦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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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由於 iTaiwan 無線網路服務將我的 E 政府網站設為登入首頁，

因此增加了我的 E 政府網頁的瀏覽次數，但使用者停留時間

卻極為短暫，分析顯示平均每月使用者僅瀏覽 1.64 頁網頁，

顯示使用者並未充分瀏覽我的 E 政府網站資訊。  

(五 ) 由於網路機器人（網路蜘蛛）的用途，主要在於建立搜尋引

擎的資料庫和複製資料，如 Google、Yahoo、Baidu、Bing 等

著名搜尋引擎網站，都是利用類似方法來建立查詢的資料庫，

藉此提供服務給大眾。研究發現我的 E 政府網站主要來訪的

網路機器人以 Googlebot 為最主要，網路機器人的造訪頻率

代表相關網路搜尋引擎更新我的 E 政府網站的頻率，因此推

測透過 Google 搜尋我的 E 政府網站資訊會比透過其他搜尋

引擎更能搜尋到更豐富的我的 E 政府網站資訊。  

(六 ) 錯誤頁碼最常見的為 404 Not Found，網站管理員應減少網頁

錯誤機率，俾讓使用者有一個愉快的資訊搜尋經驗。  

(七 ) 搜尋的關鍵字主要以報稅、yahoo、櫻花、年金、二代健保、

奇摩、房屋稅、所得稅、勞工保險、花季等關鍵字為主，且

搜尋關鍵字與最常連結的內容位在 FAQ、全國法規資料庫、

以及官網等。由於本研究從事關鍵詞分析的時間過短（僅有

一個月），使得發現並不能代表我的 E 政府網站的運作實貌，

因此其主要貢獻在於分析工具的導入與使用程序的說明而非

前述的分析結果。  

在利用我的E政府網站日誌檔的分析個案中，國發會基於資訊安

全的考量，使得研究團隊無法使用原規劃的Google Analytics做為分析

工具，僅能透過國發會提供的網站日誌資料進行分析。因此，有關個

別使用者在網站上的使用行為資料，在網站日誌中並無詳細記載，使

得研究團隊無法進一步分析個別使用者的具體瀏覽歷程，實為主要的

研究限制。研究團隊透過WebLog Expert分析工具的使用，儘可能的解

析大量網站日誌資料的中資訊，並詳細的紀錄分析工具的操作步驟。

因此，未來的研究者可參考本研究於附錄二所提供之Google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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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WebLog Expert的操作步驟，複製研究團隊從事網站日誌的巨量資料

分析的流程，相信應可獲得類似的研究成果。  

 

二、如何運用巨量資料分析網路民意？  

作為政府機關外部的巨量資料分析應用，網路輿情分析在我國政

府機關已屬可行，其關鍵的語意分析與文字探勘的實作已實際接受市

場檢驗，國內已經有資訊服務廠商（其中兩家即為本研究的合作夥伴）

具備營運模式，同時也有若干學術研究機構積極投入研發，顯示相關

產業已經逐步形成。作為輿論一環的網路民意已逐漸成為傳統電話民

意調查的缺口，政策議題主管機關不論在事前的掌握民意方向或危機

預警、事中的因應、與事後的議題管理與行銷，相對即時與巨量的網

路輿情都將成為決策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團隊與具備網路輿情分析技術的兩家資訊服務廠商的實作

經驗，同時參考政府機關巨量資料分析導入單位同仁的訪談成果，可

彙整以下研究發現：  

(一 ) 如欲將網路輿情妥善運用於實際管理決策情境中，政府機關

必須採取如本研究第四章的夥伴導向的實作流程，而非傳統

委外模式。尤其現階段我國政府機關普遍不熟悉網路輿情分

析的程序，而此流程頗有異於傳統的資訊系統委外模式，即

政府機關（業務領域專家、統計分析、資訊單位、公關媒體

單位等）必須在過程中定期密切地外部技術團隊保持互動討

論，對於輿情蒐集分析條件與需求皆需逐步調整，以符合公

關行銷、危機管理、決策支援等多元的特殊需求。  

(二 ) 由於高度透明運作的課責要求，政府機關對於網路輿情分析

的品質需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與信心，否則無法通過外界對於

證據基礎的嚴厲考驗或適當回應外界的質疑。如同傳統的民

意調查，所有資料蒐集與分析皆有可能產生隨機性與系統性

的偏誤，瞭解這些偏誤的來源並掌握相關推論的侷限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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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政府機關得以妥善運用網路輿論分析，此品質確保也同

樣需仰賴政府機關與外部資訊服務夥伴的密切合作與互動。  

(三 ) 雖然目前已經有「標準化」的網路輿情分析圖表可資套用，

網路輿論追究其根源實為網路公民、關注議題、與發表媒介

三大主體所形成的關係網絡（如第四章第二節），政府需求單

位應針對特定議題，掌握此三大主體與網路輿論的相關屬性，

從自身的需求設想分析圖表的內容與表達形式，外部技術分

析團隊一方面可以其專業協助需求單位發展，另一方面也能

更瞭解政府機關對於網路輿論分析的需求，這也是本研究何

以推薦此公私夥伴關係模式的關鍵。  

三、如何於政府行政管理流程導入網路民意的巨量資料分

析？  

本研究透過第五章有關政府新聞聯絡人員對於輿情分析工作的問

卷調查，獲得下列的研究發現：  

(一 ) 受訪者主要為薦任以上的資深公務員，處理新聞聯絡工作資

歷豐，絕大多數都能接近及熟悉使用網路，且多數人能瞭解

討論區、網路民意表達空間的系統操作，並在最近一年曾瀏

覽各式網路討論區和使用社群軟體，但較少人擁有自己的網

路部落格以及最近一年在網路發表政治、社會或公共政策看

法。  

(二 ) 在蒐集民意管道上偏好從傳統平面新聞媒體、電子新聞媒體

及網路新聞媒體等大眾傳播媒體蒐集民意資訊，較不習慣透

過民意調查以及從網路取得民眾直接表達的資訊。  

(三 ) 在蒐集民意過程，主要會受到機關首長關切度、和機關業務

相似度、和政府重大政策相關度、民意代表關切度、媒體報

導篇幅影響者、發言者身份、訊息來源管道以及網路討論人

數等因素的影響。  

(四 ) 在分析民意過程，依序會受到機關業務相關程度、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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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民意代表的政策立場、輿論來源管道、機關首長政策

偏好以及網路討論人數等因素的影響。  

(五 ) 研究發現蒐集與分析民意報告對於機關首長是有幫助的，且

受訪者對於其工作表現多持正面看法。  

(六 ) 每日至少會提供一次蒐集到的民意報告，每週提供一次分析

後的民意報告。  

(七 ) 中央政府各機關常用的回應民意方式依序為，發佈新聞稿、

舉行記者會、發佈機關網站消息、讀者投書、文宣廣告、社

群網站、網站討論區以及撰寫部落格。Web2.0 工具尚未成為

中央政府機關和民眾溝通的主要管道。  

(八 ) 多數受訪者表示所屬機關在過去一年回應民意的效能、效率

以及公平性等面向上的績效表現優良。  

(九 ) 中央政府機關新聞聯絡人員對於民意的汲取，多習慣從大眾

傳播媒體取得民意資訊，以致存有系統性的偏誤，若貿然引

以為決策依據，恐產生背離真正民意的風險，識者不可不察。  

(十 ) 隨著網路技術的普及，民眾愈來愈有能力直接透過網路表達

意見，惟政府現階段對於網路民意的重視程度，尚遠不及對

傳統大眾媒體的重視程度，究竟是因為蒐集與分析工具的不

熟悉所致，還是因為制度的因循造成，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

釐清。  

(十一 ) 中央政府機關新聞聯絡人員多具有一定程度的資訊應用能力，

且習於操作各式上網工具來瀏覽與搜尋網路資訊，但由於網路

匿名性質使然，超過 56%以上的受訪者對網路民意的信賴度較

低，因此若要提升行政人員對於網路直接民意的重視程度，未

來應發展適當的技術來提高網路資訊的真實性。  

綜合而言，受訪者在蒐集、分析與回應民意工作上多偏好透過大

眾傳播媒體，並且普遍認為這樣的民意蒐集與分析對於首長是有幫助

的。此外，在迴歸分析的部分，本研究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情況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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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知輿論蒐集與分析報告對首長幫助較大時，其對於機關在對

外政策溝通、採納輿論意見、回應輿論意見、公平回應不同立場輿論

皆呈現滿意度較高的狀態。然而，研究團隊也發現，中央政府機關新

聞聯絡人員對於民意的汲取，多習慣從大眾傳播媒體取得民意資訊，

恐存有系統性偏誤的風險，以致誤解真正的民意。隨著網路技術的普

及，民眾愈來愈有能力能直接透過網路表達意見，惟政府現階段對於

網路民意的重視程度，尚遠不及對傳統大眾媒體的重視程度，究竟是

因為蒐集與分析工具的不熟悉所致，還是因為制度的因循造成，有待

後續研究進一步的釐清。最後，中央政府機關新聞聯絡人員多具有一

定程度的資訊應用能力，且習於操作各式上網工具來瀏覽與搜尋網路

資訊，但由於網路匿名性質使然，超過56%以上的受訪者對網路民意

的 信 賴 度 較 低 ， 因 此 若 要 提 升 行 政人 員 對 於 網 路 直 接民 意 的 重 視 程

度，未來應發展適當的技術來提高網路資訊的真實性。  

 

四、如何妥善管理巨量資料分析風險，以設計相容於政府

機關既有資訊系統、資訊基礎架構，以及民眾隱私權

保護與資料安全需求的法制規範？  

研究團隊透過深度訪談來進行本問題的探究，並獲得下列研究發

現：  

(一 ) 受訪者所認知的巨量資料是大量的，且可分為結構化（單位

收集到的資料）與非結構化的資料（新聞、網路資訊）。  

(二 ) 目前在政府部門的巨量資料的應用主要在財政的「賦稅資料

庫」以及「稅額試算」，以及交通的部分發展出「交通資訊服

務雲」。然而巨量資料的應用仍需要擁有資料機關的妥善利用

和良好的跨機關合作方可發揮其價值。  

(三 ) 政府機關對於使用巨量資料應具備的技術與能力有三，分別

為：技術能力、跨技術與業務的協調能力、技術人員之規畫

與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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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機關單位認為若欲從事巨量資料分析的可能影響為「法規」。

對於大多數的機關單位來說，個人資料保護法是影響巨量資

料分析的最重要因素，為了避免法規所衍伸的處置與罰則，

寧可犧牲公共利益，而將個資法無限上綱。  

(五 ) 政府機關可以與學界合作，進而發揮資料的功能與價值。政

府除了可以成立智庫，還可透過學界來發揮巨量資料的功能，

例如讓政府機關可以運用大學系所的專業性，依據他們的專

業 知 識 對 巨 量 資 料 的 應 用 提 出 建 議 或 指 正 ， 進 而 發 揮 其 價

值。  

(六 ) 透過訪談也發現巨量資料分析計畫應考量下列三要素：1.分

析的成本效益；2.資料性質；3.分析的方式及結果之必要性。  

(七 ) 由於巨量資料的技術尚未於公部門中成熟地被運用，未來若

要將巨量資料的技術成功地導入公部門中，需注意一些風險

或關鍵影響因素，包括資料篩選與管理、個人資料保護、國

會支持、組織內長官的支持，以及確保委外廠商的技術能力

等。  

(八 ) 根據公部門過去的經驗，公部門在執行資訊計畫時會審慎思

考下列幾個因素，包括：執政黨政策改變、績效不彰、政府

本身的資源與能力、客觀環境的變遷等，這些因素亦可做為

政府未來在推動巨量資料分析時的考慮重點。  

(九 ) 巨量資料分析技術尚未於公部門中成熟的發展。然而，巨量

資料分析能協助政府在民意或輿論的分析與檢視，因此引進

巨量資料分析勢必成為趨勢，公部門如何更成熟的利用巨量

資料分析，一方面需將公部門的資料作有效的整合，另一方

面更需使用系統化的方法蒐集非結構化的資料。  

 

第二節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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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分析方法是一個仍在持續發展的技術領域，惟透過本研

究的發現可知，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方法將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

程序，不論從技術運用以及從分析成果來看，都相當具有可行性。由

於巨量資料的概念與分析技術對政府部門而言，尚屬一個陌生的新興

領域，因此研究團隊提供下列的研究建議，做為政府部門規劃將巨量

資料分析方法導入決策分析時的參考：  

一、運用正確的巨量資料分析導入程序  

依據TechAmerica基金會的建議，政府機關欲成功啟動巨量資料分

析，可參考下列的推動經驗：  

(一 ) 界定營運需求：成功的巨量資料行動方案會定義一套周全界

定的任務要求以及一個全面性的技術平台計畫（即使技術尚

未驗證，也可以實驗的方式為之），以支援遂行任務的需要。  

(二 ) 規劃擴充以及重複使用現有的 IT 設施：成功的行動方案偏好

擴充現有 IT 設施而非建立一套全新的企業規模系統。因此，

行動方案必須聚焦任務需求，同時以更大的基礎架構視野整

合現有系統，以便能應用更廣泛的實際案例於後續的系統佈

署。這有助於政府領導者藉由最輕微的系統調整與最低負擔

的採購程序，就能具備巨量資料分析能力。  

(三 ) 巨量資料導入重點：成功的系統部署必須在三種部署模式中

選擇一個巨量資料的導入重點，而這三種模式分別著重在巨

量資料的三種不同特徵，分別是迅速（以串流資料為導入重

點）、大量（以資料或資料倉儲規模的提升為導入重點）以及

多元（以提高探索、瞭解與分析多元資料來源，如結構化、

半結構化、非結構化資料，的分析效能為導入重點）。經驗顯

示只有非常少數的行動方案會同時包括此三種巨量資料導入

重點，絕大多數的方案只選用其中一項做為導入重點。此外，

分析者必需從三種不同的政府分析需求的資料來源中予以妥

適的選擇，包括環境數據、業務數據以及民意數據等，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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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要注意此三種類型數據的重疊之處（如圖 1 所示），因為重

疊處往往隱藏重要的決策線索。  

(四 ) 確認差距：當任務被確認與界定後，政府 IT 領導者需評估他

們的技術需求，並且確保長期 IT 基礎架構的一致性。 IT 領

導者需評估巨量資料分析需要與現有系統的差距，並決定投

資計畫以縮短此一差距。  

(五 ) 持續檢視支援的行動方案：除了導入巨量資料分析的核心應

用，如 Streams、Hadoop 與 Warehousing 等 IT 投資之外，巨

量資料分析尚須一組共通的資訊服務以支援後續的行動方案，

包括：資訊整合與治理、隱私與安全、共通的後設資料管理

（common metadata management）以及視覺化呈現方式和探

索資料各種可能性的機制。  

二、規劃巨量資料分析方法的導入步驟  

依據本研究第四章實作分析的結果，研究團隊驗證了下列的程序

確實可以做為政府部門思考巨量資料分析方法導入步驟的參考架構：  

(一 ) 定義：界定巨量資料可以帶來的機會，包括關鍵營運與任務

挑戰、最初導入的單一或一組案例，以及巨量資料可以產生

的價值。例如，研究團隊選擇以網站日誌及特定政策的網路

民意探勘，做為分析的焦點。  

(二 ) 評估：評估組織現有資料與技術能力，並對照用來滿足界定

的應運需求與導入案例所需的資料與技術能力。例如，研究

團隊參考設計科學銜接研究與設計的循環發展雛型的方法論，

和技術團隊、政府部門共同探索現有資料，評估可能的技術

分析工具，以及循環討論技術工具的分析步驟等程序，即為

一例。  

(三 ) 計畫：選擇最適當的部署模式以及導入重點，設計未來的技

術架構以及確認潛在的政策、需關切的隱私和安全議題。例

如，研究團隊在與國發會確認導入重點後，即與找尋技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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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團隊確認最適當的部署模式與導入重點。  

(四 ) 執行（execute）：政府機關部署現階段巨量資料方案，維持

彈性以發揮投資的槓桿作用，俾適應接續的營運需求與導入

案例。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團隊發現在執行階段必須容許技

術分析團隊有試誤的空間，但技術分析團隊也必須與需求單

位密切配合，共同探索與確認問題，才有可能共同找出適當

的解決方案。  

(五 ) 檢視（review）：政府機關持續地檢視進度，調整原訂的部署

計畫，以及測試營運程序、政策、治理、隱私以及安全的顧

慮。研究團隊發現，專案規劃者需不斷地與技術分析團隊溝

通與檢視工作進度，才能有效地發掘各階段隱藏的問題，以

便在問題變得棘手之前，就能事先進行適當的處置。  

此外，研究發現，上述的程序需要公私部門充分地合作才能順利

推動，故在執行過程會耗費業務承辦同仁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因此，

有意導入網路民意探勘的政府機關，在導入前應同時配置必要的人力

資源以及提供執行同仁必要的工作激勵誘因，以確保網路民意探勘的

專案能順利的推動。  

 

三、提高行政人員認知  

以本研究第五章對於中央各機關新聞聯絡人員的問卷調查為例，

多數的新聞聯絡人員並未將網路民意列為民意資料搜尋的重點，因

此日常的民意資料蒐集，主要還是以各種新聞媒體資訊為主要來源。

然而，由於新聞聯絡人員對於民意的蒐集與分析結果，對於機關首

長有很高的影響力，因此若民意資訊在蒐集與分析過程存有偏誤，

亦有可能會影響首長回應民意決策的正確性。在此情形下，若要擴

大政府新聞聯絡人員搜尋民意的資料範圍，就必須先使其體認到網

路民意或其他民意資料來源，與新聞媒體資料有同等的重要性，才

有可能逐步地改變其搜尋與分析民意的行為。此外，由於機關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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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的輿論回應標準作業程序，指導了新聞聯繫工作的作業方式，

為免現行作業模式導致新聞聯絡人員蒐集輿情來源管道的偏誤、限

制危機輿情的情資蒐集以及跨機關輿情回應的速度，建議未來針對

這幾項限制進一步調整改善現行的作業程序。  

 

四、擴大政府與研究機構的合作，協助政府部門瞭解技術

發展與應用趨勢  

從本研究第六章對於中央機關CIO的深度訪談可知，巨量資料的

技術尚未於公部門中成熟地被運用，未來若要將巨量資料的技術成功

地導入公部門中，可透過與研究機構合作的方式，共同探索可能應用

的領域與技術，以降低未來大規模導入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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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焦點團體座談會提綱  

(一) 請問政府部門現行蒐集輿情的方式為何？  

(二 ) 政府輿情分析人員如何選擇以及整理輿情資料？輿情資料又

如何影響政府決策？  

(三 ) 政府輿情分析人員對於現行作法有無改善建議？  

(四 ) 目前有許多民眾主動表達意見網際網路上的各種平台，例如

臉書、部落格，這些「網路輿情」的蒐集與分析對政府有哪

些可能的影響？  

(五 ) 「網路輿情」的蒐集與分析如何可能融入政府目前的輿情分

析機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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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Web Log 分析工具操作說明  

一、Google Analytics 操作說明  

(一) 簡介  

Google Analytics 為Google企業所推出的日誌檔案分析工具，最

主要的目的在於讓一般大眾或企業可以針對自行架設的網站進行分析

作業，以瞭解網路瀏覽者在網站中的行為以及瀏覽者來源，作為未來

網站設計以及服務的參考。Google Analytics可支援網站分析師進行分

析工作，且挾著免費及易於操作的優勢，已成為近年來最受歡迎的網

站分析工具。  

(二 ) 操作方法  

Google Analytics 是 一 個 線 上 分 析 工 具 ， 可 直 接 從 其 網 站

（http://www.google.com/intl/zh-TW/analytics/）申 請 使 用 帳 號 。 申 請

好帳號後，請輸入要追蹤的網站網址，取得追蹤程式碼，網站上每個

管理者想追蹤的網頁，都必須加上一小段JavaScript程式碼，否則無法

取 得 資 料 來 追 蹤 網 頁 被 瀏 覽 情 況 。管 理 者 在 完 成 網 站的 追 蹤 碼 設 定

後，才可以進行後續的分析操作。由於Google Analytics是一個專業的

分析工具，相關操作設定內容繁多，因此以下僅就本研究在第四章的

分析成果為例，說明相對應的報表功能該如何操作。  

(三 ) 造訪人次  

功能路徑：標準報表  > 目標對象  > 總覽  

操作方法：*省略登入至選擇標準報表流程，可參考1.使用者在

Google查詢什麼關鍵字連結至我的E政府網站  

 

 

 

http://www.google.com/intl/zh-TW/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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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登入Google Analytics 

 
 

Step2：挑選目標帳戶和監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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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選取報表中的標準報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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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從功能路徑選擇分析功能項目，行為  > 網站內容  > 所有

網頁  

 

 

Step5：選擇欲分析之時間範圍，系統會自動分析相對應資訊和圖

表。管理者可依照需求改變圖表檢視方式。  

 

 

Step6：取得報表，此報表主要列出此站造訪統計資料總覽，包含

折線圖、重要統計數據、基本客層類別。折線圖部分可依小時、天、

週、月等時間單位觀看造訪人次變化。重要統計數據包含造訪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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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複訪客、瀏覽量、單次造訪頁數、平均停留時間、跳出率、重新

造訪率等。透過這些數據可快速得知入口網之瀏覽量，並依照時間單

位觀察每月、每季的造訪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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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造訪時間  

功能路徑：標準報表  > 目標對象  > 總覽  

GA無提供某段時間內的造訪時間統計，僅能從每日造訪人次的統

計圖中，以選擇每小時的呈現方式觀察造訪者的造訪時間。  

操作方法：*省略登入至選擇標準報表流程，可參考1.使用者在

Google查詢什麼關鍵字連結至我的E政府網站  

Step1：從功能路徑選擇分析功能項目，目標對象  > 總覽  

 

 

Step2：選擇每小時為圖表分析單位  

Step3：取得圖表，可得知使用者在某時間範圍內使用者造訪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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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造訪停留時間  

功能路徑：標準報表  > 目標對象  > 行為  > 參與度  

操作方法：*省略登入至選擇標準報表流程，可參考1.使用者在

Google查詢什麼關鍵字連結至我的E政府網站  

Step1：從功能路徑選擇分析功能項目，目標對象  > 行為  > 參與

度  

 

 

 

Step2：選擇欲分析之時間範圍  

Step3：取得報表，此報表主要包含訪客造訪停留時間和瀏覽頁數

等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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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來源國家  

功能路徑：標準報表  > 目標對象  > 客層  > 地理位置  

操作方法：*省略登入至選擇標準報表流程，可參考1.使用者在

Google查詢什麼關鍵字連結至我的E政府網站  

Step1：從功能路徑選擇分析功能項目，目標對象  > 客層  > 地理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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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選擇欲分析之時間範圍  

Step3：取得報表，此報表主要包含訪客地理位置圖，和各地區訪

客造訪、行為等詳細統計表，地理位置包含國家 /地區 /領域、城市、

洲別、洲別次地區等層級分類。可從表格上主要維度選擇需要的分類

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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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行動裝置  

功能路徑：標準報表  > 目標對象  > 行動裝置  > 裝置  

操作方法：*省略登入至選擇標準報表流程，可參考1.使用者在

Google查詢什麼關鍵字連結至我的E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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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從功能路徑選擇分析功能項目，目標對象  > 行動裝置  > 

裝置  

Step2：選擇欲分析之時間範圍  

Step3：取得報表，此報表主要包含訪客行動裝置類別統計資訊，

可從主要維度中選取行動裝置資訊、行動裝置品牌塑造、服務供應商、

手機輸入選擇工具、作業系統等分類取得更多詳細資訊。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204 

(八 ) 作業系統  

功能路徑：標準報表  > 目標對象  > 技術  > 瀏覽器和作業系統  

操作方法：*省略登入至選擇標準報表流程，可參考1.使用者在

Google查詢什麼關鍵字連結至我的E政府網站  

Step1：從功能路徑選擇分析功能項目，目標對象  > 技術  > 瀏覽

器和作業系統  

 

Step2：選擇欲分析之時間範圍  

Step3：取得報表，此報表主要包含訪客瀏覽器或作業系統等統計

表，另外從表格上方主要維度亦可選擇螢幕解析度、螢幕色彩、Flash

版本等資訊，分析使用者所使用的軟體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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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瀏覽器  

功能路徑：標準報表  > 目標對象  > 技術  > 瀏覽器和作業系統  

操作方法：*省略登入至選擇標準報表流程，可參考 1.使用者在

Google查詢什麼關鍵字連結至我的E政府網站  

Step1：從功能路徑選擇分析功能項目，目標對象  > 技術  > 瀏覽

器和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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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選擇欲分析之時間範圍  

Step3：取得報表，同上一分析項目，此報表主要包含訪客瀏覽器

統計，另外從表格上方主要維度亦可選擇作業系統螢幕解析度、螢幕

色彩、Flash版本等資訊，分析使用者所使用的軟體規格。  

 

 

(十 ) 瀏覽器  

功能路徑：標準報表  > 行為  > 網站內容  > 所有網頁  

操作方法：*省略登入至選擇標準報表流程，可參考 1.使用者在

Google查詢什麼關鍵字連結至我的E政府網站  

Step1：從功能路徑選擇分析功能項目，行為  > 網站內容  > 所有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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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選擇欲分析之時間範圍  

Step3：取得報表，此報表主要包含最常瀏覽網頁排序，另外若點

選不重覆瀏覽量可依照瀏覽人次做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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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使用者在 Google 查詢什麼關鍵字連結至我的 E 政府網站  

功能路徑：標準報表  > 攬客  > 關鍵字  > 隨機  

操作方法：*省略登入至選擇標準報表流程，可參考1.造訪人次  

Step1：選擇分析功能項目，此分析項目可從  攬客  > 關鍵字  > 隨

機  報表中取得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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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選擇日期範圍  

Step3：取得使用者查詢關鍵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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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 使用者在 Google 查詢什麼關鍵字並連到我的 E 政府哪一個

網頁  

功能路徑：標準報表  > 行為  > 網站內容  > 所有網頁  

操作方法：*省略登入至選擇標準報表流程，可參考1.使用者再

Google查詢什麼關鍵字連結至我的E政府網站  

Step1：選擇分析功能項目，此分析項目可從行為  > 網站內容  > 

所有網頁報表中取得相關資料。  

 

Step2：選擇欲分析之時間範圍  

Step3：取得報表，此報表主要列出所有使用者瀏覽頁面，可選擇

次要維度中的  流量來源>關鍵字  來檢視最多人瀏覽的網頁及相對應

的查詢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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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WebLog Expert 操作說明  

(一) 簡介  

WebLog Expert有付費版本和免費版，免費版的基本功能可支援大

部分分析項目，付費版功能則較完整，可參考  Step8。此工具支援：

IIS Log 和  Apache Log，操作簡易，可分析伺服器所記錄的日誌檔，

並 產 生 數 據 與 圖 形 化 圖 表 ， 還 可 以了 解 伺 服 器 運 行 狀況 ， 以 及 產 生

pdf、csv、html等格式報表。另外可下載Language Packs，可針對產出

的分析報表選擇呈現的語言，支援多國語系。  

 

下載位置：http://www.weblogexpert.com/download.htm 

http://www.weblogexpert.com/downloa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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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Language pack for WebLog Expert 並在安裝完  WebLog Expert 後安裝  
Language pack 即可支援繁體中文報表。  

 

(二 ) 操作方法  

Step1：執行WLExpert.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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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設定報表語言，從File > Options 裡選擇  Report > Format 

中的  Language。  

 

Step3：新增報表，填寫報表名稱、網域、首頁位址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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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選擇Log檔案來源。並依照指示繼續下一步直到完成。  

 

Step5：完成後可直接點選要分析之目標報表，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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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開始分析。  

  

Step7：報表自動產出，預設由瀏覽器直接開啟，產出的報表預設

路徑為"C:\ProgramData\WebLog Exper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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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從功能目錄中選擇特定分析報表。WebLog Expert 共有7

類統計報表，整理如下表。  

  

 

Â 一般統計  

É 概要  

Â 活動概況  

É 每日  

É 每小時  

É 每週（付費版）  

É 每月（付費版）  

Â 存取概況  

É 頁  

É 檔案  

É 圖片  

É 目錄  

É 進入頁  

É 離去頁（付費版）  

É 路徑（付費版）  

É 檔案型態（付費版）  

Â 訪客  

É 主機  

É 最上層網域（付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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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國家（付費版）  

Â 推薦者  

É 推薦者站點  

É 推薦者  URL 

Â 瀏覽器  

É 瀏覽器  

É IE Versions 

É 作業系統  

É 網路機器人（付費版）  

É 網路機器人來源頁面（付費版）  

Â 錯誤  

É 型態  

É 404 錯誤（付費版）  

É 其他錯誤（付費版）  

 

Step9：取得報表資訊，以本研究為例，可分析項目及相對應功能

如下。  

 

(三 ) 網站使用頻率（網站瀏覽數）  

功能路徑：一般統計  > 概要  

此報表提供  Log 檔案時間範圍內的摘要資訊，其中包含總點擊

率、訪客點閱、網路機器人點閱、日平均點擊、日平均訪客、總閱覽

頁面、總訪客數é等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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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網站使用者造訪時間  

功能路徑：活動概況  > 每小時  

此報表包含一天中每小時訪客人數的長條圖及統計表，表中包含

點閱數、瀏覽頁面數和訪客數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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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網站使用者來源國家  

功能路徑：訪客  > 國家  

報表中包含Log檔案時間區間內之每日來訪國家統計折線圖，和

前五名國家圓餅圖等圖示，另外也有前50名之來訪國家統計表。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220 

(六 ) 網站使用者作業系統  

功能路徑：瀏覽器  > 作業系統  

此報表包含監測時間範圍內每日來訪作業系統統計折線圖、最常

用作業系統圓餅圖和所有作業系統之詳細統計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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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網站使用者瀏覽器  

功能路徑：瀏覽器>瀏覽器  

此報表包含監測時間範圍內每日來訪瀏覽器類型統計折線圖、最

常用瀏覽器圓餅圖和所有瀏覽器類型之詳細統計表格。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222 

(八 ) 網路機器人行為分析  

網路蜘蛛指的是自動瀏覽網頁的程式，它會模擬人類造訪網頁行

為，經過排程設定，可以定時自動瀏覽網頁，將網頁內容或任何檔案

抓回，再繼續根據該網頁內所連結到其他網頁或資料的相關資訊，繼

續將其他網頁也抓回。網路蜘蛛的用途，主要有：建立搜尋引擎的資

料庫、複製資料等，例如：Google、Yahoo、Baidu、Bing等著名搜尋

引擎網站，都是利用類似方法來建立查詢的資料庫，藉此提供服務給

大眾。  

一個簡單而且有效的方法來區別搜尋引擎的網路蜘蛛，就是利用

搜尋引擎的網路蜘蛛名稱，較著名的搜尋引擎的網路蜘蛛皆會有自己

的名稱以供識別，如下所示：  

1、  Google ŸGooglebot 

2、  Msn Ÿmsnbot, bingbot 

3̘  yahoo ŸYahoo! Slurp China, Yahoo! Slurp 

4̘  yodaoǉ Ǌ  ŸYodaoBot, YoudaoBot 

5̘  sogou ŸSogou+get+spider ǉex: Sogou web spider̘Sogou 

newsspider...Ǌ  

6̘  Baidu ŸBaiduspider 

7̘  soso ŸSosospider 

8̘  Alexa Ÿia_archiver 

9̘  ŸEtaoSpider 

10̘ ŸEasouSpider 

11̘ ŸYisouSpider 

robots.txt是一個ASCII編碼的文字檔，它用以告訴搜尋引擎的機

器人（又稱網路蜘蛛、spider、爬文機器人），網站內的哪些內容是不

能被取得的，哪些內容是可以被爬取的。 robots.txt的檔名統一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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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放在網站根目錄下。因此，可以檢查請求中有 robots.txt的請求，是

否有這些名稱的網路蜘蛛蹤跡，視需求排除網路蜘蛛的造訪資訊，以

取得更接近真實造訪的統計數據。WebLog Expert工具可以幫助管理者

快速找出網站中有多少造訪來自於網路機器人、有哪些網路機器人造

訪過網站、造訪了那些網頁等資訊。  

操作說明：  

Step1：選擇  一般統計  > 概要  報表可快速得知監測時間範圍內

機器人總點閱數。  

 

 

Step2：選擇  瀏覽器  > 網路機器人  報表，此報表包含每日網路

機器人點閱次數的統計折線圖、最常來訪網路機器人統計長條圖和詳

細統計表，管理者可以從中了解那些網路機器人最常造訪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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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選擇  瀏覽器  > 網路機器人來源頁面  報表，報表中包含

監測範圍中網路機器人點閱的所有頁面及點閱次數。  

 

三、Search Log 分析工具  

(一) 簡介  

由於本研究中有關Search Log的分析內容較為特殊，希望分析出

使用者在站內所蒐尋的關鍵字和同時點擊的連結目標為何，因此委由

龍捲風科技另外開發了一支程式，利用cookie來辨識同一個使用者搜

尋字詞和點擊的連結記錄，並記錄至資料庫表單中，下列文字將說明

此Log中紀錄的欄位和分析方法。  

Log欄位說明：  

1、  Id：搜尋識別號  

2、  Cookie：cookie 編號  

3、  Keyword：站內搜尋關鍵詞  

4、  clickUrl：搜尋關鍵詞後從搜尋結果中點選的連結網址  

5、  clickTime：搜尋後點選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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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分 析 程 式 將 Log紀 錄 至 資 料 庫 表 單 中 ， 因 此 可 匯 出 成 excel檔

案，透過excel再做聚類和次數統計分析。  

(二 ) 操作說明  

Step1：將keyword欄位按照關鍵字排序  

 

Step2：複製所有Keyword，並去除重複值留下唯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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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利用CountIf函數在原表格中搜尋符合關鍵字出現的次數。 

 

Step4：將所有關鍵字出現次數從大至小排序，取出前100組最常

出現關鍵字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228 

Step5：從所有排序後關鍵字表格中，將每個關鍵字和對應點擊連

結單獨複製一個表格  

 

Step6：複製所有連結，並去除重複值留下唯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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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利用CountIf函數在所有連結的表格中搜尋符合的連結出現

次數  

 

Step8：找出次數最多的連結，並描述連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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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調查時行政院一、二、三級機關總數整理表  

代碼  一級機關  代碼  二級機關  代碼  三級機關  

A01 行政院  B01 內政部  C01 內政部營建署  

    C02 內政部警政署  

    C03 內政部役政署  

    C04 內政部消防署  

    C05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C06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C07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C08 中央警察大學  

  B02 外交部  C09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B03 國防部  C10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C11 國防部軍備局  

    C12 國防部軍醫局  

    C13 國防部主計局  

    C14 國防部參謀本部  

    C15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C16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C17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C18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C19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B04 財政部  C20 財政部國庫署  

    C21 財政部賦稅署  

    C22 財政部關務署  

    C23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C24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C25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C26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C27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C28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C29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B05 教育部  C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C31 教育部體育署  

    C32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B06 法務部  C33 法務部調查局  

    C34 法務部矯正署  

    C35 法務部廉政署  

    C3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C37 法務部最高法院檢查署  

    C38 法務部臺灣高等法院檢查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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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一級機關  代碼  二級機關  代碼  三級機關  

  B07 經濟部  C39 經濟部礦務局  

    C40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C41 經濟部工業局  

    C4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C4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C44 經濟部能源局  

    C45 經濟部水利署  

    C46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C47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C48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C49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  

    C50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C51 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  

    C52 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  

  B08 交通部  C53 交通部公路總局  

    C5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C55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56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C57 交通部觀光局  

    C58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C59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C60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C61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C62 交通部航港局  

  B09 文化部  C63 文化部文化資產管理局  

    C64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B10 衛生福利部  C65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C66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C67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C68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C69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B11 僑務委員會    

  B12 蒙藏委員會    

  B13 客家委員會    

  B14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C70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C7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

局  

    C7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C73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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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一級機關  代碼  二級機關  代碼  三級機關  

  B15 行政院主計總處  

  B16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B17 中央選舉委員會  

  B18 公平交易委員會  

  B19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B2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B21 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  

C74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

局  

    C75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

局  

  B22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B23 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  

C76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C77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退休基

金監理會  

    C78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  

    C79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監

理委員會  

    C80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

生研究所  

  B24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C8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C8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C8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  

    C8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  

    C8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C8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C8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

物技術園區籌備處  

    C8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C8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C9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C9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C9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

驗所  

    C9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  

    C9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  



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234 

代碼  一級機關  代碼  二級機關  代碼  三級機關  

    C9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  

    C9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

改良場  

    C9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

改良場  

    C9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

改良場  

    C9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

改良場  

    C10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  

    C10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

改良場  

    C10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  

    C10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

殖場  

  B2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B26 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  

C104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  

    C105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南部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C106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B27 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  

C107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

所  

    C108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

料管理局  

    C109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

中心  

  B28 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

員會  

C110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  

  B2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B30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B31 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  

C111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文化園

區管理局  

  B32 中央銀行    

  B33 國立故宮博物院  

小計  1（一級）  33（二級）   111（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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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調查問卷  

No.              

ᴩ╜ Ἤ ֢ Ϣ ṓ ▲ Ẫ  

ᾼе ꜜԒ ֻȸ  

 

ᶺ Ӕ ᴩϚ Ӧᴩ╜ ṅשׁ ᴕ ỗ 51ỗ

Іᾙ ṅМїשׁ ᾼׁשṅ Ȳᶦ  

ЏᵂϢ ᾼ Ẫ ▲Ȳ ᶺ ὑ╜Ἀ  ֫ Ӗ ╜Ἀ

╟╜ ṓᾼе ᵂ ᾓצḆ ϤᾼϠ ȴ  

Ӑ ▲ ῧ ϫХи ᾼ Ȳᶦ Ṽ

ϢᾼЏᵂ Ṽᶧ Ȳ Ẫ ⅔∟ ֫ȲἨ כ

І Ἠ ᴟ╜ᾙЄ еԚᴩ╜ Ṇȴ ᾼ ᵂ

иέПӣȲ ᵑ Ẫ ֤ѿц’ Ȳ Ὅїȴ

‍ ẁ ᾼ ṓѿц ὑӐׁשṅᾼќ═ȴ  

 

 

ѻ═Ϣ  ῈМЄ еԚᴩ╜ Ṇᵗ  ☺  

Ầ֝ѻ═Ϣ  ╜ᾙЄ еԚᴩ╜ Ṇ       

     ╜ᾙЄ еԚᴩ╜ Ṇ    ϞḰ         

ѷ Є ᴩ╜ Ṇᵗ  М  

ϱ  

 

 

 

 

                                                 
51為尊重原問卷題項，故保留原組織名稱 。  

Іᾙ ṅМїשׁ  

Taiwan E-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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Ẫ Ὑ 

( Ẫ ӭ›Ȳ ӇԒᴩ ! )  

 

    ж Ӑ ẪȲ ὑӐ Ẫᾼד Ȳ Ṽ Ϣ ᾼЏ

ᵂ Ἠ ᾎ ᵛҠȲ Ϣᾼ ҅ῶἤἨ ᾼӔ ἤ

ȴ ᵑ╥ ֫ צ Ἤ Џᵂῶ ᾼד Ȳ Ϣ

ᾼ ắȲм ֥ᾼ ᵛҠȴⱢ Ḇ Ӑ Ẫᾼ Ȳׁשṅ

Ӑׁשṅ Ẫ ҏ ᾼ ֤ Ȳᵂֽϯꜜứȸ 

(Ϛ)ɦ ɧȸ…╓Ӗ ╜Ἀᾼ╟╜ ṓȴ 

(ϡ)ɦ Џᵂɧȸ…╓ ȳ ȳ иέ ҵ ֫

Џᵂȴ 

(Ϯ)ɦ ɧȸ…╓ ЏᵂϢ Ӗ ╜Ἀ╟╜ ṓᾼ Ɏןɏ

Џᵂȴ 

(ҳ)ɦ иέɧȸ…╓ ЏᵂϢ Ӗ ╜Ἀ╟╜ ṓᾼ ȳв

иέѿц ҏ֫ ∂ Џᵂȴ 

(Х)  ɦ ẃ ɧȸ…╓֯Ӗ ╜Ἀᾼ╟╜ ṓᾼ ẃ ȲẂֽ І

ȳӂ Ἠ ȴ 

(г) ɦ ɧȸ…╓ ӭ›ᾼὢ ȴẂֽȸ Ɫᴩ╜ ѻ ϡᶝ Ϛ

דּדּ Ȳ⁄Ἤ╓ᾼɦ ɧᵛⱢɦᴩ╜ ѻ ɧȴ 

(ϝ)ɦ ᴯɧȸ…╓ ӭ›ᾼὢ ᴯȴẂֽȸ Ɫᴩ╜   ỗ

’ ᶝ Ϛ ϡּדּד Ȳ⁄Ἤ╓ᾼɦ ᴯɧᵛⱢɦᴩ╜  

ỗ ’ ᶝ Ϛ ϡּדɧȴ 

∟ȲⱢ ᾼ Ȳׁשṅ 100аԓ ᾼ ₇ ẙῶӱ

Ȳ ᶔеѝ  ᾼ ∟Ȳ ȳ Ἠ І Ԉ ֫ Ӑ

ṅᵗשׁ ȲѿѠ―ᶺ ẙ֫ Ȳ ᾼ֥ᵂ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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Ṽ ӭ›ᾼ Џᵂ ᾓȲм ֥ᾼ  

1. ᾼЏᵂ╥ᵡ Ӗ ╜Ἀ╟╜ᾼ ṓɎ ɏȹ  

Ã╥   ÃᵡɎ ᵡ῏Ȳ ᴟ֫ 9 ɏ  

2. ϯԝ ṷ ȹṳ ֯ ∟ ϤϚ

ᾼ Ɏ Ἠ ▲ ɏ֤ ȹɎ ɏ  

ẂȸXӂ ɎҔᵶ ȳ ɏМ Ɏ ֤ ɏ  

Ãӂ                Ɏ ֤ ɏ  

Ã І                 Ɏ ֤ ɏ  

Ã                 Ɏ ֤ ɏ  

Ã                 Ɏ ֤ ɏ  

Ã                 Ɏ ֤ ɏ  

Ãῂ                 Ɏ ֤ ɏ  

ÃӖ ▲                 Ɏ ▲ ֤ ɏ  

ÃẔ҃               Ɏ Ὑ ц ֤ ɏ  

3. Ȳϯԝᴶ῏╥ ḟứ Л ᾼ֪ ȹɎ ɏ 

Ã   й⇔   ÃӖ ҅ῶ й⇔   Ã ṕ῏ṝԌ  

Ãế ד ⇔   Ãế╜Ἀ╟ᴩ Є╜ ᾼד ⇔    

Ã     Ã ẃ     Ã Ϣ    

ÃẔ҃              

4. ḕѡӂᶁ ᾼ в Ḇ ȹװ  

Ã1 װ  Ã2 װ  Ã3 װ  Ã4 װ  Ã5 ѿϱװ  

5. ӣϯԝᴶ Ѡה ẞᾼ ֣ϱ ᵫȹɎ ɏ 

ÃЀ   Ã ᵫ   Ã І Ԉ   Ãв Ɏ intranetɏ  

Ã   Ãњ   ÃẔ҃            Ɏ Ϥɏ  

6. ⱢᴞА / ᾼ ᵫȲ    Ӗ ᾼ

ᵗ ⇔Ɫᴶȹ  

Ɏ0 иⱢḥצ ᵗȷ5 иⱢ‍ צ ᵗ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7. ὑᴞА / Ṷ ᾼЏᵂῶ Л 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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Ɏ0 иⱢ‍ Л ȷ5 иⱢ‍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8. ᴞА / в ᾼḆ ⇔ Л ȹ  

Ɏ0 иⱢ‍ Л ȷ5 иⱢ‍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9. Џᵂ╥ᵡ Ҡ Ӣᾼ ҏиέ /∂ ᵫȹ  

Ã╥   ÃᵡɎ ᵡ῏Ȳ ᴟ֫ 21 ɏ  

10.  ֯ Ṷ иέЏᵂ Ȳ   ᾼ╜ ֻ ᾼиέ

ȹɎ0 иⱢЛ ȷ5 иⱢᶙԓ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11.  ֯ Ṷ иέЏᵂ ȲӖ ҅ῶᾼ╜ Ӵ ɎἨ йᾼ ɏȲ

ứ ᾼ ⇔ ȹ  

Ɏ0 иⱢЛ ȷ5 иⱢᶙԓ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12.  ֯ Ṷ иέЏᵂ Ȳ ᴞАᾼ╜ ֻ ứ ᾼ

⇔ ȹ  

Ɏ0 иⱢЛ ȷ5 иⱢᶙԓ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13.  ֯ Ṷ иέЏᵂ Ȳ ế ᾼד ⇔

ứ ᾼ ⇔ ȹ  

Ɏ0 иⱢЛ ȷ5 иⱢᶙԓ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14.  ֯ Ṷ иέЏᵂ Ȳ ứ ᾼ

⇔ ȹ  

Ɏ0 иⱢЛ ȷ5 иⱢᶙԓ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15.  ֯ Ṷ иέЏᵂ Ȳ ẃ ɎẂֽȸ І ȳӂ

Ἠ ɏ ứ ᾼ ⇔ ȹ  

Ɏ0 иⱢЛ ȷ5 иⱢᶙԓ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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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Ṷ иέЏᵂ Ȳ Ϣ ứ ᾼ

⇔ ȹɎ0 иⱢЛ ȷ5 иⱢᶙԓ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17. ӣϯԝᴶ иέ Ὠ֣ϱ ᵫȹɎ ɏ 

ÃЀ   Ã ᵫ   Ã І Ԉ   Ãв Ɏ intranetɏ  

Ã   Ãњ   Ãᵛ Ɏֽ Line Ἠ Skype ɏ  

ÃẔ҃            Ɏ Ϥɏ  

18. ḕ ӂᶁ װ иέ ᵫȹ  

Ã1 װ  Ã2 װ  Ã3 װ  Ã4 װ  Ã5 ѿϱװ  

19. ᾼ иέ ᵫȲ    Ӗ ᾼ ᵗ ⇔Ɫ

ᴶȹ  

Ɏ0 иⱢḥצ ᵗȷ5 иⱢ‍ צ ᵗ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20. ὑᴞА / Ṷ иέᾼЏᵂῶ Л ȹ  

Ɏ0 иⱢ‍ Л ȷ5 иⱢ‍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21. ὑ  ҟϚד ҵ ᴩ╜ ᾼЏᵂῶ Л

ȹ  

Ɏ0 иⱢ‍ Л ȷ5 иⱢ‍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22.  ҟϚ֯ד╟╜ ╟ẓ ṓᾼῶ Л

ȹ  

Ɏ0 иⱢ‍ Л ȷ5 иⱢ‍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23. ὑ  ҟϚ֫ד ᷅ ᾼ֚ ῶ Л

ȹ  

Ɏ0 иⱢ‍ Л ȷ5 иⱢ‍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24. ὑ  ҟϚ֫ד ᾼ ⇔ Л ȹ  

Ɏ0 иⱢ‍ Л ȷ5 иⱢ‍ Ȳ Ϥ 0ʲ5 ᾼ и 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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ᴞ ᾼи Ɫ       и  

25. ὑ  ҟϚדⱢ֫ ᴖ ᴩв ᴯẦ ᾼ

⇔ Л ȹ  

Ɏ0 иⱢ‍ Л ȷ5 иⱢ‍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26. ὑ  ҟϚד Л֝Ӵ ᾼ еӂ֫ ᾼῶ

Л ȹ  

Ɏ0 иⱢ‍ Л ȷ5 иⱢ‍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27. ὑ  ҟϚד Л֝ ẃ ӂ ∕ᾼῶ

Л ȹ  

Ɏ0 иⱢ‍ Л ȷ5 иⱢ‍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28. ᾼ Ừ ╥ȹ  

Ã      ԉɎ ȳ ȳỗɏ       Ɏ Ϥɏȴ  

Ã Ɏ ṮɏϢ              ȴɎ ϤỪ ɏ  

Ã Ϣ ȴ  

29. ᾼе  ὢ ד ╥ȹ  

ד             ѣȴɎ ᴟӖ 102 ד 8 ѣѦȲ Ϥɏ  

30. ֯ ֯ᾼ ᴯ Ԛὢ ֵϵȹ   

ד             ѣȴɎ ᴟӖ 102 ד 8 ѣѦȲ Ϥɏ  

31. ᾼἤᵑ╥ȹ  

Ãḽἤ    ÃЅἤ  

32. ᾼҏӢדȹ   Ӗ ȴד         

33. ᾼ Ṏ ⇔ȹ   

Ã МɎ ɏѿϯ   Ã דּ   ÃЄ   Ã Ђ   Ã Ђ  

34. Ϣ צ֯ ṷҠϱ ȹɎ ɏ  

Ã ϱ₤   Ã ₤   Ãӂᾪ   Ã ₤њ  

ÃẔ҃             Ã ḥצɎ Ӑ ῏Ȳ› Л м ɏ   

35. ӂᶁϚщῧֵю ϱ ȹ             Њ Ɏ 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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ᴷ ɏ  

36. −ֵ Ȳᶺ Ӣ♄ ẞᾼן ṳЛᶙ Ȳּֽר

ҟἇ֤Ἠ╥֮ᵿ ȴ צ Ȳ ֿ֯

ϱ ẞӔ ȹɎ0 иⱢᶙԓЛ ȷ5 иⱢᶙԓ Ӕ

Ȳ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37. ῺϚצדḥצṿӣ facebookȳgoogle+ȳTwitterȳPlurkȳ

Buboo ῂ ȹ    Ãצ    Ãḥצ  

38. ῺϚצדḥצ ᾼה֢ (ֽ╜ᾙȳּר ȳ

ȳ )ȹ    Ãצ    Ãḥצ  

ᴞАᾼצḥצ .39 ȹ    Ãצ    Ãḥצ  

40.  ῺϚצדḥ֯צ ϱ ῶ ὑ ›╜ᾙȳῂ ἨеԚ

╜  צÃḥ   צᾎȹ   Ãכ

41.  ֯ ѷꜜМȲᶺ ֵ−צ х Ȳѹ хֵⱢ ֤ȴ

ᾼ ẃכȲ хṕ ᾼҠ‒ԉ ⇔ иȹ 

Ɏ0 иⱢᶙԓЛד‒ȷ5 иⱢᶙԓ Ȳ‒ד Ϥ 0ʲ5 ᾼ и ɏ 

ᴞ ᾼи Ɫ      и 

42.  Ἤ ᾼᴯ ȹ 

Ã Ӑ   ÃМҶϡ   ÃМҶϮ  

43.   ╥ᵡ צ ЏᵂɎἨ ɏЊ ȹ 

Ã╥Ɏ ᴯɏ  Ã╥Ɏ ԉ ɏ  Ãᵡ 

44.   ╥ᵡצὙ ᾼ ֫ ᵂ ᶧȹ 

Ã╥  Ãᵡ 

45.   ӭ›Ԛׄ ֵюϢϩ иέἨ Џᵂȹ          

ϢɎ ϤϢ ɏ 

46.   ӣὑ֫ ᾼѠצה ṷȹɎ ɏ 

Ã Ӂ   Ã ῏   ÃѝΩ ᵫ  Ã ῏᷾  

Ã  Ãῂ   Ã   Ã   

47.   ӂᶁϚ ѿϱ Ѡᾎ֫ ᾼװ Ԛצ   ȹװ

Ɏװ             Ϥ ᴷ ɏ 

ʲ~ Ẫẞױ ḇȲ ᾼ ʲ 


